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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147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钢结构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JB

50017-2003，自2003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
1.0.5, 3.1.2, 3.1.3、3.1.4, 3.1.5、3.2.1、3.3.3,

3.4.1,3.4.2,8.1.4,8.3.6,8.9.3,8.9.5,9.1.3条为

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钢结构设计规范》

GBJ 17-88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

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f00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1997]第108号文的通知要求，

由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会同有关设计、教学和科研

单位组成修订编制小组，对《钢结构设计规范》GBJ

17-88进行全面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制订了全面修

订大纲，参考了大量的国外钢结构规范。规范初稿完

成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初稿、征求意见

稿、送审稿，多次修改并组织了十余个参编单位完成了

新、老规范对比的试设计，最后于2001年12月完成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报批稿。本次修

订的主要内容有：

    1原规范第一章 1.0.5条中有关“焊缝质量级

别”的规定，由说明改为正文，列为第7章7.1.1条，并

增加了确定焊缝质量级别的原则和具体规定。

    2按建标仁1996]626号文《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

定》的要求，增加“术语”内容条文，并与“符号”一同编

人第2章；原规范第二章“材料”的内容列人第3章

3.3节“材料选用”。
    3按照钢材新的国家标准，推荐了印35钢、

Q345钢,Q390钢和增补了Q420钢等。对各类钢结

构应具有的材质保证提出了更完整的要求，增加了

Q235钢保证。℃冲击韧性的适用条件，增加了采用Z

向钢及耐候钢的原则规定等，同时对各钢种设计指标

作了少量调整。

    4在第3章中增加了“荷载和荷载效应计算”

节，着重提出了无支撑纯框架宜采用考虑变形对内力

影响的二阶弹性分析方法。取消了原规范中吊车横向

水平荷载的增大系数，给出了考虑吊车摆动产生横向

水平力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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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结构和构件变形的规定”的修改内容为：

    1)在规范正文中只提设计原则，将变形限值的表

格列人附录；

    2)根据要求和经验可对变形限值适当调整。规定

吊车梁的挠度用 ·台吊车轮压标准值计算。

    6．原规范梁腹板局部稳定的计算公式有较大改

动，不再把腹板看成是完全弹性的完善板，而是考虑非

弹性变形和几何缺陷的影响，同时给出利用屈曲后强

度的计算方法，腹板的约束系数也有所调整。将原规

范正文中根据弹性板确定加劲肋间距的计算公式取

消。

    7增补了组成板件厚度 t} 40mn、的工字形截面

和箱形截面在计算轴心受压构件时的截面类别规定，

并增加了d类截面的(P值。

    8．增补了单轴对称截面轴压构件考虑绕对称轴

弯扭屈曲的计算方法。

    9．修改了减小受压构件或受压翼缘自由长度的

侧向支承的支撑力计算方法，修改了交叉腹杆在平面

外计算长度的确定方法。

    10．将框架明确界定为无支撑纯框架、强支撑框

架和弱支撑框架三类，并给出了各类框架计算长度的

计算方法。

    11．新增了带有摇摆柱的无支撑纯框架柱和弱支

撑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确定方法。

    12对应力变化的循环次数。修改为：rz等于或

大于5 x 100次时，应进行疲劳计算（原规范为，：等于

或大于105次时才需进行疲劳计算）。同时对进行疲

劳计算的构件和连接分类作了少量修改。



    13．修改了在T形截面受压构件中，轴心受压构

件和弯矩使腹板自由边受拉的压弯构件，腹板高度与

其厚度之比的规定。

    14．增加了“梁与柱的刚性连接”和在国内外规范

中首次提出的“连接节点处板件的计算”等两节，其主

要内容为：

    1)梁与柱刚性连接时如不设置柱的横向加劲肋，

对柱腹板厚度或翼缘厚度要求的条文。

    2)板件在拉剪作用下的强度计算以及析架节点板

的强度计算和有关稳定计算方法及规定。

    巧．补充了平板支座、球形支座及橡胶支座等内

容的条文。

    16．增加了插人式柱脚、埋人式柱脚及外包式柱

脚的设计和构造规定。

    17．增加了大跨度屋盖结构的设计和构造要求的
规定。

    18．增加了提高寒冷地区结构抗脆断能力的要求

的规定。

    19．在塑性设计和钢与混凝土组合梁中取消了原

规范对钢材和连接的强度设计值要乘折减系数0.9的

规定。

    20．增加了空间圆管节点强度计算公式。增补了

矩形管或方形管结构平面管节点强度的计算方法及有

关构造规定。

    21．取消了原规范第十一章“圆钢、小角钢的轻型

钢结构”。

    22增补了钢与混凝土连续组合梁负弯矩部位的

计算方法，混凝土翼板用压型钢板做底模的组合梁计

算和构造特点，部分抗剪连接的组合梁的设计规定以

及组合梁挠度计算。
    本规范中，黑体字标识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

执行规范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际总结经验。

对本规范的意见或建议，请寄至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

院《钢结构设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地址：北京白广

路四号；邮编：100053；传真：010-63521024)0

    本规范主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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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为在钢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训结构设

计，其中．由冷弯成型钢材制作的构件及其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

1.0.3 本规范的设计原则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

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制订的。按本规范设计时，取川的荷载

及其组合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B G hl 50009

的规定；在地震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抚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18306
和《构筑 物抗展设计规范》GB 50191的规定 。

1.0.4 设计钢结构时，应从工程实际情况出发，合理选用材料、结

构方案和构造措施，满足结构构件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强

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并符合防火、防腐蚀要求。宜优先采用通

用的和标准化的结构和构件，减少制作、安装工作量。

1.0.5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钢材牌号、连接材料的型号（或钢号）和对钢材所要求的力学性能、

化学成分及其他的附加保证项目。此外．还应注明所要求的焊缝

形式、裸组质t称级、端面创平顶紧部位及对施工的要求。

1.0.‘ 对有特殊设计要求和在特殊情况下的钢结构设计，尚应符

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2 术语和符号

术 语

2.1.1 强度 strength

    构件截面材料或连接抵抗破坏的能力。强度计算是防止结构

构件或连接因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的计算。

2.1.2 承载能力 load-carrying capacity

    结构或构件不会因强度、稳定或疲劳等因素破坏所能承受的

最大内力；或塑性分析形成破坏机构时的最大内力；或达到不适应

于继续 承载 的变形时的内力。

2.1.3 脆断 brittle fracture

      一般指钢结构在拉应力状态下没有出现警示性的塑性变形而

突然发生的脆性断裂

2.1.4 强度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strength

    国家标准规定的钢材屈服点（屈服强度）或抗拉强度

2. 1.5 强度设ii一值 design value of strength

    钢材或连接的强度标准值除以相应抗力分项系数后的数值

2.1.6 一阶弹性分析 first order elastic analysis

    不考虑结构二阶变形对内力产生的影响，根据未变形的结构

建立平衡条件，按弹性阶段分析结构内力及位移。

2. 1. 7 二阶弹性分析 second order elastic analysis

    考虑结构三阶变形对内力产生的影响，根据位移后的结构建

立平衡条件，按弹性阶段分析结构内力及位移。

2.1.8 屈曲 buckling

    杆件或板件在轴心压力、弯矩、剪力单独或共同作用「突然发

生与原受力状态不符的较大变形而失去稳定

2.1.9 腹板屈曲后强度 post-buckling strength of web plate

    腹板屈曲后尚能继续保持承受荷载的能力。

2. 1.10 涌用高厚 比 normalized web slenderness

    参数，其值等于钢材受弯、受剪或受压屈服强度除以相应的腹

板抗弯、抗剪或局部承压弹性屈曲应力之商的平方根。

2.1.11 整体稳定 overall stability
    在外荷载作用下，对整个结构或构件能否发生屈曲或失稳的

评估 。

2.1.12 有效宽度 effective width

    在进行截面强度和稳定性计算时，假定板件有效的那一部分

宽度 。

2.1. 13 有效宽度系数 effective width factor

    板件有效宽度与板件实际宽度的比值

2. 1. 14 计算长度 effective length

    构件在其有效约束点间的几何长度乘以考虑杆端变形情况和

所受荷载情况的系数而得的等效长度，用以计算构件的长细比。

计算焊缝连接强度时采用的焊缝长度

2. 1. 15 长细 比 slenderness ratio

    构件计算长度与构件截面回转半径的比值

2.1.1‘ 换算长细比 equivalent slenderness ratio

    在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计算中，按临界力相等的原则，将

格构式构件换算为实腹构件进行计算时所对应的长细比或将弯扭

与扭转失稳换算为弯曲失稳时采用的长细比

2. 1.17 支撑力 nodal bracing force

    为减小受压构件（或构件的受压翼缘）的自由长度所设置的侧

向支承处，在被支撑构件（或构件受压翼缘）的屈曲方向，所需施加

于该构件（或构件受压翼缘）截面剪心的侧向力。

2.1. 18 无支撑纯框架 unbraced frame

    依靠构件及节点连接的抗弯能力，抵抗侧向荷载的框架

2. 1. 19 强支撑框架 frame braced with strong bracing system

    在支撑框架中，支撑结构（支撑析架、剪力墙、电梯井等）抗侧

移刚度较大，可将该框架视为无侧移的框架。

2.1.20 弱支撑框架 frame braced with weak bracing system

    在支撑框架中，支撑结构抗侧移刚度较弱，不能将该框架视为

无侧移的框架

2. 1.21 摇摆柱 leaning column

    框架内两端为铰接不能抵抗侧向荷载的柱。

2. 1.22 柱腹板节点域 panel zone of column web

    框架梁柱的刚接节点处，柱腹板在梁高度范围内的区域

2. 1.23 球形钢支座 spherical steel bearing

    使结构在支座处可以沿任意方向转动的钢球面作为传力的铰

接支座或可移动支座。

2. 1.24 橡胶支座 couposite rubber and steel support

    满足支座位移要求的橡胶和薄钢板等复合材料制品作为传递

支座反力的支座 。

2. 1.25 主管 chord member

    钢管结构构件中，在节点处连续贯通的管件，如拓架中的弦

杆。

2. 1.26 支管 bracing member

    钢管结构中，在节点处断开并与主管相连的管件，如衍架中与

主管相连 的腹杆 。

2. 1.27  raj隙节点 gap joint

    两支管的趾部离开一定距离的管节点。

2.1.28 搭接节点 overlap joint

    在钢管节点处，两支管相互搭接的节点。

2. 1.29 平面管节点 uniplanar joint
    支管与主管在同一平面内相互连接的节点。

2. 1.30 空间管节点 multiplanar joint

    在不同平面内的支管与主管相接而形成的管节点。

2. 1.31 组合构件 built-up member

    由一块以上的钢板（或型钢）相互连接组成的构件，如工字形



截面或箱形截面组合梁或柱．

2.1.32 钢与混凝土组合粱 composite steel and concrete beam

    由混凝土异板与钢梁通过抗剪连接件组合而成能整体受力的

梁。

22 符 号

2_2.1

2. 2. 2

作用和作用效应设计值

    F－一一集中荷载；

  月－一 水平力；

  M— 一弯矩；

  N 一 轴心力 ；

  P— 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

  Q一 一重力荷载；

  R一 支座反力；

    V— 剪力 。

计算指标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E,一一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G一一钢材的剪变模t:

N' 一个锚栓的抗拉承载力设计值 。

N,0,N;,N0一一一个螺栓的抗拉、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N;,N;,N}－ 一个铆钉的抗拉、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N,— 组合结构中一个抗剪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

              值 ；

  N黔、N梦一一受拉和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毅力设计值；

        5卜－一 支撑结构的侧移刚度（产生单位侧倾角的水平

              力 ）；

        介 一钢材的抗拉、杭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J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一 钢材 的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

一一俐筋 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人— 钢材的屈服强度（或屈服点）；

          J0 锚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JP.J"..了F 一螺栓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J<"只、人－一 铆钉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户、f了了了－一一对接焊缝的抗拉、抗剪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f7 一角焊缝 的杭拉、抗剪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人一一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 一楼层 的层间位移 ；

        ［。。皿一一仅考虑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容许值；

        仁。T〕— 同时考虑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

                  容许值 ；

            。－— 正应 力；

          a一一局部压应力；

          。‘一一垂直于角焊缝 长度方向，按焊缝 有效截 面计算

                的应力；

          a，一一疲劳计算的应力幅或折算应力幅；

        aa， 一变幅疲劳的等效应力幅；

        [Ad］ 一疲劳容许应力幅；

  。、氏，、双，－一板件在弯曲应力、局部压应力和剪应力单独作

                  用时的临界应力 ；

          r 一 剪应 力；

          ：－一 措角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的剪

                  应力 ；

          r— 质最密度

2.2.3 几何参数
          A一 毛截面面积；

          A}— 净截面面积；

          汀一 柱的高度；

  H�Hz,H， 阶形柱上段 、中段 （或单阶柱 下段 ）、下段 的高

                  度 ；

            1一 毛截面惯性矩；

          I－一一毛截面抗扭惯性矩；

          几— 毛截面扇性惯性矩；

          I。一一净截面惯性矩；

          5一 毛截面面积矩；

          W— 毛截 面模量。

          W。 净截面模量；

        W，— 塑性毛截面模量；

        w、一 塑性净截面模贫:

        a,g- 间距；间隙；

            b一 一板的宽度或板的自由外伸宽度；

          6a— 箱形截面翼缘板在腹板之间的无支承宽度；混

                凝土板托顶部的宽度；

          b,— 加劲肋的外伸宽度；

          b,— 板件的有效宽度；

            d一一 直径；

          d,一 一有效直径；

          do— 孔径；

          e－一 偏心距 ；

          h - 截面全高；楼层高度；

        h� 混凝土板的厚度；

          人‘一一 混凝土板托的厚度；

          h,— 角焊缝的计算厚度；

          h,一 一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h.－一腹板的高度。

          人。一一腹板的计算高度；

            ，一 截面回转半径；

            t— 一长度或跨度；

          t一 梁受压翼缘侧向支承间距离；螺栓（或铆钉）受

                力方向的连接长度；

          l。一 弯曲屈曲的计算长度；

          l,— 扭转屈曲的计算长度；

          L,- 焊缝的计算长度，

          l,— 集中荷载在腹板计算高度边缘上的假定分布长

                度：

          ：— 部分焊透对接焊缝坡口根部至焊缝表面的最短

                9E离；

          t— 板的厚度；主管壁厚；

          t。 一加劲肋厚度；

          ‘— 腹板的厚度；

          。一夹角；

          个— 夹角；应力扩散角；

          dti一梁腹板受弯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又．— 梁腹板受剪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x 一梁腹板受局部压力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人－ 一长细比；

几。、石浪、几u一 换算长细比。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C一一用于疲劳计算的有量纲参数；

      K�K,— 构件线刚度之比；

          k一一构件受剪屈曲系数；

        0一一管节点的支管搭接率；
          。一一螺栓、铆钉或连接件数目；应力循环次数；

几

f．，

所计算截面上的螺栓（或铆钉）数目；

高强度螺栓的传力摩擦面数目；

防

芍



      n、一螺栓或铆钉的剪切面数目；

        a 一 线膨胀系数 ；计算 吊车摆动 引起的横 向力的系

              数 ；

      a。—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之比；

      a— 梁截面模量考虑腹板有效宽度的折减系数；

        a— 疲劳计算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a。一 一柱腹板的应力分布不均匀系数；

      a－一 钢材强度影响系数；

      a— 梁腹板刨平顶紧时采用的系数；

      0z.— 考虑二阶效应框架第：层杆件的侧移弯矩增大

              系数 ；

      R一一支管与主管外径之比；用于计算疲劳强度的参
              数；

      Rn－一 梁整体稳定的等效临界弯矩系数；
      a,-－一 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Rm — 压弯构件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

      八一一折算应力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 栓钉钢材强屈比；

      Yo一 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Y, "Y,— 对主轴s,y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一调整系数；
      X 梁截面不对称影响系数；

  ，。̀}z一一用于计算阶形柱计算长度的参数；
      产一一高强度螺栓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柱的计算长

              度系数 ；

产。、产，、产J— 阶形柱上段、中段（或单阶柱下段）、下段的计算

            长度系数；

      F— 用于计算梁整体稳定的参数：

      P— 腹板受压区有效宽度系数；
      ？－一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气、斌、— 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lp- 集中荷载的增大系数；

w, ̀'P. " on— 用于计算直接焊接钢管节点承载力的参数。

用荷载设计值（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计算疲劳时，应采

用荷载标准值。

3.1.‘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在计算强度和稳定性时，

动力荷载设计值应乘动力系数；在计算疲劳和变形时，动力荷载标

准值不乘动力系数。

    计算吊车梁或吊车析架及其制动结构的疲劳和挠度时，吊车

荷载应按作用在跨间内荷载效应最大的一台吊车确定。

                3.2 荷载和荷载效应计算

3 基本设计规定

3.1 设 计 厦 则

3.1.1 本规范除疲劳计算外，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

设计方法，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3.1.2 承，结构应按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进行设计：

    1 承栽能力极限状态包括：构件和连接的强度破坏、疲劳破

坏和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结构和构件丧失称定，结构转

变为机动体 系和结构倾 ，。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包括：影晌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正

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形晌正常使用的振动，影响正常使用或耐久

性能的局部摄坏（包括混凝土裂缝）。

3.1.3 设计钢结构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采用不

同的安全等级。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的安全等级应取为二级．其他特

殊建筑钢结构的安全每级应根据其体情况另行确定。

3.1.4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钥结构时．应考虑荷裁效应的基

本组合．必要时尚应考虑荷载效应的侧然组合。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钢结构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

组合，对钢与混凝土组合梁、尚应考虑准永久组合。

3.1.5 计葬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祖定性以及连接的强度时．应采

3.2.1 设计钢结构时，荷载的标准值、荷级分项系数、荷载组合值

系数、动力荷毅的动力系致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的规定采用。

    结构的，要性系数yo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命度设
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采用．其中对设计使用年限为25年

的结构构件．Y,不应小于。.95,
    注：对玄承轻．面的构件或摘构（．条、皿暇、棍架等，当仅有一个可变荷峨且受

        荷水平投形面积妞过60m'时，且面均布活蔺位标准位应取为。.3kN/m',

3.2.2 计算重级工作制吊车梁（或吊车衍架）及其制动结构的强

度、稳定性以及连接（吊车梁或吊车精架、制动结构、柱相互间的连

接）的强度时，应考虑由吊车摆动引起的横向水平力（此水平力不

与荷载规范规定的横向水平荷载同时考虑），作用于每个轮压处的

此水平力标准值可由下式进行计算：

                            11,=ap,,．二、 (3.2.2)

式中 P-x，一 吊车最大轮压标准值；

            。— 系数 ，对一般软钩 吊车 a=0. 1，抓斗或磁盘 吊车

              宜采用a＝。．巧，硬钩吊车宜采用a-O.2。
    注 现行国家标准《起贡机设计规范)GB/'f 3811将吊车工作级别划分为 Al-A8

        级。在一般情况下 本规范中的轻级工作制相当于人1～A3级：中级工作制相

        当于 A4,A5级 里级工作侧相当于 A8-A8级 其中A8月于特重级‘

3.2.3 计算屋盖朽架考虑悬挂吊车和电动葫芦的荷载时，在同一

跨间每条运行线路上的台数：对梁式吊车不宜多于2台；对电动葫

芦不宜多于1台。

3.2.4 计算冶炼车间或其他类似车间的工作平台结构时，由检修

材料所产生的荷载，可乘以下列折减系数：

    主梁： 。．85;

    柱（包括基础）： 0.75.

3.2.5 结构的计算模型和基本假定应尽盘与构件连接的实际性

能相符合。

3.2‘ 建筑结构的内力一般按结构静力学方法进行弹性分析，符

合本规范第9章的超静定结构，可采用塑性分析。采用弹性分析

的结构中，构件截面允许有塑性变形发展。

3.2.7 框架结构中，梁与柱的刚性连接应符合受力过程中梁柱间

交角不变的假定，同时连接应具有充分的强度承受交汇构件端部

传递的所有最不利内力。梁与柱铰接时，应使连接具有充分的转

动能力，且能有效地传递横向剪力与轴心力。梁与柱的半刚性连

接只具有有限的转动刚度，在承受弯矩的同时会产生相应的交角

变化，在内力分析时，必须预先确定连接的弯矩一转角特性曲线，以

便考虑连接变形的影响。

3.2.8 框架结构内力分析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可采用一阶弹性分析。

    ＿二EN·△“、＿，“、、二‘～， 。＿‘，‘，、， 。、
  刘 EH-h尸日·止tpj他禾=R n且术用一Plr 5*仕万价.nù1

应在每层柱顶附加考虑由公式（3. 2. 8-1)计算的假想水平

力 H�,

Hn .IQ,
2污 t）

(3.2.8-1)井
几

式中 Q— 第：楼层的总重力荷载设计值；

      。，－－一框架总层数；当丫瓦耳不又>1时，取此根号值为1. 0;
      a，一 钢材强度影响系数，其值：Q235钢为1. 0; Q345钢



            为l. 1;Q390钢为1.2;Q420钢为1.25.

    对无支撑的纯框架结构，当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时，各杆件杆端

的弯矩M。可用下列近似公式进行计算：

                      M。＝M ，、十azm.,              (3.2.8-2)

_1ENAuh
(3.2.8-3)

1一
艺H·

式‘！，M,、一 一假定框架无侧移时按一阶弹性分析求得的各杆件

              端弯矩 ；

      M：，－－一 框架各节点侧移时按一阶弹性分析求得的杆件端

              弯矩 ；

        a,— 考虑二阶效应第：层杆件的侧移弯矩增大系数；

      EN一 所计算楼层各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之和；

      艺H一一产生偿间侧移O。的所计算楼层及以L各层的水

                平力之和 ；

      Du 一按一阶弹性分析求得的所计算楼层的层间侧移，

              当确定是否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时，Au可近似采用

              层间相对位移的容许值【△们 「A司见本规范附录

              A第A.2节；

        h一 所计算楼层的高度。
    i# : i 当按公式L3. 2.8-3)计算的an> ). 33时，宜峭大框架结构的刚度。

      I 木条规定不适用 于山形门式刚架或其他类似的结构以及按本规范第 9章

            讲行塑性设计的框架结构

3，3 材料选 用

3.3.1 为保证承重结构的承载能力和防止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脆

性破坏，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征、结构形式、应力状态、连

接方法、钢材厚度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适的钢材牌

号和材性。

    承重结构的钢材宜采用Q235钢,Q345钢、Q390钢和Q420

钢，其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式碳素结构钢)(;B/'C 'loo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的规定。当采用其他牌号的

钢材时，尚应符合相应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3. 3. 2 下列情况的承重结构和构件不应采用Q235沸腾钠：

    1 焊接结构

      1)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振动荷载且需要验算疲劳的结

          构

      2)T作温度低于一20℃时的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振动荷载

        但可不验算疲劳的结构以及承受静力荷载的受弯及受拉

        的甭要承重结构。

      3)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30℃的所有承重结构。

    2 非焊接结构。工作谧度等于或低于 20℃的直接承受动

力荷载且需要验算疲劳的结构

3.3.3 承，结构采用的钢材应兵有抗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

和硫、礴含f的合格保证．对烽接结构尚应其有碳含f的合格保

证。

    焊接承，结构以及，要 的非烽接承，结构采用的钢材 还应兵

有冷育试 验的合格保证 。

3.3.4对于需要验算疲劳的焊接结构的钢材，应具有常温冲击韧
性的介格保证。当结构工作温度不高于。℃但高于一20r时，

Q235钢和Q345钢应具有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对 Q390钢

和Q420钢应其有一2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当结构工作温度

不高于 20℃时，对Q235钢和Q345钢应具有一20℃冲击韧性的

合格保证；对Q390钢和Q420钢应其有一4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

「

    对于需要验算疲劳的非焊接结构的钢材亦应具有常温冲击韧

性的合格保证。当结构工作温度不高于一20℃时，对Q235钢和

Q345钢应具有。℃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对Q390钢和Q420钢

应具 有一2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注 吊车起三It不小于5仇的中级工作制吊军梁。对钥材冲击韧性的要求应与筋要

        鉴算痰劳的构件相同。

3.3.5 钢铸件采用的铸钢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程用

铸造碳钢件》GB/T 11352的规定。

3.3.‘ 当焊接承重结构为防止钢材的层状撕裂而采用Z向钢

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的规定。

3.3.7 对处于外落环境，且对耐腐蚀有特殊要求的或在腐蚀性气

态和固态介质作用下的承重结构、宜采用耐候钢，其质t要求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焊接结构用耐候钢BGB/T 4172的规定。
3.3.8 钢结构的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I 手工焊接采用的捍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钢焊条》

GB/T 5117或《低合金钢焊条》GB/T 5118的规定。选择的焊条

型号应与主体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振动

荷载且需要验算疲劳的结构，宜采用低氢型焊条。

    2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采用的焊丝和相应的焊剂应与主

体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3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 C级》

GB/T 5780和《六角头螺栓》GB/T 5782的规定。

    4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钠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

头姗栓HGB/T 1228,Q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GB/T 1229,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GB/T 1230,{(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

栓、大六角绿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或《钢结构用扭剪型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AGB/T 3632,IX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

接副 技术条件》GB/T 3633的规定．

    5 圆柱头焊钉（栓钉）连接件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

弧螺栓焊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的规定。

    6 铆钉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标准件用碳素钢热轧画钢》

GB/T 715中规定的BL2或BU 号钢制成。

    7 锚栓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KGB/T 700中规

定的Q235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中规定的

Q345钢制成。

                      3.4 设计指标

3.4.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钥材厚度或I径按衰3.4.1-1

采用。钥偏件的强度设计位应按衰3,4.1-2采用。连接的强度设

计值应按襄3.4.1-3至衰3.4.1-5采用。

                  班 3.4．卜1 翻材 的强度设计谊(N/mm')

│翻 材              │扰拉、杭压    │杭 曲  │    ．目承压  │

├───┬─────┤  和杭有      │  J,  │  《创平面姗，││  牌 号│ 草度应 宜径│    了        │  125 │      f�      │

│Q235翻│  (mm)    │    215       ├───┤        325   │

│Q345钥│    《搜石│    205       │120   │              │

│0390翻│  > 16-40 │    2仰       ├───┤              │

│0420的│ >40.60    │            ｝│ 115   │              │

│      │>60-100   │              │110   │              │

│      │成 1石     │ 310           │180170│          4邢 │

│      ├─────┼───────┤      │          415 │

│      │＞ 且‘～35│ 245           │      │          440 │

│      │＞J5-50   │ 肠S           │1弓弓 │              │

│      │＞50-1朋  ├───────┼───┤              │

│      │          │：：：        │145   │              ││      │  簇 1石   │              │205   │              │

│      │> 16-35   ├───────┼───┤              ││      │          │335           │巨叨  │              │

│      │＞35--50  │ 315           │100   │              │

│      │>50-100   │ 295           │170   │              │

│      │福 16      │ 阴．          │220   │              │

│      │夕16 35    │ 肠0           │210   │              │



公班3.4.1-1 挂斑3.4.卜4

│栩 材              │杭拉‘扰压│ 气 ．│ 幼面承压    │

├───┬─────┤  和枕 ，  │    │ 《创平度 毋）││牌 号  │娜应成宜任│    I     │    │    f�      │

│      │  （．口）│          │    │            │

│Q4加 翻│ >35-50    │ 340       │195 │ 440         │

│      │>50-100   │ 325       │ 105 │            │

注：班中．应鑫指计林点的们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抽心受压构件币招．面中较

    ．板件的．度．

衰3.4.1-2 栩协件的妞度设计位（N/mm' j

│月性的性能娜级、．性和├─── － 铜 耐 姓──┐                  │偏性│；承压里连摘│

│    构件钥材的牌号    │C级姗1C级姗1� ｝A�β隆�11140隆1140│                  │    │  离吸度姗栓│

│一 Q235 V              ├──┬──┼───┼──┬─┬────┼──┤丽#瓜xl+lm─┤│            ｝ Q345 网  │抗拉│杭妇│承压  │筑拉│呼 │承压    │杭拉│}- l钊 二 *承压│

│’件一Q390 0m         │1,  │I:  │对    │I,0 │IJ│I}      │厂  │      │I0  ││                      ├──┼──┼───┼──┼─┼────┼──┼─┐  │470 ││                      │    │    │305   │    │  │405     │    │  │  │    │

││Q345甲              │    │    │385soo│    │  │510     │    │  │  │590 │
││月J3，0翻           │    │    │      │    │  │        │    │  │  │    │

││Q420栩              │    │    │425   │    │  │5‘。｝ │    │  │  │655 │

│栩 号      │扰拉、杭压和抗，│ 扰 份│ ．西承压｝创平顶肠）│

│          │        了      │  I,│        几          │

│ZCZ0卜月佣│ Iss             │知  │ 2叨                 │

│ZG230.450 │ I               │105 │ 2，0                │

│ZC270-500 │ 210             │120 │ 325                 │

│ZG310-570 │ 240             │ 140 │ 370                 │

注：1  A级姗性用于d <24- 和I簇10d或I <150- 【按较小位｝的月性,B级

      姆性用于‘>24.m或 I＞10d或1 > ISO..(按较小值）的娜性。d为公称

      宜径.I为扭杆公称长度。

  2  A,B级．性孔的箱度和孔．衰面粗扭度 C级娜性孔的允许偏差和孔．

      襄面粗橄度 均应符合理行目家标准《俐结构工移摘工质．脸收规范》

      GO 50205的要求．

          斑3.4．卜5 铆钉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

襄 3.4.1-3 娜组 的强度设计值（N/- ')

│娜接方法 和    │ 构件 栩材        │ 对搜 娜日                          │角娜组      │

│  娜条型号    ├───┬────┼───┬─────────┬───┼──────┤

│              │牌号  │月度或  │LtfEl:│娜组质f为下列林级 │吁     │  抗拉、杭压│

│              │      │宜径    │      │    时．抗拉J了   │l     │    和扰蔺  │

│              │      │(mm)    │      ├─────┬───┤      │｝ fl,       │
│              │      │        │      │一级、二级│ 三级  │      │            │

│  自动裸 半 自  │Q235钾│ 《16    │215   │215       │IRS   │125   │160         │

│动浑和 E43型娜 │      ├────┼───┼─────┼───┼───┤            │
│条的手工 辉    │      │> 16-40  │205   │205       │175   │120   │            │

│              │      │>40-60  │200   │200       │170   │Hs    │            │

│              │      │>60-100 │ 190   │ 190       │160   │110   │            │

│  自动娜、半 自│Q345创│ （16    │310   │310       │265   │100   │2凹         │

│动娜和 ESO 型娜 │      ├────┼───┼─────┼───┼───┤            │
│．的手工择    │      │> 16-35 │ 295   │295       │250   │170   │            │

│  自动烟、半 自│      ├────┼───┼─────┼───┼───┤            │

│动焊和E55型禅 │      │>35-50  │265250│ 265250    │225210│ 155145│            │

│级的 不工娜    │      │>50-1a  │      │          │      │      │            │

│              │Q390翻│ （月‘  │350   │350       │300   │205   │      220   │

│              │      ├────┼───┼─────┼───┼───┤      220   │

│              │      │> 16-35 │ 335｝ │          │285   │190   │            │

│              │      │>35-50  │315   │｝ 315     │270   │180   │            │

│              │      │>50-1a  │295   │ 295       │2S0   │170   │            │

│              │Q420翻│ 《16    │380   │    380   │ 320   │220   │            │

│              │      │> 16-35 │ 360   │ 360       │305   │210   │            │

│              │      │>35-50  │340   │340       │2帅   │195   │            │

│              │      │>50-1曲 │325   │325       │275   │1肠    │            │

│铆钉 钥号和    │抗 拉【钉头拉脱 ｝│ 抗月 厂                          │｝                │

│构件明材牌号  │      r,        ├───┬────────────┼────┬────┤│              │                │I类孔 │，奥孔                  │  1类孔 │．类孔  │

├──┬────┼────────┼───┤  155                   │J 一      │        ││．钉│ BI2或 BU │ 120             │185   │                      一│        │        │

│构件│ Q235铜  │                │      │                        │｝ 今“  │下       ││    ├────┤                ├───┼────────────┼────┤    365 │

│    │Q345钥  │                │      │                        │565     │    460 │
│    │0390姻  │                │      │                        │590 ｝ ‘。         │

自动像和半自动娜所采用的娜丝和坏荆．应保证其泊．金．的力学性能不

低于现行国东标准《组弧娜用确拥娜丝和裸荆)GB/7 5293和《低合金钥埋

甄娜用娜荆)GB/7 12470中相关的规定。

娜目质．等级应符合现行 国旅标准《铜摘构工程施工质t脸收规范》

GB 50205的舰定。其中厚度小于8..悯材的对接娜组．不应采用翻声波

3NS41Z坏妞成too.

对按姆位在受压区的抗奄弧度设计值取f萝，在里拉区的杭布强度设计值取/�

衰中娜度联拍计耳点的栩材厚应．时轴心受拉和粕心受压构件解描住面中

较．板件的．度。

    襄 3.4．卜4 妞栓连接的强价设计谊(N/..' )

    注：1 ．于下封摘况老为1类孔：

          L）在袭配好的构件上按设计孔径钻成的孔；

          2)在单个．件和构件上按设计孔径分别用钻翻钻成的孔‘

          3)在单个，件上先钻成或冲成较小的孔径．铭后在袭三好的构件上再扩钻

            至设计孔径的孔。

        2 在单个，件上一次冲成或不用钻摘钻成设计孔径的孔口于】类孔。

3.4.2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或连接时，第3.4.】条规定的强

度设计值应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

    1 单面连接的单角钢：

      1)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乘以系数 0. 85;

      2)按轴心受压计算稳定性：

      等边角钢乘以系数 。6-1-0. 0015A，但不大于1.0;

      短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乘以系数

                                0.5十0. 0025A，但不大于1.0;

      长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乘以系数 0.70;

          几为长细比，对中间无联系的单角钢压杆。应按．小回

      转半径计算，当A <20时，取A=20;
    2 无垫板的单面施焊对接焊缝乘以系数 0. 85;

    3 施工条件较差的离空安装焊缝和铆钉连接乘以系数0.40;

    4 沉头和半沉头铆钉连接乘以系数 0.80,

    注：当几种愉况同时存在时．其析减峨傲应涟．。

3.4.3 钢材和钢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应按表3. 4. 3采用．

                斑3.4.3 俐材和悯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

│姗性的性能每级、徽性和  ├─────－ 铜 耐 姓┐                  │佑桂  │｝承压，‘，      │

│    构件铆材的牌号      │C级，月C�叮，�月�"".T 卜 1:哇劭可哇可│                  │      │｝ want**-    T :  │

│                        ├A53MMO铱*'IWCn承醒压箃t;P > 1Ei 承压t;P > 1Ei           ├───┼窟 孔－铱脓缩─┐  │
│                        │扰拉扰 拉朝 抗脚 ｝r K  广沱n, 抗 脚｝rK  广鹡,                 │抗 拉「│‘赞赞 ；悠 萝一悠 萝一  │  │

│                        │片  │广 ．  │    │                  │厂 ｝  │    │        │  │
│普通姆栓  │4.6级,4.8级 │170 │一1丽 │一  │      │月     │  │      │    │        │  │

│  抽性    ├──────┼──┼───┼──┼───┼───┼─┼───┼──┴────┼─┘

│          │56级        │    │      │    │210   │140｝ │一 │      │一            │    

│          │盯9.81&     │    │      │    │4目目 │320   │  │      │    │              

│          │    Q235翻  ├──┼───┼──┼───┼───┼─┼───┼──┼────┬─┐│          │            │    │      │    │      │      │  │140   │ l   │        │  │

│          │那45切      │    │      │    │      │      │  │180   │    │        │  │

│承压型连接│ 8.8级       │    │      │    │      │      │  │      │400 │｛250｛ │  │

│高强度，性├──────┤    ├───┼──┼───┼───┼─┴───┼──┼────┴─┤
│          │10.9级      │    │      │    │      │      │＿ ！＿    │500 │3101一      │

│弹性模云E │ 妈变棋贵(:│ 线膨胀系数。│    质t密度P  │

│(N厂mmz1  │ (N 介飞mz1 │ （以每弋计 ）│      (kg八n' │

│205火］0，│ 79丫10'   │ 12丫10 ‘    │ 7850          │

3.5 结构或构件变形的规定

3. 5. 1 为了不影响结构或构件的正常使用和观感，设计时应对结

构或构件的变形（挠度或侧移）规定相应的限值。一般情况下，结

构或构件变形的容许值见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当有实践经验

或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不影响正常使用和观感的原则对附录A

的规定进行适当地调整。

3.5.2 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变形时，可不考虑螺栓（或铆钉）孔引起

的截面削弱。

3.5.3 为改善外观和使用条件，可将横向受力构件预先起拱，起

9



拱大小应视实际需要而定，一般为恒载标准值加1/2活载标准值

所产生的挠度值。当仅为改善外观条件时，构件挠度应取在恒荷

载和活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度计算值减去起拱度。

4 受弯构件的计算

部支座处或梁的冀缘截面改变处等》时．其折算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价‘＋袱一二＋+3r2<P,f         (4. 1.4-1)
式中 。,r,a 腹板计算高度边缘同一点上同时产生的正应

                力、剪应力和局部压应力，r和少。应按公式

                (4.1.2）和公式（(4. l. 3-ll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M
T. Y,

(4. 1.4-2)

4.1 强 度

4.1.1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实腹构件（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者参见

木规范第4. 4. 1条），其抗弯强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卫 竺
Yw。、

    M
十 一福抓－

  Y, W .,
蕊f (4_ 1_ 1)

      。和。。以拉应力为正值，压应力为负值；

L- 梁净截面惯性矩；

Y— 所计算点至梁中和轴的距离；
R,— 计算折算应力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当‘与

    。异号时，取风二1. 2:当。与。同号或。＝。
      时，取A一1．l,

式中 M、、M厂一同一截面处绕二轴和Y轴的弯矩（对工字形截

                面：二轴为强轴，y轴为弱轴）；

    W-W}－一 对，轴和Y轴的净截面模量；
        Y. .Y一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对工字形截面，Y，二1.05,

                Y二工．20；对箱形截面，Y、二Y，二1. 05；对其他
                  截面，Of按表 5．2．1采用 ；

            f－一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当梁受压翼缘的自由外伸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大 于

13勺  235万万而不超过15 V235/f,时，应取Y：一1.0o f，为钢材牌
号所指屈服点。

    对需要计算疲劳的梁 宜取Y.=Y,=l.0,

4.1.2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实腹构件（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者参见

本规范第4. 4. 1条），其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4.2 整体稼定

4.2.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不计算梁的整体稳定性

    1 有铺板（各种钢筋混凝土板和钢板）密铺在梁的受压其缘

上并与其牢固相连、能阻止梁受压撰缘的侧向位移时。

    2  1i型俐或等截面工字形简支梁受压冀缘的自由长度t，与

其宽度方．之比不超过表4. 2. 1所规定的数值时。

          斑4.2.1  H里栩或娜位面工字形简支撰不翻计算

                        ．体．定性的．大 1, /b值

跨中无侧向支承点的梁

俐 号

Q235

Q345

Q390

Q420

荷毅作用在
  上月级

    13.0

荷峨作用在
  下且 般

跨中受压月旅有侧向支承点

的梁，不论荷峨作用于何处

t6．0

13.0

12．5

12 0

翻一旧一川－150
10. 510.09.5

一VS 'J1e.<
式中 v－一 计算截面411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

      s一一计算剪应力处以卜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1 一毛截面惯性矩 ；

      t，一 腹板厚度：

      f－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4.1.3 当梁上具缘受有沿腹板平面作用的集中荷载、且该荷载处

又未设置支承加劲肋时，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局部承压强度应

按 一下式计算：

    注 其他钢号的粱不偏计算饭体毯定性的峨大 11m,值，应取Q235俐的数值乘以

      ,2351不

    对跨中无侧向支承点的梁,1为其跨度；对跨中有侧向支承点的

梁,1为受压具缘侧向支承点问的距离（梁的支座处视为有侧向支承）

4.2.2 除4.2.1条所指情况外，在最大刚度主平面内受弯的构

件，其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从
泞1不 乓 l
甲b }}砚

(4.2.2)

＿二丝  }}，
    t�l,"'

(4. 1. 3-1）

式中 F一 集中荷载，对动力荷载应考虑动力系数；

      0一 集中荷载增大系数；对重级工作制吊车梁'o-1. 35;
            对其他梁'o-1.0,

      l一集中荷载在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假定分布长度，

            按下式计算：

                        1,=u+5h, f2hH             (4. 1.3-2)

      a-- 集中荷载沿梁跨度方向的支承长度，对钢轨上的轮

              压可取 SOmm;

      h， 自梁顶面至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距离；
      h，一 轨道的高度，对梁顶无轨道的梁hR=0,

      f一 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在梁的支座处，当不设置支承加劲肋时，也应按公式

(4工．3-1）计算腹板计算高度下边缘的局部压应力，但必取1.。。
支座集中反力的假定分布长度，应根据支座具体尺寸参照公式

（4．1.3一2）计算。

    注：腹板的计算离度人。。时轧制型炯梁 为欣板与上、下拢缘相接处两内弧起点间

      的距离 对焊接组合梁，为胶板高度 对铆接（成离强度．栓连接）组合梁．为

        L、下炭跪与胶板连接的铆钉（或高强度蛆桂）线间最近跪离（见图4.3．2）

4.1.4 在梁的腹板计算高度边缘处，若同时受有较大的正应力、剪

应力和局部压应力，或同时受有较大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如连续梁中

式中 M，— 绕强轴作用的最大弯矩；

      W，— 按受压纤维确定的梁毛截面模量；

      9P6一一梁的整体稳定性系数，应按附录H确定。
4.2.3 除4.2.1条所指情况外，在两个主平面受弯的H型钢截

面或工字形截面构件，其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M M

,Phw一十Y, K', ̀I (4.2.3)

式中 w、、W，— 按受压纤维确定的对二轴和对Y轴毛截面模量；

          T, 绕强轴弯曲所确定的梁整体稼定系数，见
                  4.22条．

4.2.4 不符合4.2. 1条1款情况的箱形截面简支梁，其截面尺寸

（图4. 2. 4）应满足h /bo -<6.1, /bo <95(235/f,).

    符合上述规定的箱形截面简支梁，可不计算整体稳定性

图 4.2.4 箱形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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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梁的支座处，应采取构造措施，以防止梁端截面的扭转。

4. 2‘ 用作减小粱受压皿缘自由长度的侧向支撑，其支律力应将

梁的受压翼缘视为轴心压杆按5. 1. 7条计算。 (4. 3. 3-2a)

4．3 局部位定
(4. 3. 3-26)

4.3. 1 承受静力荷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梁宜考虑腹板

屈曲后强度，按本规范第4.4节的规定计算其抗弯和抗剪承载力；

而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吊车梁及类似构件或其他不考虑屈曲后强

度的组合梁，则应按本规范第4.3.2条的规定配里加劲肋。当

holt,>80、厄丽不乙时，尚应按本规范第4.3, 3条至第4.3.5条的

规定计算腹板的稳定性。

    轻、中级工作制吊车梁计算腹板的稳定性时，吊车轮压设计值

可乘以折减系数0.9.

4.3.2 组合梁腹板配置加劲肋应符合下列规定（图4.3.2):

      1)a.,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a6镇0.85时：

                            a:片了

      当0.85+b（1.25时：

                a�=[1一0. 75(16-0.85)]f

      当a,>1. 25时：

                      a,.二1．IfJlb1. W AI

式中 几、一一用于腹板受夸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当梁受压月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4. 3. 3-2c)

Ab一2h,/t�孺 (4. 3. 3-2d)

.}/ c      t                      }.F s      t       2IEo
式中

当梁受压具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      __ 2h, Jt,16    153   235              (4.3.3-2e)
h－一 梁腹板弯曲受压区高度，对双轴对称截面2h, =h_

2) r�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1,（0. 8时：

                      r., =f. (4.3.3-3a)

当。8＜孟G1.2时：

          r,一［1一0. 59(d，一0.8)]f,         (4.3.3-36)
当1.>1.2时：

                  r�=1.1f,/d;                (4.3.3-3c)

1.— 用于腹板受剪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当 a1ho成1.0时 ：

、一石haft�41   4-I-5.34(hoJa)z勺  235 (4. 3. 3-3d)

当 alk > 1. 0时 ：

 
 
 
 
 
 
 
 

昌

司

一·即
？

        图4. 3.2 加劲肋布I

1一搜向加劲肋 2-纵向加劲肋若3一短加劲肋
又，一 (4. 3. 3-3e)

    1当he /t.成80勺  235/f,时，对有局部压应力（a,#0）的梁，
应按构造IEf横向加劲肋；但对无局部压应力（a.=0)的梁，可不

配g加劲肋。

    2 当ho /t, > 80碑丽万丁时，应lef横向加劲肋。其中，当

ho/t�>170  2351又（受压异缘扭转受到约束，如连有刚性铺板、

制动板或焊有钢轨时）或ho/t->150召  2357万（受压冀缘扭转未

受到约束时），或按计算需要时，应在弯曲应力较大区格的受压区

增加配里纵向加劲肋。局部压应力很大的梁，必要时尚宜在受压

区配里短加劲肋。

    任何情况下，ho/t，均不应超过250,

    此处h。为腹板的计算高度（对单轴对称梁，当确定是否要配

置纵向加劲肋时，h。应取腹板受压区高度h。的2倍）It-为腹板的

厚度。

    3 梁的支座处和上皿缘受有较大固定集中荷载处，宜设置支

承加劲肋 。

4.3.3 仅配里横向加劲肋的腹板（图4. 3. 2a)，其各区格的局部

稳定应按下式计算 ：

      3)a-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A, <0. 9时 ：

                            a-.=f                 (4.3.3-4a)

      当 0. 9<.i<< 1. 2时：

                al.., =[l一0. 79(a一0.9)]f      (4.3.3-4b)

      当之>1. 2时：

                      a．。=1.1f/a,              (4.3.3-4c)

式中 3— 用于腹板受局部压力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当 0. 5成a/ho成 1.5时：

(4. 3. 3-4d)

当 1. 5<a/h-<2. 0时：

& /t_

28丫18.9一5a/ho 235F
4.3.4 同时用横向加劲肋和纵向加劲肋加强的腹板（图4. 3. 26,

c)，其局部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压翼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的 区格 ：

（a}’十防）’十会簇‘ (4.3.3-1)

a +(-r ) o+( a  }.G1.0
口必rt ＼1．rl) 、认．〔r］j

(4.3. 4-1)

式中 。— 所计算腹板区格内，由平均弯矩产生的腹板计

                算高度边缘的弯曲压应力；

          ：— 所计算腹板区格内，由平均剪力产生的腹板平

                均剪应力，应按r}V/(h.t.）计算.h，为腹板高

                度 ；

          a,一一腹板计算高度边缘的局部压应力，应按公式

              (4.1.3-1)计算，但取式中的0=1. 0;

  6�.r.,.0,— 各种应力单独作 用下的临界 应力 ，按下列方 法

                  计算 ：

式中 a�, .r�, ,a,分别按下列方法计算：

  1)o�，按公式（4.3.3-2）计算，但式中的Ab改用下列Ah，代替。

  当梁受压奚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Ab,一h, /c�蕊 (4.3.4-2a)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x6一h,      _j,64    235 (4. 3. 4-2b)

式中 h— 纵向加劲肋至腹板计算高度受压边缘的距离．

      2) r-按公式（(4.3. 3-3)计算 ，将式中的 h。改为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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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按公式（(4.3.3-2)计算，但式中的h改用下列人；代替。

当梁受压皿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z}，一h, /4 56   235 (4. 3. 4-3a)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k.一}40. F235} /L      --'-
2 受拉奚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的区格：

(4. 3. 4-36)

(_aza},z’十(rya’十0z <I.au v4。 (4.3.4-4)

式中 a：一 所计算区格内由平均弯矩产生的腹板在纵向加劲肋

            处的弯曲压应力，

      61，一一腹板在纵向加劲肋处的横向压应力，取。.3a．

      Da"a按公式“.3.3-2)计算，但式中的A、改用下列a6：代替。

ae：一hz /t.   f4     2351994 (4.3,4-5)

      2）      r-4D r-2按 公式 （4. 3. 3-3）计算，将式 中的 ha改 为 h, (h, =

          人。一人，）。

      3)a,：按公式（(4. 3. 3-4)计算，但式中的h。改为h，当a/h2

        >2时 ，取 a/hz =2,

4.3.5 在受压冀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设有短加劲肋的区格（图

4. 3. 2d)，其局部稳定性按式（4. 3. 4-1)计算。该式中的a-，仍按

4. 3. 4条1款之1)计算；r.,按式（(4.3.3-3)计算．但将h。和“改为

h,和a, (a为短加劲肋间距）；a.按式（(4.3.3-2)计算，但式中36

改用下列 a.代替。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短加劲肋的最小间距为0. 75h, ,短加劲肋外伸宽度应取横
向加劲肋外伸宽度的0.7-1.0倍，厚度不应小于短加劲肋外伸宽

度的1八5,
    注 1 用皿俐(H幽切.L字钥、相钥、脸尖坏于砚板的角切）做成的加劲肋，其截

          面仅性矩不得小于相应翻板加劲肋的妞性矩．

        2 在应板两侧成对配里的加劲肋，其彼面佃性矩应按疑砚板中心线为轴线进

            行汁算。

      3 在艘板一侧配t的加劲肋 其截面佃性矩应按与加劲肋相连的从板边像为

          抽线进行计算．

4.3.7 梁的支承加劲肋，应按承受梁支座反力或固定集中荷载的

轴心受压构件计算其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性。此受压构件的截面

应包括加劲肋和加劲肋每侧15t�  235丙万范围内的腹板面积，计

算长度取入。。
    当梁支承加劲肋的端部为刨平顶紧时，应按其所承受的支座

反力或固定集中荷载计算其端面承压应力（对突缘支座尚应符合

本规范第8.4. 12条的要求）：当端部为焊接时 应按传力情况计算

其焊缝应力。

    支承加劲肋与腹板的连接煤缝，应按传力需要进行计算。
4.3.8 梁受压翼缘自由外伸宽度h与其厚度t之比，应符合下式

要求 ：

b C13湮 (4. 3.8-1)

    当计算梁抗弯强度取Y：二1.0时，b/t可放宽至15丫  235丁．
    箱形截面梁受压翼缘板在两腹板之间的无支承宽度．bo与其

厚度 t之比，应符合下式要求：

卜40漂 (4.3.8-2)

a<一a. /t. f87   235 (4.3.5x)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A�一冷_I73   235.1 /'- 5b）

    当箱 形 截 面 梁 受 压翼 缘 板 设 有 纵 向加 劲 肋 时，则公 式

(4.3.8-2)中的h}取为腹板与纵向加劲肋之间的其缘板无支承宽

度。

    注 皿峥板自由外伸宽度b的取谊为 时娜接沟件，取．板边至闷级板（胶）边姆的

        距离 对轧翻构件，取内圈拭起点至月像板〔胶》边组的距离

对a, /h, > 1. 2的区格，公式 （( 4. 3. 5 )右侧应乘以
4.4 组合梁腹板考感属曲后强度的计茸

／（“＋叭a,h,
4.3.‘ 加劲肋宜在腹板两侧成对配I，也可单侧配！，但支承加

劲肋、重级工作制吊车梁的加劲肋不应单侧配1.

    横向加劲肋的最小间距应为0. 5ho ,最大间距应为2ho（对无

局部压应力的梁，当ho/t.<100时，可采用2. 5k ) .纵向加劲肋

至腹板计算高度受压边缘的距离应在h,/2. 5-k/2范围内。

    在腹板两侧成对配置的钢板横向加劲肋，其截面尺寸应符合

下列公式要求 ：

    外伸宽度 ：

4.4.1 腹板仅配f支承加劲肋（或尚有中间徽向加劲肋）而考虑

屈曲后强度的工字形截面焊接组合梁（图4. 3. 2a) ,应按下式脸算

抗弯和抗剪承级能力 ：

一V－
0. 5V.一112十瓷架； C1M.} -M,
rAa h+Afzh, /f

(4.4.1-1)

M (4.4.1-2)

中

中

式

式

厚度：

x-40     (mm)

t" > 15

(4.3.6-1)撬

(4.3.6-2)

    在腹板一侧配置的钢板横向加劲肋，其外伸宽度应大于按公

式（4.3.6-1)算得的1.2倍，厚度不应小于其外伸宽度的1/15

    在同时用横向加劲肋和纵向加劲肋加强的腹板中，横向加劲

肋的截面尺寸除应符合上述规定外，其截面惯性矩1,尚应符合下

式要求 ：

                          1,>3hbt乙 (4.3. 6-3)

    纵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1，，应符合卜列公式要求

    当 alko簇0.85时 ：

                        1,>1.5h,t乙 (4.3.6-4a)

    当 a／气>0. 85时 ：

      1,>( 2.5一。‘”会）（念）245 h l  h  1hot�.           (4.3.6-4b)

  My一一梁的同一截面上同时产生的弯矩和剪力设计值；

          计算时，当V<O. 5V.，取V=O. 5v};当M<崎，

            取 M今M�

    M, 梁两翼缘所承担的弯矩设计值；

A� ,h,— 较大冀缘的截面积及其形心至梁中和轴的距离；

A� , h,- 较小其缘的截面积及其形心至梁中和轴的距离；

M-V。一 梁抗弯和抗剪承截力设计值．

1 从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Y,a.K'.f

。。一，一(1-p)hlt.21R
(4.4.1-3)

(4.4.1-4)

  。。— 梁截面模t考虑砍板有效高度的折减系数；

  人— 按梁截面全部有效算得的统二轴的惯性矩；

  h— 按梁截面全部有效算得的腹板受压区高度；

  Y,- 梁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A- 腹板受压区有效高度系教。

当Ab成0.85时 ：

                      p=1.0                 (4.4.1-5a)
当 0. 85 <A6蕊 1. 25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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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一0. 82(A、一0.85) (4. 4. 1-56)

当几b>1.25时： 5 轴心受力构件和拉弯、压弯构件的计算

，一1x�‘一00-2̀ （4．4．1一sc)(4. 4. 1-50

5.1轴心受力构件
式中 Ab— 用于腹板受弯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按公式（(4.3.3

            -2d),(4.3.3-2e）计算

    2        V。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1,毛0. 8时：

                        V}=h,t, f,             (4.4. 1-6a)

    当。．8<A,簇1. 2时

              V}=h�t_ f.[l---0. 5(.l一0.8)]      (4.4.1-6b)

    当又，＞1．2时：

                      V}=h}t,.f,/d;"              (4.4.1-60

式中 几一 用于腹板受剪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按公式（(4.3.3

            -3d)、 (4.3.3-3e）计算

    当组合梁仅配置支座加劲肋时，取公式（4. 3. 3-3e)中的ho /a=0

4.4.2 当仅配置支承加劲肋不能满足公式 （4. 4. 1-1)的要求时，

应在两侧成对配置中间横向加劲肋。中间横向加劲肋和上端受有

集中压力的中间支承加劲肋，其截面尺寸除应满足公式（4. 3.61)

和公式（(4. 3. 6-2)的要求外 ，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参照第 4. 3. 7条

计算其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性，轴心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N,=V。一z�h,t-+F     (4.4.2-1)

式中 V 一按公式〔4. 4. 1-6)计算；

      h，一一腹板高度 ；

      乙— 按公式 （(4. 3. 3-3)计算；

        F— 作用于中间支承加劲肋上端的集中压力。

    当腹板在支座旁的区格利用屈曲后强度亦即AJ O. 8时 支

座加劲肋除承受梁的支座反力外尚应承受拉力场的水平分力 H,

按压弯构件计算强度和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

                H=(V。一r�h�.t.,) 11+(alho)'      (4.4.2-2)

    对设中间横向加劲肋的梁,a取支座端区格的加劲肋间距．

对不设中间加劲肋的腹板，a取梁支座至跨内剪力为零点的距离。

    H的作用点在距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h}/4处。此压弯构件

的截面和计算长度同一般支座加劲肋。当支座加劲肋采用图

4.4.2的构造形式时，可按下述简化方法进行计算：加劲肋I作为

承受支座反力R的轴心压杆计算，封头肋板2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按下式计算的数值：

5.1.1 轴心受拉构件和轴心受压构件的强度，除高强度螺栓摩像

型连接处外 ，应按下式计算：

    N ， ，
『＝ - -- f

      刁尸I n

(5. 1. 1-1)

式中 !Y— 轴心拉力或轴心压力；

    A。— 净截面面积。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处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n,、N ＿
a= ！1一0.5‘ I下一   }- f

      、 R 1- n

(5.1. 1-2)

(5.1. 1-3)

式中

        。一NACf
在节 点或拼 接处，构件 －

目；

端 连接的 高强度螺 栓数

    ，一 所计算截面（最外列螺栓处）上高强度螺栓数目；
      A— 构件的毛截面面积。

5.1.2 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簇f < 5. 1. 2-llN
一衫

式中 91—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数

            中的较小者），应根据构件的长细比、钢材屈服强度

            和表 5.1.2-1、表 5. 1. 2-2的截面分类按附 录 C采

              用

        衰5.1.2-1 轴心受压构件的．面分类（板厚 t＜叨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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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腹板高厚比不应大十250

  2 考虑胭板屈曲后强度的梁 可按构造需要设t中间权向加劲肋

  3 中间横向加劲肋间距较大（a>2.5k)和不设中间俄向加劲肋的腹板，当润

      足公式〔433-7 )时，可取 月二叽 I YX       ,ix_}, x   i,"：
                    轧制

  s   tY
轧制．焊接《板件宽厚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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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 4. 2 设T封头肋板的梁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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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班 5.1.卜1
      儿— 扭转屈曲的换算长细比；

      I— 毛截面抗扭惯性矩；

      I_— 毛截面扇性惯性矩；对T形截面（轧制、双板焊接、双

            角钢组合》、十宇形截面和角形截面可近似取I.=Oa

      A— 毛截面面积。

      I.- 扭转屈曲的计算长度，对两端铰接端部截面可自由

            翘曲或两端嵌固端部截面的翘曲完全受到约束的构

            件，取1�-for.

    3 单角钢截面和双角钢组合T形截面绕对称轴的礼可采用

下列简化方法确定：

      I)等边单角钢截面（图5. 1. 2a)：

十
：

│公 面 形 式                                                │11x"│周   │

│·4y"二串二7L Jy-二  y        │卜lyxi-y                │b灸 │b类 │
│                        格构式│    娜浪，              │    │    │

│                              │板件边蜂                │    │    │

│                              │焰切                    │    │    │

│  一  y－、              y. -.T    , -.4:--   - }Y-·一 │b类 │c类 │
│┌─────────航阶－郧赶委��吹击减钦边──────┼──┼──┤

│,{⋯�每俊‖�66ftlaoKfAimom一接y-4y -A ft A PF tt<20 ⋯每‖6ftlaoKfAimom一接y-4y -A ft A PF tt<20          │c类 │c类 │
││氖〔．饭件宽厚比《即〔．饭件宽厚比《即                                  │    │    │

外

舰 5．12一2 抽心受压构件的住面分类（板． ，》‘⋯ ）

│位 面 形 式                                │对汀釉│对y轴 │

│x粉)────┐      │}Gflomm           │L类   │c类   ││轧治［二一或 H谖截面［ 二 一或H谖截面 ├─────────┼───┼───┤

│  └────┘      │t妻80mm           │c类   │d类   │

│x-  Y-x             │月．为蜡切边      │b类   │b类   │
│娜接工字形祖面      ├─────────┼───┼───┤

│                    │皿蜂为轧创成剪切边│ c类   │d类   │

│⋯Y%───┐        │板件宽厚比＞2。   │b类   │卜类  │
│汉｝一十－妙｝一十 －妙        │                  │      │      │

│                    │板件宽厚比（2。   │c类   │e类   │

        Y

I    III     I      I}--}
        Y

      (c)

匠宜L    } v
            卜虹月

图5. 12 单角俐截面和双角钢姐合 T形截面

‘一等边角俐胜宽度．b,-不筹边角钥长胶宽度,b,一不等边角创短肢宽度

  当b/t<O. 5410,/6时；

              丸�=a

当6l t >O. 544,/b时：

‘十0. 856' 11o,t' (5. 1. 2-5a)

“，一‘·，‘手( 1+斋)13. 56'
(5. 1. 2-5b)

式中 b,t一 分别为角钢肢的宽度和厚度。

      2)等边双角钥截面（图5. 1.26):

      当b/t续0. 5810,/‘时：

“，一‘了(1+0. 4756'1     t'yt}
(5. 1. 2-6a)

当6l t >O. 584,1b时：

    构件长细比A应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1 截面为双轴对称或极对称的构件：

                  3,=1。二／i,    A,=loyli,          (5.1.2-2)

式中 10..l0,— 构件对主轴z和y的计算长度；
      i,.ey— 构件截面对主轴二和y的回转半径。

    对双轴对称十字形截面构件,x或A，取值不得小于5. 076l t

（其中b1t为悬伸板件宽厚比）。

    2 截面为单轴对称的构件．绕非对称轴的长细比孟二仍按式

(5. 1.2-2）计算，但绕对称轴应取计及扭转效应的下列换算长细比

代替 A,

＊，一3．9手（1七z9 b (1+1866' (5. 1. 2-66)

3)长肢相并的不等边双角钢截面（图51. 2c) :

当6,/t<0. 481o,/b：时：

“，一，·（’＋1. 096byes (5. 1. 2-7a)

当b,八>0, 4810,/6，时：

＊，一5.1钟十lo, t}17. 4b', ) (5. 1. 2-76)

4)短肢相并的不等边双角俐截面（图5. 1. 2d)

当b, It<-O, 5610,/6，时，可近似取A
t}..t
又，。否则应取

1孟，￡，

A�=}[ (Ay+A})+fa;+x!.}z.-4(1-eo io)xA0i〕‘
      ＿＿b, 。

人”一S. r丁（‘十S2. 76;

                A;=i石A/ (1, /25. 7+1�/l乙）

                    io=el干i; +i;

式中 ‘－一一截面形心至剪心的距离；

      so- 截面对剪心的极回转半径；
      几，一 构件对对称轴的长细比；

：：：，：＿：：
    4 单轴对称的轴心压杆在绕非对称主轴以外的任一轴失稳

时，应按照弯扭屈曲计算其毯定性。当计算等边单角钢构件绕平

行轴（图5. 1. 2e的。轴）德定时，可用下式计算其换算长细比A-

并按b类截面确定p值：
    当 b/i续0. 694./b时：

A--久。‘十O. 256"2560.1.ta (5. 1.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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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blt>0. 691o}/b时，

                          Au�=5.461t               (5.1.2-8

    式中A.=Lo�li�ilo。为构件对。轴的计算长度，￡。为构件截

对 “轴的回转半径 。

    注 t 无任何对称轴且又非极对称的截面（单面连接的不等边单角俐除外）不

          用作轴心受压构件

      2 对单面连接的单角胡轴心受压构件，按3.4.2条考虑折减系数后 可不

          虑夸扭效应

      3 当摘形祖面用于格构式构件的分肢，计算分胶绕对称轴(r轴）的往定

        时，不必考虑扭转效应。直接用A,盗出P,值。

5. 1.3 格构式轴心受 压构件 的稳定性 仍应按 公式 （5. 1. 2-1)

算，但对虚轴（图5.1.3a的x轴和图5. 1. 36,c的x轴和Y轴）］
长细比应取换算长细比。换算长细比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双肢组合构件（图5. 1. 3a) ,

    当缀件为缀板时：

                      Ao, =办：+A;                                 (5. 1. 3-

    当缀件为绷条时：

    受拉构件： 80i,

    ：为截面回转半径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I 当为图5. 1. 5a, b所示的双角钢或双槽钢截面时，取一

角钢或一个槽钢对与填板平行的形心轴的回转半径；

    2 当为图5. 1. 5c所示的十字形截面时，取一个角钢的最

回转半径。
      ,9 匡 查弓．勿二6hiH仁嘴、拍月妇台 土‘不 上 由 侣，占内去由翻：I日，丫 ‘曰 d、分 八 人

冲厂 j 飞
一门

        （a） 丈b） 工c

    图51.5 计算截面回转半径时的轴线示愈

山七e} 11双口二创,J十己；七通，亡 卜J儿相t目r.* r.

v一AĴ

；＿压耳万A
        v 工 一 A .

厂 哎  , q -

式中 l,－一 整个构件对x轴的长细比；

      x,一 分肢对最小刚度轴 1--1的长细比，其计算长度1

          为：焊接时，为相邻两缀板的净距离；螺栓连接时，止
            相邻两缀板边缘螺栓的距离；

    A，一 构件截面中垂直于x轴的各斜缀条毛截面面积二

              和。

    2 四肢组合构件（图5. 1. 3b)

    当缀 件为缀板时 ：

    剪力v值可认为沿构件全长不变。

    对格构式轴心受压构件，剪力v应由承受该剪力的缀材I

（包括用整体板连接的面）分担。

5.1.7 用作减小轴心受压构件（柱）自由长度的支撑，当其轴线i

过被撑构件截面剪心时，沿被撑构件屈曲方向的支撑力应按下3

方法计算：

    1 长度为1的单根柱设置一道支撑时，支律力Fh为：

    当支撑杆位于柱高度中央时：

                          F‘二N/60 (5.1.7-la
        -4沃 夕晚夭工J六丫 pR雀十MY , AlW i八行 ／ ，、

气，气万华 ．
ao二二次 +,t

A.＝抓扣 -a

当缀件 为缀条时

.lo.-  d:-4-4oA

3,一杯 40 A

(5. l. 3-3

(5.1. 3-4

(5. 1. 3-5

了尺 I J 心

式中 N一 被撑构件的最大轴心压力。

    2 长度为1的单根柱设置m道等间距（或间距不等但与I

均间距相比相差不超过20 ）支撑时，各支承点的支撑力凡。为：

                    F6.,=N/[30(，十1)]           (5.1.7一2

    3 被撑构件为多根柱组成的柱列，在柱高度中央附近设里－
；首古 」岌口a 士 卫臼石 台 月二勺二少 雷J，毛自，

旦
～

 
 
－一

 
 
F式M

AA,
一整个构件对v轴的长细比；

一构件截面中垂育干 、灿的各k lm各Ei+;r}r}#II3知

，。 ， o.

3 缀件 为缀条 的＝肺织合kit4(fmip }, ‘1  4r)

A0一赤+A 42A

叹 产n Z月
q ＿7

式 中 n 一柱列中被撑柱的根数 ；

  艺  v． 被撑柱同时存在的轴心压力设计值之和．

    4 当支撑同时承担结构上其他作用的效应时，其相应的轴i
可 天 1:方 f徽书 去闷口 石n

一八石二42A
      v 一 A ,rn}勺

r 叹 t  o _ 9

上 ， 闷，斗刀 加 翻，J膝 目白，r， ，内‘击卜 月‘

式d 构件截面中各斜缀条毛截a

构件 截面内绷条Arr#平而上

面积之和 ；

了帅  as本 伍
5.2.1 弯矩作用在主平面内的拉弯构件和压弯构件，其强度应担
】二Fd未沉，》名小巾雪

A

级板的线刚度应符合8.4.1条的规定
妇绷 条与构件 幼纬闻的今 角应 春 -.-7f10A国 由 .irr ＿Mr., err峨碑产黝

广101 ""                            9- 4__
x十－，卜一＋了 x兮一r方士二大少

L-一卜J  6-r、

式中 Y=.Y 一与截面模量相应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按4
                5. 2.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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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工．3 格构式组合构件截面

5.1.4 对格构式轴心受压构件：当缀件为级条时，其分肤的长纽

比几，不应大于构件两方向长细比（对虚轴取换算长细比）的较大

位Am：的。7倍；当缀件为缀板时 A不应大于40，并不应大于

am：的0. 5倍（当A_< 50时，取A_ =50)。

5. 1.5 用填板连接而成的双角钢或双槽钢构件，可按实腹式构件

进行计算，但填板间的距离不应超过F列数值

    受压构件： 4。八

， r



      续农 5.2.1

截 面 形 式

中工字形（含H型钢）和T形截面的非悬价（悬伸）构件

        可按附录 B第 a5节确定；对闭口截面

M．－一一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 ；

p,=1.0;

了，；今1.2

X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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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面影响系数，闭口截面9=0. 7,其他截面，=1。；
    凡— 等效弯矩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在弯矩作用平面外有支承的构件，应根据两相邻支承点

        间构件段内的荷载和内力情况确定：

  ①所考虑构件段无横向荷载作用时：R. =0. 65+0. 35筹，M,
        和M 是在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端弯矩，使构件段产生同向曲

        率时取同号；产生反向曲率时取异号，IM I>IM=I;

      ②所考虑构件段内有端弯矩和横向荷载同时作用时：使构

      件段产生同向曲率时·风.=1.0；使构件段产生反向曲率

      时。只、二0.85,
      ③所考虑构件段内无端弯矩但有横向荷载作用时确.=1.0.
      2)弯矩作用平面外为悬释的构件确.=1,0.

5.2.3 弯矩绕虚轴（x轴）作用的格构式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

面内的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1｜
卞
1｜

卡

．｜

．｜
一

    当压弯构件受压冀缘的自由外伸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大于

13丫丽亏万：而不超过15六35/大时，应取Y＝1.0
    需要计算疲劳的拉弯、压弯构件，宜取Y、二乙二1。。

5.2.2 弯矩作用在对称轴平面内（绕二轴）的实腹式压弯构件，

其稳定性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宜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性

N」 fl-从 ，，一户不十 — 一— 1下一 ；二竺/

p.八 W  /7一＿21＼
      ”‘. } -   'r. N ,a）

（5＿2_3）

  N ： R-,M,
  ，一丁 宁 —

'P. A 、w, 11一n，牛、    ⋯ 、－一N司
簇f (5.2.2-1)

式中 N－－一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轴心压力；

    N屯－一参数,N是二a'EA/(1. IA兰）；

      lp，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内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M，一 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

      wl一 一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对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最；

      Rm：一 等效弯矩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框架柱和两端支承的构件：

    ①无横向荷载作用时汽、一。.65十。.35筹，、和、为端
          弯矩，使构件产生同向曲率（无反弯点）时取同号；使构件

        产生反向曲率（有反弯点）时取异号,IM,I?IA1;
      ②有端弯矩和横向荷载同时作用时：使构件产生同向曲率

        时，Rm, =1. o；使构件产生反向曲率时，R�,：二。.55;
      ③无端弯矩但有横向荷载作用时：Rm，一1.。。
      2)悬臂构件和分析内力未考虑二阶效应的无支撑纯框架和

        弱支撑框架柱'g_ =I。

    对于表5.2.1的3,4项中的单轴对称截面压弯构件，当弯矩

作用在对称轴平面内且使翼缘受压时，除应按公式（5.2.2-1）计算

外，尚应按卜式计算：

              ｝N R_..M、 1
                  IA ，，， ，， ＿＿ N 、｛抓 f     (5.2.2-2)

        ｛’一‘.Wl.(‘一‘.25 Ne）｛一’
式中 WZ一对无翼缘端的毛截面模景。

    式中u'}.=LIY}"I，为对二轴的毛截面惯性矩·y。为由s轴
到压力较大分肢的轴线距离或者到压力较大分肢腹板外边缘的距

离，二者取较大者；rp.,N,、由换算长细比确定。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整体德定性可不计算，但应计算分肢的稳

定性，分肢的轴心力应按精架的弦杆计算。对缀板柱的分肢尚应

考虑由剪力引起的局部弯矩。

5.2.4 弯矩绕实轴作用的格构式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面内和

平面外的稳定性计算均与实腹式构件相同。但在计算弯矩作用平

面外的整体稳定性时，长细比应取换算长细比。，、应取1.0,
5.2.5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双轴对称实腹式工字形（含

H形）和箱形（闭口）截面的压弯构件，其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

  N
f .A

Rm.MJ
                  N 、

7 w . 1 t一 V.6 - 1
      、 1N E.）

    3.-K

＋”氛 簇f‘5·“·“一”

甲, A

    口 M
十”二竺二＝ 十

  ‘,P,. W .

    风，M

y, w,（’一‘，·8 NN
毛f  (5.2.5-2)

2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性：

  N ． Q,M、
— 丁寸刀－－－：二 冬 广
g, A ‘汽Wls

(5.2.2-3)

式巾 (F. .讯一 对强轴二 ，和弱轴y---y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
                  系数；

    P̀,. " qPI� 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性系数，按附录B
                计算，其中工字形（含H型钢）截面的非悬臂（悬

          伸）构件lp,、可按附录b第B. 5节确定，(pi,，可取
            l.。；对闭口截面。取汽、一？"_1.。；

    M� M、一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对强轴和弱轴的最大弯矩；

    N' -Nl一 参数，N会=n'EA/(I.IA'),N会二,}EA/(1.IA;)i
    w ，w厂－一对强轴和弱轴的毛截面模量；

    气：汽一 等效弯矩系数，应按5.2.2条弯矩作用平面内稳
                定计算的有关规定采用；

    只，、凡一 等效弯矩系数，应按5.2.2条弯矩作用平面外稳
                定计算的有关规定采用。

5.2.6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双肢格构式压弯构件，其稳定

性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按整体计算：

式中 'P,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轴心受佳构件稳定系数，按5.1.2

条确定。

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按附录B计算，其

民,y M, M,

                N 、
Wi.(几 一叭 V,万 1

        ＼ ‘， I., I

W ，
+R, <f    (5.2.6-1)N一砂

W,，一 式中 W， 在M，作用下，对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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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分肢计算：

    在N和M二作用下，将分肢作为析架弦杆计算其轴心力，城

按公式（5. 2. 6-2)和公式（(5. 2. 6-3)分配给两分肢（图5.2.6)，然后

处 ‘ ， ，么 do粗 电 件 竹 夺 防 趋宁 株 ＿

丈、 胎 几才 二

r 八

1,/v.+1,/v_
M r 叹 9 6-9 1

孟1 ak ， M .
    12 /Y,

＝L不两刁刀丁’
M r 只 ， R-2 、

    析架再分式腹杆体系的受压主斜杆及K形腹杆体系的竖杆

等，在拓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也应按公式（5. 3. 1)确定（受拉主斜

杆仍取l, )：在析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则取节点中心间距离。

5.3.2 确定在交叉点相互连接的析架交叉腹杆的长细比时。在朽

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应取节点中心到交叉点间的距离；在析架平

面外的计算长度，当两交叉杆长度相等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压杆．

      1)相交另一杆受压，两杆截面相同并在交叉点均不中断，

            皿｝．

式中 11,12－一分肢 1、分肢 2对 Y轴的惯性矩 ；

    Y, .Y,－一M，作用的主轴平面至分肢1、分肢2轴线的距
                          查

      了1、＿ N�、
1�= 1 . /二 11十 -. I

      v z 、 rv ］

2)相交另一杆受压，此另一杆在交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格

  榕 ．则

：y   NABzI"   'I T
，＿，爪碑硬万丛

      一v 一 12  N

3)相交另一杆受拉，两杆截面相同并在交叉点均不中断

  砂l.

                        图 526 格构式构件截面

5.2.7 计算格构式压弯构件的缀件时，应取构件的实际剪力和姊

本规范公式（(5.1.6)计算的剪力两者中的较大值进行计算。

5.2.8 用作减小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计算长度的支撑，)";t

将压弯构件的受压冀缘（对实腹式构件）或受压分肢（对格构A

构件）视为轴心压杆按本规范第5.1.7条的规定计算各自的支

扮 书

    门一丁一－3 N.万＿＿＿
'= i  i- i I— — ． — IJ多 U＿ 口

  一勺 2、一 4    N ）－

4)相交另一杆受拉，此拉杆在交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搭接

  仙l，

      1 3 N._
1. _二二/  I I一 — ． — a u :,

      一N 一 4 N

}% IIY.VY1F,Mitffff 1F杆存空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搭接，若 No>

                ＿ ＿ ．二 、＿ ＿．＿ ＿．＿3N。护，N 、、 ，

N或拉杆在衍架半血外的玩26刚度七’y笋4n'一  X 一‘）“”’，
‘ 1 侣1在L的 褚＋甘 裕 亡 知 血 你 44,翻 日

S.3. 1 确定析架弦杆和单系腹杆（用节点板与弦杆连接）的长却

比时，其计算长度to应按表5. 3. 1采用。

│F 't│｝’曲方向      │两      │I 。杆                           ││    │                │        │陈箍石辛而瘫奚石－│下飞他。杆－│

│片  │. C, vfRIVI     │斗－～一│！—              │仁一丁－    │
│    │一在‘，，“’卜│ 一      │！ I               │            │

│    │｝斜半面        │        │                  │            │

    注 1 t为构件的几何长度（节点中心间距离）t为衍架弦扦侧向支承点之间启

            距离

        之 斜平面系指与拓架平面斜交的平面 适用9构件截面两主轴均不在朽架5

          面内的单角钢腹杆和双角钢十字形截面胜杆p

        3 无节点板的腹杆计算长度在任慧平面内均取其等于几何长度〔钢管结构序

            外）

    当析架弦杆侧向支承点之间的距离为节间长度的2倍（R

5.3.1)且两节间的弦杆轴心压力不相同时，则该弦杆在析架平m

外的计笠径磨 . 枯下才确宁‘伯不Ell i八干 n ;/、

‘。一‘1（。·7510.25等 (, z  1

式中 N,-－一较大的压力，计算时取正值；

      N,— 一较小的压力或拉力，计算时压力取正值，拉力取f
                      洁

、 士 全

N. ／、 d
、1F1

图 S. 3. 1 翰 杆抽 心 压 六存 侧 向 古云 占闻 右 亦 仕 的挤 犯 信 王

to =0. 51

    式中l为拓架节点中心间距离（交叉点不作为节点考虑）；八

为所计算杆的内力；N。为相交另一杆的内力，均为绝对值。两扫

均受压时 ，取 N,蕊N，两杆截面应相 同。

    2 拉杆，应取1, =1

    当确定交叉腹杆中单角钢杆件斜平面 内的长细 比时 ，计算 长

度应取节点中心至交 叉点的距离 ．

5.3.3 单层或多层框架等截面柱 在框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应I

于该层柱的高度乘以计算长度系数1<。框架分为无支撑的纯框架
和有支撑框架 ，其 中有支撑框架根据抗侧移刚度的大小 ，分为强支

撵框架和弱支撑框架。

    1 无支撑纯框架。
      1)当采用一阶弹性 分析方法 计算 内力时 框架柱的计算长

        度系数尸按本规范附录D表U-2有侧移框架柱的计A

          长度系数确定。

      2)当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方法计算内力民在每层柱顶附加庵

        虑公式〔3. 2.8-1）的假想水平力月 时．框架柱的计算长

        度系数P二1.。
    2 有支撑框架
      1)当支撑结构〔支撵析架、剪力墙、电梯井等）的侧移刚I

        （产生单位侧倾角的水平力）S,,满足公式〔5.3. 3-1)的事

        求时，为强支撵框架，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k按木规V
        附录D表n-1无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确定。

                    S,妻3(l.2EN‘一 艺N�,)          (5.3.3-1

式中 艺Nu「.艺N。－－一第；层层间所有框架柱用无侧移框架泪

                      有侧移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算得的轴且

                        杆稳定承载力之和

      2)当支撑结构的侧移刚度S。不满足公式（5.3.3-1)的要寸

        时，为弱支撑框架，框架柱的轴压杆稳定系数W按公J4

        (5.3.3-2)计算。
                                              5卜 ＿ ＿ 。

                。＝ 。十 （。 一．）丁不 －－二笼节；二－－－丈嘴二；－～ (b.3. <_乙          50-To‘"w,  %o'sc3_2FN‘一又N「） ’一’一’一

1



式中 W, IT.一分别是框架柱用附录D中无侧移框架柱和有侧
                移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算得的轴心压杆稳定系

                数

5.3.4 单层厂房框架下端刚性固定的阶形柱，在框架平面内的计

算长度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单阶柱 ：

      1)一下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产2当柱上端与横梁铰接时，等
          于按本规范附录D表D-3(柱上端为自由的单阶柱）的数

          值乘以表 5. 3. 4的折 减系数；当柱 f:端与横梁刚接时 ，等

        于按本规范附录D表D-4(柱上端可移动俱不转动的单

        阶柱）的数值乘以表5．3. 4的折减系数。

            衰5-3.4 单层厂房阶形柱计葬长度的折减系傲

1   Yn }  5'1A'-1}     lAYlt}[?,t'<lJtda         1}}'MI2(t !-i#}/I}$}i}K  }.;lpit-xlq  -TK#7hh4Tit                  97f}  'aa14CFsCdi} 3̀ ax, N f f, "i --.                  -XVL,    i:;At7*Fxftit } 94*Sh>X'FkHt4S P s T*  t4(   fhio. eMe Ah I!-----   14kh}a'&.}.f    3EriAh}kF#!11f iPor'}e9 }     #iah*Fix}X 9n t} At P. 1-s:             0. 7
    注，有摘梁的皿天结构（如落倾车间等），其折减系数可采用。＿，

    2）上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产，应按下式计算：

            k,一带 (5.3.4-1)
式中 ，． 参数，按附录1)表D-3或表D-4中公式计算

    2 双阶柱 ：

      1）下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产。：当柱七端与横梁铰接时，等
        于按附录D表D-5(柱上端为自由的双阶柱）的数值乘以

        表53．4的折减系数；当柱卜端与横梁刚接时，等子按附

        录D表D创柱上端可移动但不转动的双阶往）的数值乘

        以表5.3.4的折减系数

      2)上段柱和中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产、和产2。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Pa ， ， 、
                                          群1一 一 I:'.〕 11 11

                                      刀！

            “】一常 （：．34-3)
式中 ，，.9, 参数，按附录D表D-5或表D-6中的公式计算
    比：对故面均匀变化的椒形柱．其计算长度的取俏参见现行国家标准《玲弯两壁型

      锅结构技术规范riGt3 5.018,

5.3.5 当计算框架的格构式柱和析架式横梁的惯性矩时 应考虑

柱或横梁截面高度变化和缀件（或腹杆）变形的影响

5. 3.‘ 在确定下列情况的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时应考虑；

    1 附有摇摆柱 （两端铰接柱）的无支撑纯框架柱和弱 支撑框

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应乘以增大系数刀

                  人一2:(N,/H、 （：．3.6)
                                    刀一 了!t 二一
                  ‘勺‘ 艺(Ni/H）

式中 艺(N,/H） 一各框架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与柱子高度比值

                        之和 ；

      Y-(NI/H） 一各摇摆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与柱子高度比值

                        之和

    摇摆柱的计算长度取其几何长度

    2 当与计算往同层的其他柱或与计算往连续的上下层柱的稳

定承载力有潜力时，可利用这些柱的支持作用，对计算柱的计算长度

系数进行折减，提供支持作用的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则应相应增大。

    3 当梁与柱的连接为半刚性构造时，确定柱计算长度应考虑

节点连接 的特性。

5.3.7 框架柱沿房屋长度方向（在框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应取

阻止框架柱平面外位移的支承点之间的距离。

5.3.8 受怅构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5.3.8的容许值

                    安 5.3.8 受压构件的容许长细比

｝。次 、件。。 ｛、许长细比
｝ 村、铂架和天窗架中的汗件 一

｝ 柱的缀条、吊车梁或吊车#i架以下的柱1司X撑 一

I       x沐c吊车梁或吊车拓架以下的柱间支撑除外） 1

｝ ｛用以X }b-x 1- #'s fiP长细比的杆” 一
    注：｝ 州架咬包括空间析架）的受压腹杆 当其内力等丁或小于承载能力的 50

          时，容许长细比值可取2。。

        2 计算单角钥受压构件的长细比时．应采用角钢的服小回转半径 但计茸在

          交叉点相互连接的交叉杆件平面外的长细比时，可采用与角用肢边平行轴

            的回转半径

        3 跨度等于或大下60}的拓架，其受压弦杆和端压仟的释许长细比值宜取

            曰o.其他z li腹杆可取 巧。（承受醉力简救或1间接承受动力荷跳）或 120

            (直接承受动力荷毅）

        i 山容许长细比控制截面的杆件，在计算其长细比时．可不考虑扭转效应

5.3.9 受拉构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5. 3. 9的容许值

                  衰53.9 受拉构件的容许长烟比

1 ｛ ｛ }c}Mi}tr}}tfsl#&#s ！ 1
！ ｛ ｛ 升书召翻的枯比 一 直接承受 1
1顶次一 构件名称 1一 一－一 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 」动力荷业的 ！
1 一 ｛ ～‘一 、 ！ 有重级」＿作制 」 4t }   I

｝ 1 ｛ ’‘一 一’甲 一 吊车的厂房 ｝ I

｝ ．｛ 吊军赞或吊车析架 一 ． ． ．＿＿ ｛ ！

1 一 以下的拄间支撑 、 － 一 ｝
L ＿上 ＿＿＿＿ ＿ ＿ ＿仁＿ ＿＿ ＿＿ 一 ＿ ＿＿＿ ＿ 仁＿ ＿＿＿」

） ．一其他拉杆、支撑、系杆等｛ ＿ ｛ ＿＿＿ 」 ｝

「日张””除外）！ ‘’－ 一一 ， ！
      注 t 承受朴力荷载的结构中 7仅计算受拉构件在竖1.1 'V 01内的1}细比

        2 在直接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中，单角钢受拉构件长细比的训稼方法

            与 表3．3. Hi士z柑｛司

        飞 中 重级I竹制吊车扮架下弘杆的长细比不宜超过 200

        4 在设有夹钳或刚性料耙等硬钩吊车的J房中，支律（表中第 2项除外）的长

          细比不宜超过 300

        5 受拉构什在永久荷载与风荷载组合作用下受压时 其长细比不宜超过 250,

        G 跨度等 f或大 1, 60m的衍架，其受拉弦杆和腹杆的长细比不宜超过 300

          （承受峥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徜载）或%s0(直接吸受动力fm载、

                  5.4 受压构件的局部稼定

5.4. I 在受压构件中 翼缘板自由外伸宽度G与其厚度t之比，

应符合下列要求 ：

    I 轴心受压构件 ：

        手“，。斗一。．la)  _2351> （：4.1-1)
式中 几 构件两方向长细比的较大值；当d<30时．取i=30;

            当 A> 100时，取 A= 100

    2 压弯构件

          知3漂 (5.4.1 2)



!i强度和稳定计算中取Y. } 1.。时，bl，可放宽至1   '2百 -5 v'51f, ‘ 痛 蒂 什 筒

距离 对轧制构件．取内圈兹起点至月缘板（肢）边缘的距离。
                            一 － — 一 一 “ 一打‘一去 ～ J闷吧 二L 巾自 ，互．阵‘ L L

其厚度r，之比，应符合下列要求
‘ ， 一 自肠 翻，R

h0.<(2>、＿：＊）23:

式中 x一 构件两方向长细比的较大值；当d<3。时，取x=30

            当L> 100时，取 d=100,

    2 压弯构件：

h0 <C1。。十。：＊＋25）23

6.1.1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重复作用的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当应

力变化的循环次数n等于或大于5X10'次时，应进行疲劳计算。

6.1.2 本章规定不适用于特殊条件（如构件表面温度大于

1500C，处于海水腐蚀环境，焊后经热处理消除残余应力以及低周

高应变疲劳条件等）下的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疲劳计算。

6.1.3 疲劳计算采用容许应力幅法，应力按弹性状态计算，容泊

应力幅按构件和连接类别以及应力循环次数确定。在应力循环呼

一r ‘．J创 t+击 石 拟 勿赶才为；汀 J言书斗甘 AV岔

‘ ， ‘右 幽's 4+ ，

h、‘、只。＋。：＊26.：）2 3111

隋

                                            am..一am,.
                                        a。＝ — －一一

                                                      am..

式中 ‘．一 腹板计算高度边缘的最大压应力。计算时不考虑牛

              件的稳定系数和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

      ‘“一 腹板计算高度另一边缘相应的应力，压应力取工

              值 ，拉应力取负值；

        A 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内的长细比；当A<30时，1

              A=30;当 A>100，取 a=100

5.4.3 在箱形截面的受压构件中，受压翼缘的宽厚比应符嘴

4. 3.8条的要求
    箱形截面受压构件的腹板计算高度h}与其厚度t，之比，丈

符合下列要求

6,2.1 对常幅（所有应力循环内的应力幅保持常最）疲劳，应按1

式进行计算：
                          如夏［助 〕                          (6.2.1-1

式中 △『一对焊接部位为应力幅，m=am。二一am.�；对非焊接召

            位为折算应力幅，Oa=a、一。‘7‘。；
      ‘二一 计算部位每次应力循环中的圾大拉应力（取正值）；

      a-－一 计算部位每次应力循环 中的最小拉应力或压应夕

              （拉应力取正值 ，压应力取负值）；
      广二＿，-.. .._ 4 A& l}& Al-, 61t wit fv自da了N(mm}) . 0̀v枯 下式 计筑

          〔△。口

} . }} 居 毒工 认 翻七 。

（R 9 1 -;

，、 一参数 ，根据本规范附录 E中的构件和连接类别按

, o i 吏 日〕

1． ‘ ， ． 月自口n r

h . 。(2. ｝t'}Il ，｝’
                                    V J, (5.4.

    2 压 弯构 件的 hdt＊不应 超 过公 式 （5. 4. 2-2)或 公

(5. 4. 2-3)右侧乘以。.8后的值（当此值小于40 /235%f,.时，应

用40掩丽7了妥）。
5.4.4 在T形截面受压构件中，腹板高度与其厚度之比，不应J

过下列数值 ：

    t轴心受压构件和弯矩使腹板自由边受拉的压弯构件：

      热轧剖分T形钢:(15+0.2x) f3盯1万

      焊接T形钢：(13+0. 17A)涯丽7了－
    2 弯矩使腹板 自由边受压的压弯构件

      当。<1.。时：巧户35/f,

      当。> 1.。时：18碑35万百
    x和a。分别按 5. 4. 1条和 5. 4. 2条的规定采用

5.4.5 圆 管截 面的受压 构件，其外 径 与壁厚 之 比不应 超二

100(235/f）。
5.4.6  H形、L字形和箱形截面受压构件的腹板，其高厚比不‘

合本规范第 5. 4. 2条或第 5. 4. 3条的要求时，可用纵向加劲肋；

强，或在计算构件的强度 和稳定性时将腹板的截 面仅考虑计算！

度边缘范围内两侧宽度各为20t�了2丽又不．的部分（计算构件的｝

定系数时，仍用全部截面）

    用纵向加劲肋加强的腹板，其在受压较大翼缘与纵向加劲更

之间的高厚比，应符合本规范第 5. 4. 2条或第 5.4. 3条的要求

    纵向加劲肋宜在腹板两侧成对配置 ，其一侧外伸宽度不应

｛194((1613. 2f10}2. 1 fI  10'
1．41

  10

          ，

0;9f。髻O.A1   2
    注 公式（6.2.1-1)也适用于必应力悄况‘

‘．2．2 对变幅（应力循环内的应力幅随机变化）疲劳，若能预测

构在使用寿命期间各种荷载的频率分布、应力幅水平以及频次

布总和所构成的设计应力谱 ，则可将其折算为等效常幅疲劳 按

式进行计算：
                        Da}̀ [Od]                                      (6.2．2

～一 赤 权li Ak 8h竺i* su石幅 .挤下 t确宁

：「兰一若李竺1 了f;夕 夕-

    z。 以应力循环次数表示的结构预期使用寿命；
      n- 预期寿命内应力幅水平达到如．的应力循环次妾

‘．2．3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和重级、中级工作制吊车拓架的疲劳

作为常幅疲劳 按下式计算 ：

                  a，。Ac-<红m工、！ (6. 2.
式中 a一 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按表6. 2. 3-1采用；
    仁201． 一循环次数，为2X10‘次的容许应力幅，按

                6．2．32采用
            一 了几 ，吸 。资 协翻 只 亡‘ 加 今价 肠 ar的 盆 村 耳肠 ．，

│呀X  4 }  R9}}7.ftf41#g3.F+̀}"HxR fill &1*T.│  ｛            │
│                                            │      一 口      │
│                                            │        L       │

│                                            │一一知 － －一    │
│                                            │    ｝ 1.0       │

│                                            │下              │
│                                            │            0.a │

│                                            │            O 5  │



(7. 1. 3-3)

一

、

，
，
了

︸伪
－八

f
厂
．勺

    裹6.2.3-2 循环次傲n为2 X 10'次的容许应力帕(N/mm' )

          ｝，｝2｛。｝。｝5｛。｝7
｛ri<f

助」 」〔，‘ ｛176｝144 ｝118 ｝103 ｝ 90 ｝ 78 ！ 69 ｝ 59

注 表中的容许应力幅是按公式（6. 2. 1-2）计算的

， 连 接 计 算

7.1 焊 缝 连 接

7.1.1 焊缝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性、焊缝形式、工作环境

以及应力状态等情况，按下述原则分别选用不同的质量等级，

    1 在需要进行疲劳计算的构件中，凡对接焊缝均应焊透，其

质量等级为

      1)作用力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横向对接焊缝或 T形对

        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受拉时应为一级，受压时应为二级；

      2）作用力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的纵向对接焊缝应为二级。

    2 不需要计算疲劳的构件中，凡要求与母材等强的对接焊缝

应予焊透，其质量等级当受拉时应不低于二级，受压时宜为二

级

    3 重级工作制和起重量Q）50t的中级工作制吊车梁的腹

板与L冀缘之间以及吊车析架上弦杆与节点板之间的T形接头

焊缝均要求焊透．焊缝形式一般为对接与角接的组合焊缝，其质量

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 不要求焊透的’I'形接头采用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的对接

与角接组合焊缝，以及搭接连接采用的角焊缝，其质量等级为：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且需要验算疲劳的结构和吊车起重

        量等于或大于 50t的中级工作制 吊车梁，焊缝 的外观质

        量标准应符合二级；

      2)对其他结构，焊缝的外观质量标准可为二级。

7.1.2 对接焊缝或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的强度计算

    ． 在对接接头和’r形接头中，垂直于轴心拉力或轴心1,.力

的对接焊缝或对 接与角接组合焊缝不其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a, 按焊缝有效截面（k,l.）计算，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
            应力 ；

            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沿焊缝长度方向的剪应力；

    h,— 角焊缝的计算厚度，对直角角焊缝等于。. 7h,, h为
          焊脚尺寸（图7.1.3),

    l,－一 角焊缝的计算长度，对每条焊缝取其实际长度减去2h；

    f下一 一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风－一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对承受静力荷
          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喊一1. 22；对直接承

          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氓一1.0,

于N 仁医皇玉
户里一 1.3h,川

仁k
    匕止－川

          (a)                        (b)                                                                                     (c)

                      图7.1.3 直角角焊缝截面

7.1.4 两焊脚边夹角a为6扩（。簇135。的T形接头，其斜角角焊缝

（图7.1. 4 )的强度应按公式（7. 1. 3-1)至公式（7. l. 3-3）计算，但取

9r一1.0，其计算厚度为：h,. =h, co,宁根部间隙b,b,或b, C l. 5mm，或
    r．    b(或 h, ,b,)，     a，，，二 ，＼，。＿＿＿，。／。＿＿＿、

h-=｝h一全立竺：淤：兰 ｝cos令(b,b,或 b, >1. 5rrvc但Csmm)
    L         seta 』

冬 堪 俗
图 7

      （b）

r形接头的斜角角焊缝截面

澎
·

一
    N ＿ ＿～ ‘＿

“一awt} j; BA大
式中 N一 轴心拉力或轴心压力；

      2，－一焊缝长度；

        r一在对接接头中为连接件的较小厚度；在T形接头中

              为腹板的厚度 ；

  f7 If" 对接焊缝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2 在对接接头和T形接头中，承受弯矩和剪力共同作用的

对接焊缝或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其正应力和剪应力应分别进行

计算。但在同时受有较大正应力和剪应力处（例如梁腹板横向对

接焊缝 的端部 ），应按下式计算折算应力：

                    而，+3r'蕊1.1 f;"             (7.1.2-2)

    注 1 当承受轴心力的板件用斜焊缝对接，焊缝与作用力间的夹角e符合t,,0 成

          1几时，其强度可不计算

      2 当对接焊缝和T形对接与角接组合辉缝无法采用引弧板和引出板施焊时，

          姆条焊缝的长度计算时应各陇去Zt

7.1.3 直角角焊缝的强度计算

    1 在通过焊缝形心的拉力、压力或剪力作用卜：

    正 面角焊缝〔作用力垂直于焊缝 长度方向）：

            图7.1.42  T形接头的根部间隙和焊缝截面

7. 1.5 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图7.1.5a,b,d,e)和T形对接与角

接组合焊缝（图7. 1. 50的强度，应按角焊缝的计算公式（(7. 1. 3-1)

至公式（7. 1. 3-3)计算，在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压力作用下，取

民一1. 22，其他受力情况取风一1.0，其计算厚度应采用：
    V形坡u(图7. 1. 5a)当a>600时，h。二s；当。<600时，h。二

0. 75s

    单边V形和K形坡口（图7.1. 56,c)：当。-45士5',h. -s-3,

U形 、J形坡 u(图 7. l. 5d,e) : h

鸯 f
        。_Nh-t_'̀'R} f}

侧面角焊缝（作用力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

                                  N

              rr -h -} W ', I
2 在各种力综合作用下，。和r共同作用处：

(7.1.3-1)

(7. 1.3 2)

互
图7.1.5 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和其与角焊缝的组合焊缝截面

20



    ，为坡口深度。即根部至焊缝表面（不考虑余高）的最短距离

(mm);.为V形、单边V形或K形坡口角度。

    当熔合线处焊缝截面边长等于或接近于最短距离、时

（图7.1.5阮c,e).抗剪强度设计值应按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乘以0.9.

衰7.2.2-1 ．扭面的杭滑移系傲产

7.2 续固件（招性、铆钉等）连接

7.2.1 普通姆栓、锚栓和铆钉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在普通螺栓或铆钉受剪的连接中，每个普通螺栓或铆钉的

承载力设计值应取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中的较小者。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

│在连接处构件接触面的处理方法│ 构 件 的 钥 号                    │

│                            │Q235俐│ Q3朽 钥 ,Q390钢 │ Q420钢│

│喷砂（丸）                  │0. 45 │ 0.50          │0.50  │

│喷砂（丸）后涂无机畜锌膝    │035   │一 。、。 一    │0.40  │

│喷砂（九）后生赤拐          │0.45  │ 0. 50         │0. 50 │

│俐丝剧清除浮切或未经处理    │0.30  │ 0.35          │0. 40 │

│    的干净轧制表面          │      │              │      │

衰7.2.2-2 一个离强度拐栓的预拉力P(kN)

普通螺栓 N：一ad' n4 f0 (7.2. 1-1)

铆钉

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普通螺栓

    铆钉

N：一ado4 f0 (7. 2. 1-2)

│蛛栓 的性能等级│ 娜 栓公称 直径 （mm>                 │

│              │M16 │ M20 │ M22 │ M24 │ M27 │ M30 │

│8．启级       │80  │ l25 │ 150 │ 175 │ 230 │ 280 │

│I0．，级      │100 │ 155 │ 190 │ 225 │ 290 │ 355 │

2 在螺栓杆轴方向受拉 的连接中 每个高强度螺栓的承载力

N瞥=d习t·

N} =d}艺t·

(7.2. 1-3)

(7. 2. 1-4)

设计值取N;'二。.8P,

3 当高强度螺栓摩擦 型连接 同时承受摩擦面间 的剪力和螺

介

f：

式中 叭一 受剪面数目；

      d-－一 螺栓杆直径；

      d。— 铆钉孔直径；

    Et一一在不同受力方向中一个受力方向承压构件总厚度的

            较小值 ；

  了：、尺一一螺栓的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f-f}－一 铆钉的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2 在普通螺栓、锚栓或铆钉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中，每个普

栓杆轴方向的外拉力时，其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

N.+N'GIN"   N0 (7.2. 2-2 )

通螺栓、锚栓或铆钉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螺栓 N：一丫广 (7.2.1-5)

  锚栓 N：一嗒f.                (7.2.1-6)

  铆钉 N：一华j}                (7.2.1-7)
式中 d"一一螺栓或锚栓在螺纹处的有效 直径 ；

  fn君"f;— 普通螺栓、锚栓和铆钉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3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普通螺栓和铆钉，应分别

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

式中 N、、N 一某个高强度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

      N' , N;' 一个高强度螺栓的受剪、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7.2.3 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承压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尸应与摩擦型连接高

强度螺栓相同。连接处构件接触面应清除油污及浮锈

    高强度螺栓承EE V连接不应用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2 在抗剪连接中，每个承压型连接高强度螺栓的承载力设计

值的计算方法与普通螺栓相同，但当剪切面在螺纹处时，其受剪承

载力设计值应按螺纹处的有效面积进行计算。

    3 在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中，每个承压型连接高强度螺栓的

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方法与普通螺栓相同。

    4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承压型连接的高强度螺

栓，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丙  z不N一i ＿
  I i= i -r- i-_ - i ` I

N 1 N;｝ 、N;｝
(7.2.3-1)

N 毛N0/1. 2 (7.2.3-2)

普通” 丫 (Nn)x+(Nh),<I (7.2.1-8)

N （N瞥 (7. 2. 1-9)

铆钉
  厂N三乏 N,,了＿＿
  产 1— 、 ～卜 才— 、 毛‘ I

N \ N:） 戈N;）
(7. 2. 1一10)

                              N 蕊N： ( 7. 2. 1一11)

式中 N、、N－一 某个普通螺栓或铆钉所承受的剪力和拉

                  力；

    N忿,N,',N-,'一 一个普通螺栓的受剪、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计

                  值 ；

    N乙、N｛、N二－一一一个铆钉的受剪、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计

                  值．

7.2.2 高强度螺栓率擦型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在抗剪连接中，每个高强度螺栓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

计算 ：

                    N,'=0.9n,pP                  (7.2.2-1)

式中 n一 传力摩擦面数目；
      p一一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应按表7.2.2-1采用；

      P一一一 个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应按表7. 2. 2-2采

              用 。

式中 N- N．一一某个高强度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

        N,',N",N" －一个高强度螺栓的受剪、受拉和承压承载

                        力设计值

，2.4 在构件的节点处或拼接接头的一端，当螺栓或铆钉沿轴向

受力方向的连接长度l．大于15d,时，应将螺栓或铆钉的承载力

设计值乘以折减系数（1.1一忌：｝当l,大于60d。时，折减系
一 一 一” “一’、一 150d,） 一’了、 一 ““‘’川～，

数为。．7,d。为孔径。

7.2.5 在下列情况的连接中，螺栓或铆钉的数目应予增加：

    1 一个构件借助填板或其他中间板件与另一构件连接的螺

栓（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除外）或铆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

10%.

    2 当采用搭接或拼接板的单面连接传递轴心力．因偏心引起

连接部位发生弯曲时，螺栓（康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除外）或铆

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10%,

    3 在构件的端部连接中，当利用短角钢连接型钢（角钢或槽

钢）的外伸肢以缩短连接长度时，在短角钢两肢中的一肢上，所用

的级栓或铆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50%

    4 当铆钉连接的铆合总厚度超过铆钉孔径的 5倍时，总厚度

每超过2mm，铆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I%（至少应增加一个铆钉），

但铆合总厚度不得超过铆钉孔径的7倍。

7.2‘ 连接薄钢板采用的自攻螺钉、钢拉铆钉（环槽铆钉）、射钉

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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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组合工字梁具缘与腹板的双面角焊缝连接，其强度应按下
才什 竺

炭次VS,I石a,1.了、二 (7 e 1)

式中 s 一所计算冀缘毛截面对梁中和轴的面积矩；
        1－一 梁的毛截 面惯性矩。

    公式（(7.3.1)l#'.F,o和1应按4.1.3条采用；麟应按7.1.3
条采用

    注 1 当梁 卜典缘受有固定集中荷级时，宜在该处设Y顶紧上典缘的支承加劲

          肋，此时取 F=u

        2 当口板与班缘的连接焊缝采用焊遇的 1形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时，其强度

          可不计算

7.3. 2 组合工宇梁翼缘与腹板的铆钉（或摩擦型连接高强度螺

栓）的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厂Vs下 ，，五01; -, 、r争 、、 。
      “J( I')＋（'1） - n, N. ;.或介N0     (7.3.2)

式中 a 一翼缘铆钉（或螺栓 ）间距 ；

    。． 一系数；当荷载F作用于梁上翼缘而腹板刨平顶紧｝，

          翼缘板时，。、一。4；其他情况，。二1.0;
    II． 一在计算截面处铆钉（或螺栓）的数量；

    N m}�－一 个铆,1的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的较小值；

    v," 一个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注；当梁上瑞缘受有固定集中菏软时，宜在该处设Y顶紧上界缘的支承加劲肋，此

            目十加 F 凸

上、下其缘外不小于150mm处。对轧制H型钢或工字钢柱，亦可

贴焊补强板加强。补强板上下边可不伸过柱腹板的横向加劲肋或

伸过加劲肋之外各150mm。补强板与加劲肋连接的角焊缝应能

传递补强板所分担的剪力，焊缝的计算厚度不宜小于5mm。当补

强板伸过加劲肋时，加劲肋仅与补强板焊接．此焊缝应能将加劲肋

传来的剪力全部传给补强板，补强板的厚度及其连接强度，应按所

承受的力进行设计。补强板侧边应用角焊缝与柱翼缘相连，其板

面尚应采用塞焊与柱腹板连成整体，塞焊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较薄焊件厚度的21、 235/j倍．对轻型结构亦可采用斜向加劲
肋加强。

    2 Ro板的厚度 t_应满足 卜式要求 ：

‘，、h}黔 (7.4.2-2)

7.4.3 梁柱连接节点处柱腹板横向加劲肋应满足F列要求：

    1 横 向加劲肋应能传递梁冀缘传来的集中力，其厚度应为梁

冀缘厚度的。15-1. 0倍；其宽度应符合传力、构造和板件宽厚比

限值的要求

    2 横向加劲肋的中心线应与梁翼缘的中心线对准，并用焊透

的T形对接焊缝与往翼缘连接 当梁与H形或工宇形截面柱的

腹板垂直相连形成刚接时，横向加劲肋与柱腹板的连接也宜采R

焊透对接焊缝。

    3 箱形柱中的横向加劲隔板与柱翼缘的连接，宜采用焊透傲

T形对接焊缝，对无法进行电弧焊的焊缝，可采用熔化嘴电液焊

    4 当采用斜向加劲肋来提高节点域的抗剪承载力时，斜向想

劲肋及茸作接IN/能传涕林腹板所能承担剪力之外的剪力。

， a 母 亏 廿 的 日1株 往 粕

7．5 连接节点处板件的计月

7.4. 1 当上字形梁翼缘采用焊透的‘r形对接焊缝而腹板采用库

擦刚连接高强度螺栓或焊缝与 H形柱的翼缘相连，满足下列要序

时，柱的腹板可不设置横向加劲肋：

      ． 作 级 的乎 压翌 绝 朴 ．林 Bb福厘 库 t 同时 滋 Id，

7,5.1 连接节点处板件在拉、剪作用下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

葺

    N

艺 (,p, A,
< t (7.5.1一 1

t，）A   n'̀"> 4-111}b,h
，、、h, trfrw '"'zn}l 93=

（7 d  1-1

      1

了1--F 2cos1。一
(7.5.1-2

r 庄 1-2

城,己 A,— 梁受压翼缘的截面积 ；

f 柱钢材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了，－一梁钢材抗拉、杭压强度设计值；

14 在垂直于柱翼缘的集中压力作用 下，柱腹板计算高1A

      边缘处压应力的假定分布长度 ，参照公式 （4. 1. 3-2

        计算；

h,— 柱腹板的宽度；

几 柱钢材屈服点

在梁的受拉翼缘处，柱翼缘板的厚度 t应满足：

              ￡X0. 4  rA,,五／了厂 (7. 4. 1-3

A�－一 梁受拉翼缘的截面积

  由林 w 堪 与 a 向 加劲 肋 句 m1的林 W 板 竹点 域 应挤 h 411韧

式中 N－一作用于板件的拉力；
    A,- 第艺段破坏面的截面积,A,=tl；当为螺栓（或铆钉·

            连接时，应取净截面面积 ；

      t－一 板件厚度；

      T．一一第！破坏段的长度 应取板件中最危险的破坏线创
                长 冷(图 7．5 1)；

，一 第：段的拉剪折算系数；
。－ -M ‘段破坏线与拉力轴线的夹角

到
一

式中

7.4.2

定计；
            ． 精 前2$ fit f"'i枯 下 才计 笠

\̀'红
：

M 、+ MF.,＿4 ，
一－气7一 气 万了

          丫 d

!7 d 7-1

式中 Mb。、M、， 分别为节点两侧梁端弯矩设计值；

          V，一 节点域腹板的体积·柱为H形或工字形截I
                时，城0h,,h,t�，柱为箱形截面时，V二1. 8h,,h, tw ;

            t�一 柱腹板厚度 ；

            he 梁腹板高度。‘

    当柱腹板节点域不满足公式（7. 4. 2-1)的要求时。对H形助
下 宁服 怕会 林 官炸 脂 拓 作节 占姑 七n厦 _窟析 加 区 的 范围 fv伸 出观

            (a)焊脸连接 ib峨栓｛铆钉）连接 (r)螺校（铆钉〕连搜

                      图7,5.1 板件的拉、剪撕裂

7,5.2 析架节点板（杆件为轧制T形和双板焊接T形截面者肠

外）的强度除可按公式(7. 5. 1-1)计算外，也可用有效宽度法按F

祥计筑

U.S. 2毛N
一妇

 
 
一一  
 
 

叮

式中 h,— 板件的有效宽度（图7. 5. 2) ;当用螺栓〔或铆钉）连41

            84(M 7.5.26),应减去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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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5．2 板件 的有效宽度

      U :0为应力扩散角 可取300

7.5.3 精架节点板在斜腹杆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可用下列方法

进行计算 ：

    1对有竖腹杆相连的节点板，当c1t< Is /}23万几时（(c为受
压腹杆连接肢端面中点沿腹杆轴线方向至弦杆的净距离），可不计

算稳定 。否则 ，应按附录 F进行稳定计算。在任何情况下 ，c/t不

得大于22、  235/f,． o

    2对无竖腹杆相连的节点板，当c/t<10了  235万万时，节点

板的稳定承载力可取为。. 8b, t J。当c/t > 10 丽万；时，应按
本规范附录F进行稳定计算，但在任何情况下，c/t不得大于

17. 5丫235/人。

7. 5. 4 当用7. 5. 1一7. 5. 3条方法计算析架节点板时，尚应满足

下列要求 ；

    1 节点板边缘与腹杆轴线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15,;

    2 斜腹杆与弦杆的夹角应在30'--60。之间；

    3节点板的自由边长度1，与厚度，之比不得大于6户 35/万，
否则应沿 自由边设加劲肋 予以加强 。

                    图7. 6. 3 铰轴式支座示意图

7.6.4 对受力复杂或大跨度结构，为适应支座处不同转角和位移

的需要，宜采用球形支座或双曲形支座。

7.6.5 为满足支座位移的要求采用橡胶支座时，应根据工程的具

体情况和橡胶支座系列产品酌情选用。设计时还应考虑橡胶老化

后能更换的可能性

7.6.‘ 轴心受压柱或压弯柱的端部为铣平端时，柱身的最大压力

直接由铣平端传递，其连接焊缝或螺栓应按最大压力的15％或最

大剪力中的较大值进行抗剪计算；当压弯柱出现受拉区时，该区的

连接尚应按 最大拉 力计算 。

g 构 造 要 求

8. 1 一 般 规 定

7.6 支 座

7.6. 1 梁或析架支于砌体或混凝土上的平板支座（参见图

8.4.12a),其底板应有足够面积将支座压力传给砌体或混凝土，厚

度应根据支座反力对底板产生的弯矩进行计算

7.6.2 弧形支座〔图7. 6. 2a）和辊轴支座（图7. 6. 26)中圆柱形弧

面与平板为线接触，其支座反力R应满足下式要求：

                      R<40ndlf'/E                (7.6.2)

式中 d一 对辊轴支座为辊轴直径，对弧形支座为弧形表面接

            触点曲率半径r的2倍；

      n一一辊轴数目，对弧形支座n=1;

        ／－一一弧形表 面或辊轴与平板 的接触长度

8.1.1 钢结构的构造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维护并使结构受力

简单明确，减小应力集中，避免材料三向受拉。以受风载为主的空

腹结构，应尽量减小受风面积。

8.1.2 在钢结构的受力构件及其连接中，不宜采用 ：厚度小于 4nvn

的钢板；壁厚小于3mm的钢管；截面小于L45 X 4或匕56X36X4

的角钢（对焊接结构），或截面小于L50X5的角钢（对螺栓连接

或铆钉连接结构）

8.1.3 焊接结构是否需要采用焊前预热或焊后热处理等特殊措

施，应根据材质、焊件厚度、焊接工艺、施焊时气温以及结构的性能

要求等综合因素来确定．并在设计文件中加以说明。

8. 1. 4 结构应根据其形式、组成和荷载的不同情况，设t可靠的

支摊系统。在建筑物每一个温度区段或分期 魂设 的区段中，应 分

别设里独立的空间称定 的支橄 系统。

8.1.5 单层房屋和露天结构的温度区段长度（伸缩缝的间距），当

不超过表8.1.5的数值时，一般情况可不考虑温度应力和温度变

形的影响 。

表8.1.5 沮度区段长度值(m)

      ｝纵向温度RN I 演向81)l区段

结构情况

鱼 应
    ！＊ ！＊

（垂直屋架或构架

  跨度方向〕

（沿屋架或构架跨度方向）

主顶为，J接｝柱顶为铰接

22C
－洲
漏

  采映房屋和非采睦地区的房屋

热车A和采理地区的非采吸房屋

皿 天结构

(a)弧形支座 (b)辊轴支座

                图7. 6.2 弧形支座与辊轴支座示惫图

7.6.3 铰轴式支座的圆柱形枢轴（图7.6.3),当两相同半径的圆

柱形弧面自由接触的中心角87900时，其承压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注：1  I-房柱为其他材料时，应按相应规范的规定设置伸缩缝。围护结构可很据

      具体情况参照有关规范单独设f伸缩缝。

  2 无桥式吊车房魔的柱间支律和有桥式吊车房屋吊车粱成吊车析架以下的

      柱间支撑，宜对称布t于沮度区段中部．当不对称布Y时，上述往间支排

      的中点〔两通往间支娜时为两支排距离的中点）至温度区段端部的距离不

      宜大于表8. 1.5纵向沮度区段长度的60线．

  3 当有充分依据或可命措施时．表中数字可予以增减

口一势} f2R<-
8.2 焊缝连 接

(7.6.3)

式中 d一一枢轴直径；

      6－一 枢轴纵向接触面长度。

8.2.1 焊缝金属应与主体金属相适应。当不同强度的钢材连接

时，可采用与低强度钢材相适应的焊接材料。

8.2.2 在设计中不得任意加大焊缝 ，避免焊缝立体交叉和在一处

2了



集中大量焊缝，同时焊缝的布里应尽可能对称于构件形心轴

    焊件厚度大于20mm的角接接头焊缝，应采用收缩时不易引

起层状撕裂的构造。

    注 俐板的拼接当采用对接焊缝时，纵横两方向的对接焊缝，可采用1字形交义或

        丁形交又 当为 T形交叉时 交又点的间距不得小于200.n�

8. 2. 3 对接焊缝的坡rl形式，宜根据板厚和施工条件按有关现行

国家标准的要求选用。

8.2.4 在对接焊缝的拼接处：当焊件的宽度不同或厚度在一侧相

差4rnm以f二时，应分别在宽度方向或厚度方向从一侧或两侧做

成坡度不大于 1，2. 5的斜角（图8. 2. 4 )；当厚度不同时，焊缝坡

口形式应根据较薄焊件厚度按第8. 2.3条的要求取用。

t为较薄焊件的厚度。

8.2. 11 杆件与节点板的连接焊缝（图8. 2. 11)宜采用两面侧焊。

也可用 汽面围焊，对 角钢杆件可 采用 I＿形 围焊，所有围焊 的转角

处必须连续施焊

I                   r》

可口 [.}y5       }EEA
〔a）不同宽度 (n）不同厚度

                图n24 小同宽度或厚度钢板的拼接

    注：直接承受动力荷吸且需要进行彼劳计算的结构，本条所指科角坡度不应大于I}4,

8.2.5 当采用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时，应在设计图中注明坡n的

形式和尺寸其计算厚度h（二 ）不得小于1. 5价,t(mm）为焊件的

较大厚度。

    在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中，垂直于受力方向的焊缝不宜

采用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

8. 2.6 角焊缝两焊脚边的夹角a一般为900(直角角焊缝）。夹角

}>135。或。<:60的斜角角焊缝，不宜用作受力焊缝（钢管结构除

外）

8.2.7 角焊缝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I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h, (mm）不得小于1.5价,t(mm）为较

厚焊件厚度（当采用低氢型碱性焊条施焊时，t可采用较薄焊件的

厚度 ）。但对埋弧 白动焊 ，最小焊脚尺寸可减小 ]mm；对 ’r形 连接

的单面角焊缝，应增加I mm「当焊件厚度等于或小于4m-时，则

最小焊脚尺寸应与焊件厚度相同。

    2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宜大于较薄焊件厚度的1.2倍（钢管

结构除外），但板件（厚度为t)边缘的角焊缝最大焊脚尺寸，尚应

符合T列要求：

      I)当 t燕6mm 时.h,簇t;

      2)当t>6mm时,h,} -,t一（1̂-2)mmo

    圆孔或槽孔内的角焊缝焊脚尺寸尚不宜大于圆孔直径或槽孔

短径 的 1/3

    3 角}If'缝的两烨脚尺寸一般为相等。当k*件的厚度相差较

大且等焊脚尺寸不能符合本条第1,2款要求时，可采用不等焊脚

尺寸，与较薄焊件接触的焊脚边应符合本条第2款的要求；与较厚

焊件接触的焊脚边应符合本条第 1款的要求

      (a)两面侧焊 （h）二面围焊 (H L形围焊

                图x. 2.11 杆件与节点板的焊缝连接

8.2. 12 当角焊缝的端部在构件转角处做长度为2h的绕角焊

时，转角处必须连续施焊

8.2.13 在搭接连接中，搭接长度不得小于焊件较小厚度的5倍，

并不得小于25inm,

                  8.3 姐栓连接和铆钉连接

8.3.1 每一杆件在节点上以及拼接接头的一端，永久性的螺栓

（或铆钉）数不宜少于2个。对组合构件的缀条，其端部连接可采

用 1个螺栓（或铆钉）．

8.3.2 高强度螺栓孔应采用钻成孔。魔娘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

的孔径比螺栓公称直径d大1. 5---2. Omm；承压型连接的高强度

螺栓的孔径比螺栓公称直径d大1.0.1, 5mm,
8.3.3 在高强度螺栓连接范围内，构件接触面的处理方法应在施

工图中说明。

8.3.4 螺栓或铆钉的距离应符合表8.3.4的要求

              班 834 ．桂或．钉 的．大 、．小容许距离

│名称  │                                              一│  最大等许距离          │｛盆 卫六；斤｝│
│      │          位，和方向                            │（取两者的较小值）      ├───────┤│      │外排（垂直内力方向或顺内力方向）                │    Nd�或 12,            │区，、 ．      │

│      │                                                │    16d 或 24,            │  百离        │

│中    │  │                                            │                        │3d�           │

│心    ├─┼──────────────────────┤                        │              │
│l司   │i │ 乖直内 力方向                                │                        │              │

│距    │  ├─────┬────────────────┼────────────┤              │

│      │  │顺内力方向│ 一 构件受压力 一                  │｛ tZd。或 18,            │              │

│      │  │          │构件受拉力                      │16d 或 24,                │              │
│      │沿对角线      │r,向                            │                        │              │

│中心至│ 顺内力方向                                      │4d,或NI                 │2d,           │

│构件边├──┬─────────┬───────────┤                ｝      │1.5d�         │
│缘距离│ 垂直│        勇切边或习│F工 气例边             │                      l │ 1.2d,         │

│      │内力│ 轧 制边 、自动气 俐  │    高强度抓栓        │                        │              │

│      │方向│    或拐割边      │  其他姗性或铆钉      │                        │              │

      4

40mmo

      5

侧面角焊缝或正面角焊缝的计算长度不得小于8h‘和

侧面角烨缝的计算长度不宜大于60h�当大于上述数值

时，其超过部分在计算中不予考虑。若内力沿侧面角焊缝全长分

布时，其计算长度不受此限。

8.2.8 在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中，角焊缝表面应做成直线形

或凹形‘」焊脚尺寸的比例：对正面角焊缝宜为1 } 1.5(长边顺内

力方向）；对侧面角焊缝可为1，1

8.2.9 在次要构件或次要焊缝连接中，可采用断续角焊缝。断续

角焊缝焊段的长度不得小于10h‘或 50mm，其净即不应大于 151

（对受压构件）或30t（对受拉构件）.t为较薄焊件的厚度

8.2.10 当板件的端部仅有两侧面角焊缝连接时，每条侧面角焊

缝长度不宜小于两侧面角焊缝之间的距离；同时两侧面角焊缝之

间的距离不宜大于16t(当t> 12mm）或 190mm（当t（12mm),

    注 1  do为姗栓或铆钉的孔径．健为外层较薄板件的厚度

        2 钢板边缘与刚性构件（如角钥 擂俐等）相连的姆栓或铆钉的通犬间距. }}1

            按中间排的致值采用

8.3.5                    C级螺栓宜用于沿其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在F列情况下

可用于受剪连接：

    1 承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结构中的次要连接；

    2 承受静力荷载的可拆卸结构的连接；

    3 临时固定构件用的安装连接

8.3.‘ 对宜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普通娜栓受拉连接应采用双蛛栩

或其他能防止娜相松动的有效措施。

8.3.7 当型钢构件拼接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其拼接件宜采用

钢板。

8.3.8 沉头和半沉头铆钉不得用于沿其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

8.3.9 沿杆轴方向受拉的螺栓（或铆钉）连接中的端板（法兰板），

应适当增强其刚度（如加设加劲肋），以减少撬力对螺栓（或铆钉）

抗拉承载力的不利影响。

                      8.4 结 构构件
                              （1） 柱

8.4. 1 在缀件面剪力较大或宽度较大的格构式柱，宜采用缀条

柱 。

    级板柱中，同一截面处缀板（或型钢横杆）的线刚度之和不得

小于柱较大分肢线刚度的6倍，

8.4.2 当实腹式柱的腹板计算高度气与厚度t，之比ho/t. >

80 骊万几时，应采用横向加劲肋加强，其间距不得大于3h,.
    横向加劲肋的尺寸和构造应按第A. 3. G条的有关规定采用。

8.4.3 格构式柱或大型实腹式柱，在受有较大水平力处和运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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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端部应设置横隔，横隔的间距不得大于柱截面长边尺寸的

9倍和8m,
                        （u） 析 架

8.4.4 焊接析架应以杆件形心线为轴线，螺栓（或铆钉）连接的析

架可采用靠近杆件形心线的螺栓（或铆钉）准线为轴线，在节点处

各轴线应交于一点〔钢管结构除外）。

    当裕架弦杆的截面变化时，如轴线变动不超过较大弦杆截面

高度的5%，可不考虑其影响。

8.4.5 分析析架杆件内力时，可将节点视为铰接。对用节点板连

接的析架，当杆件为H形、箱形等刚度较大的截面，且在析架平面

内的杆件截面高度与其几何长度（节点中心间的距离）之比大于

1/10(对弦杆）或大于1/15（对腹杆）时，应考虑节点刚性所引起的

次弯矩

8.4.‘ 当焊接析架的杆件用节点板连接时，弦杆与腹杆、腹杆与

腹杆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20mm，相邻角焊缝焊趾间净距不应小

于 5mm.

    当析架杆件不用节点板连接时 ，相邻腹杆连接 角焊缝焊趾 间

净距不应小于5mm(钢管结构除外）

8.4.7 节点板厚度一般根据所连接杆件内力的大小确定，但不得

小于6mm．节点板的平面尺寸应适当考虑制作和装配的误差

8.4.8 跨度大于36m的两端铰支承的拓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

下弦弹性伸长对支承构件产生水平推力时，应考虑其影响。

                              （m） 梁

8.4.9 焊接梁的翼缘一般用一层钢板做成，当采用两层钢板时，

外层钢板与内层钢板厚度之比宜为。.5-1.。 不沿梁通长设置

的外层 钢板，其理论截断点处 的外伸长度 l：应符合下 列要求 ：

    端部有正面角焊缝：

          当 h,妻0. 75t时： L妻b

        当h＜。．75t时： l,）1. 5b

    端部无正面角焊缝： l, > 26

    b和t分别为外层翼缘板的宽度和厚度;h。为侧面角焊缝和

正面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8.4.10 铆接（或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梁的冀缘板不宜超过三

层，翼缘角钢面积不宜少于整个冀缘面积的30 %。当采用最大型

号的角钢仍不能符合此要求时，可加设腋板（图8.4.10)。此时角
钢与腋板面积之和不应少于冀缘总面积的30%.

    当翼缘板不沿梁通长设置时，理论截断点处外伸长度内的铆

钉（或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数目，应按该板 1/2净截面面积

的抗拉、抗压承载力进行计算

8.4.11 焊接梁的横向加劲肋与翼缘板相接处应切角，当切成斜

角时，其宽约 b,/3（但不大于 40mm).高约 b./2（但不大于

                          （R） 柱 脚

8.4.13 柱脚锚栓不宜用以承受柱脚底部的水平反力，此水平反

力由底板与混凝土基础间的摩擦力（摩擦系数可取0.4)或设置抗

剪键承受 。

8.4.14 柱脚锚栓埋置在基础中的深度，应使锚栓的拉力通过其

和混凝土之间的枯结力传递。当埋置深度受到限制时，则锚栓应

牢固地固定在锚板或锚梁上，以传递锚栓的全部拉力，此时锚栓与

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可不予考虑。

8.4.巧 插入式柱脚中，钢柱插入混凝土基础杯口的最小深度么

可按表8.4.15取用，但不宜小于500mm，亦不宜小于吊装时钢柱

长度的1/20,
                衰8.4.15 润柱擂入杯口的．小深度

60mm)，见图8. 4. 11, h，为加劲肋的宽度

    注 I  h 为往妞面高度（长边尺寸）：人为柱截面宽度 d.为圈管往的外径．

        2 俐住底端至墓础杯口底的距离一般采用 so..,当有性底板时 可采用

            zoom..

8.4场 预埋人混凝土构件的埋人式柱脚，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以及外包式柱脚外包混凝土的厚度均不应小于180mm.

    钢柱的埋人部分和外包部分均宜在柱的翼缘上设置圆柱头焊

钉〔栓钉），其直径不得小于 16mm，水平及竖向中心距不得大于

200mm.

    埋人式柱脚在埋人部分的顶部应设置水平加劲肋或隔板．

        8.5 对吊车梁和吊车析架（或类似结构）的要求

8.5.1 焊接吊车梁的翼缘板宜用一层钢板，当采用两层钢板时，

外层钢板宜沿梁通长设置，并应在设计和施工中采取措施使上翼

缘两层钢板紧密接触。

8. 5. 2 支承夹钳或刚性料耙硬钩吊车以及类似吊车的结构，不宜

采用吊车衍架和制动析架。

8.5.3 焊接吊车衍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析架节点处，腹杆与弦杆之间的间隙a不宜小于

50mm，节点板的两侧边宜做成半径r不小于60mm的圆弧；节点

板边缘与腹杆轴线的夹角0不应小于300(图8.5.3-1)；节点板与

角钢弦杆的连接焊缝，起落弧点应至少缩进 5mm（图8. 5. 3-1 a) ;

节点板与 H 形截面弦杆的 丁形对接 与角接组合焊缝应予焊透，圆

弧处不得有起落弧缺陷，其中重级工作制吊车析架的圆弧处应予

打磨，使之与弦杆平缓过渡（图8. 5. 3-16) a

    2 杆件的填板当用焊缝连接时，焊缝起落弧点应缩进至少

5mm（图8.5.3-1c)，重级工作制吊车拓架杆件的填板应采用高强

度螺栓连接。

    3 当析架杆件为 H形截面时，节点构造可采用图8. 5. 3-2

的形式 。
一字
v／
闷
＼
芯

f *ff
      b./3(-,叨〕

了
      圈

  图8.4. 1。 铆接〔或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 图 8. 4. 11 加劲肋的切角
            接）梁的翼缘截面

8.4.12 梁的端部支承加劲肋的下端，按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进

行计算时，应刨平顶紧，其中突缘加劲板（图8, 4. 126)的伸出长度

不得大于其厚度的2倍亡

0    8丁砂                             B8 \         / 8 }   81ŝJSEP$} � 8 \、
  训书 料J司乒 」 一 一

(a) （b）

      图8‘5．3-1 吊车析架节点（一）

                                        弦杆

!}9 1̀' f+,i'r1刨二皿
对接焊缝拼
接接头处

日形赶面腹杆

(a)「板支座 (b)交缘支座

图 8.蕊12 梁的支座

                    图8. 5. 3-2 吊车衍架节点〔二）

8.5.4 吊车梁冀缘板或腹板的焊接拼接应采用加引弧板和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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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焊透对接焊缝，引弧板和引出板割去处应予打磨平整。焊接

吊车梁和焊接吊车析架的工地整段拼接应采用焊接或高强度姗栓

的康攘型连接。

8.5.5 在焊接吊车梁或吊车析架中，对7.1.1条中要求焊透的丁

形接头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形式宜如图8.5.5所示。

i c,,on,m> 兮(}}}ml

            图8.5.5 焊透的T形接头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8.5.6 吊车梁横向加劲肋的宽度不宜小于90mm。在支座处的

横向加劲肋应在腹板两侧成对设里，并与梁上下冀缘刨平顶紧。

中间横向加劲肋的上端应与梁＿L翼缘刨平顶紧，在重级工作制吊

车梁中．中间横向加劲肋亦应在腹板两侧成对布置，而中、轻级工

作制吊车梁则可单侧设置或两侧错开设置

    在焊接吊车梁中，横向加劲肋（含短加劲肋）不得与受拉具缘

相焊，但可与受压翼缘焊接。端加劲肋可与梁上下其缘相焊，中间

横向加劲肋的下端宜在距受拉下翼缘50- l00mm处断开，其与

腹板的连接焊缝不宜在肋下端起落弧

    当吊车梁受拉奥缘（或吊车析架下弦）与支撑相连时，不宜采

用焊接。

8.5.， 直接铺设轨道的吊车析架上弦，其构造要求应与连续吊车

梁相同。

8.5.8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中，卜翼缘与柱或制动析架传递水平力

的连接宜采用高强度螺栓的摩擦型连接，而上翼缘与制动梁的连

接，可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f连接或焊缝连接。

    吊车梁端部与柱的连接构造应设法减少由于吊车梁弯曲变形

而在连接处产生的附加应力

8.5.， 当吊车析架和重级工作制吊车梁跨度等于或大于12m,或

轻、中级工作制吊车梁跨度等于或大于18m时，宜设里辅助析架

和下翼缘（下弦）水平支撑系统。当设置垂直支撑时，其位里不宜

在吊车梁或吊车析架竖向挠度较大处。

    对吊车朽架 应采取构造措施，以防止其上弦因轨道偏心而扭

转‘

8.5.10 重级T-作制吊车梁的受拉翼缘板（或吊车析架的受拉弦

杆）边缘，宜为轧制边或自动气割边，当用手工气割或剪切机切割

时，应沿全长刨边

8.5．H 吊车梁的受拉翼缘（或吊车拓架的受拉弦杆）上不得焊接

悬挂设备的零件，并不宜在该处打火或焊接夹具。

8.5.12 吊车钢轨的接头构造应保证车轮平稳通过。当采用焊接

长轨且用压板与吊车梁连接时，压板与钢轨间应留有一定空隙（约

lmm)，以使钢轨受温度作用后有纵向伸缩的可能

                    8,6 大跨度且盖结构

8.6.1 大跨度屋盖结构系指跨度等于或大于60m的屋盖结构，

可采用析架、刚架或拱等平面结构以及网架、网壳、悬索结构和索

膜结构等空问结构

8.6.2 大跨度屋盖结构应考虑构件变形、支承结构位移、边界约

束条件和温度变化等对其内力产生的影响；同时可根据结构的具

体情况采用能适应变形的支座以释放附加内力

8.6.3 对有悬挂吊车的屋架，按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挠

度容许值可取跨度的 1/500，按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时可取

1阳00 对无悬挂吊车的屋架，按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挠

度容许值可取跨度的1/250;当有吊天栩时，按可变荷载标准值计

算的挠度容许位可取跨度的1/500
8.6.4 大跨度屋盖结构当杆件内力较大或动力荷载较大时，其节

点宜采用高强度螺栓的摩擦型连接（管结构除外）。

8.6.5 对大跨度屋盖结构应进行吊装阶段的脸算，吊装方案的选

定和吊点位里等都应通过计算确定，以保证每个安装阶段屋盖结

构的强度和整体稳定。

          8.7 提离那冷地区结构抗脆断能力的要求

8.7.1 结构形式和加工工艺的选择应尽盘减少结构的应力集中．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30℃的地区，焊接构件宜采用较薄的组

成板件 。

8.7.2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20℃的地区，焊接结构的构造宜

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拓架节点板上．腹杆与弦杆相邻焊缝焊趾间净距不宜小

于2. 5t(‘为节点板厚度）。

    2 凡平接或T形对接的节点板，在对接焊缝处，节点板两侧

宜做成半径／不小于60mm的圆弧并予打磨，使之平缓过渡（参见

图 8.5.3-16)0

    3 在构件拼接部位，应使拼接件自由段的长度不小于5；，，

为拼接件厚度（图8. 7. 2).

                      图 8．7．2 盖板拼接处的构造

8.7.3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20℃的地区，结构施工宜满足下

列要求：
    1 安装连接宜采用螺栓连接；

    2 受拉构件的钢材边缘宜为轧制边或自动气割边。对厚度

大于I Omm的钢材采用手工气割或剪切边时，应沿全长刨边；

    3 应采用钻成孔或先冲后扩钻孔；

    4 对接焊缝的质童等级不得低于二级．

                  8.8 制作、运翰和安装

8.8.1 结构运送单元的划分，除应考虑结构受力条件外，尚应注

意经济合理，便于运输、堆放和易于拼装

8.8.2 结构的安装连接应采用传力可靠、制作方便、连接简单、便

于调整的构造形式。

8.8.3 安装连接采用焊接时，应考虑定位措施，将构件临时固定。

                      8， 防护和隔热

8.9.1 钢结构除必须采取防锈措施（除锈后涂以油漆或金属镀层

等）外，尚应在构造上尽量避免出现难于检查、清刷和油漆之处以

及能积留湿气和大量灰尘的死角或凹槽。闭口截面构件应沿全长

和端部焊接封闭

    钢结构防锈和防腐蚀采用的涂料、钢材表面的除锈等级以及

防腐蚀对钥结构的构造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

腐蚀设计规范)GB 50046和《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

级》GB/T 8923的规定。在设计文件中应注明所要求的钢材除锈

等级和所要用的涂料（或镀层）及涂（镀）层厚度。

    除有特殊需要外，设计中一般不应因考虑锈蚀而再加大钢材

截面的厚度

8.9.2 设计使用年限大于或等于25年的建筑物，对使用期间不

能重新油漆的结构部位应采取特殊的防锈措施。

8.9.3 柱脚在地面以下的部分应采用强度等级较低的混凝土包

班（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 )，并应使包班的混凝土高出地面

不小于150mm,当柱脚底面在地面以上时，柱脚底面应高出地面

不，/j%于100mm,

8.9.4 钢结构的防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 16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的要求，结构

构件的防火保护层应根据建筑物的防火等级对各不同的构件所要

求的耐火极限进行设计。防火涂料的性能、涂层厚度及质虽要求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HGB 14907和国家现行标

准《钢结构防火徐料应用技术规范》CECS 24的规定

8.9.5 受高温作用的结构．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下列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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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结构可能受到炽热烟化金月的住容时，应采用砖或附热

材料做成的用热层加以保护；

    2 当结构的衰面长期受辐射热达150℃以上或在姐时间内

可能受到火焰作用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如加旧热层或水恋

式（(9.2.2)的要求。

9.2.4 弯矩作用在一个主平面内的压弯构件，其稳定性应符合下

列公式的要求：

      1 音 拓 作 用 平 而 肉 ．

  N
一－－几，不 卞

印＿八 I

fl..M，
                  N 、

w c.! 1 I一u. a -1,r-’
            、 J ， E． J

G 1        (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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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p、－一 对二轴的塑性毛截面模鱼.

    W."Ne，和Pm：应按第5.2.2条计算弯矩作用平面内稳定的有
羊 钾 乎 田

9.1.1本章规定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固端梁、连续梁vi
及由实腹构件组成的单层和两层框架结构。

9.1.2 采用塑性设计的结构或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时，应采用荷载的设计值，考虑构件截面内塑性的发展及由此引走
的内力重分配，用简单塑性理论进行内力分析。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采用荷载的标准值，并按弹性理
论进行计算 。

，．1.3 按塑性设计时，钢材的力学性能应浦足强屈比J./儿>1.2

伸长率S, >15%，相应于抗拉强度t.的应变‘不小于加倍屈服盗

应变By n

，1.4塑性设计截面板件的宽厚比应符合表9.1.4的规定。

                          襄 ，．1.4 板件宽厚比

尸－－－，二吮丁二犷二了－－－－尸一代石－－甲二－－甲 一 一 舀 蔽

2 弯矩作用平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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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bI，和几，应按5. 2. 2条计算弯矩作用平面外稳定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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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130碑砺万歹。
9.32 在构件 出现朔性铰的截面处，必须设置侧向支承 。该支7f

｝当丝二。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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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其相邻支承点间构件的长细比孟，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一，}希<0. 5时：
                                  M、、F2 T

            a�( 6。一406 V�f) V了

  当。·fiGW WI-f< 1.。时：

        A,</45-10    ' f)漂 (9.3.2-2
.立 -<9, M

6a <30 n 295｝

式中 A,-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长细比,A, =1八,.1，为侧向支I

            点间距离，i，为截面回转半径；

    M，一 与塑性铰相颐为1、的侧向支承点处的弯矩；当长9

            1，内为同向曲率时．K Aw-f）为正；当为反向曲I

            时，Ml(W,.f）为负

    对不出现塑性铰的构件区段，其侧向支承点间距应由本规A

第4章和第5章内有关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整体稳定计算确定。

9.3.3 用作减少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计算长度的侧向支撑，其匀

J合力应分别按本规范第4.2.6条或第5.2.8条确定。

9.3.4 所有节点及其连接应有足够的刚度，以保证在出现塑性七

前节点处各构件间的夹角保持不变。

    构件拼接和构件间的连接应能传递该处最大弯矩设计值白

1. 1倍，且不得低于。.25W,几

9.3.5 当板件采用手工气割或剪切机切割时．应将出现塑性铰P

位的边缘刨平

    当螺栓孔位于构件塑性铰部位的受拉板件土时，应采用钻力

月 t牛 冲 扩 钻 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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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弯矩M：（对H形和工字形截面x轴为强轴）作用在一-11

主平面内的受弯构件，其弯曲强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从<w...f       (9.2.1

式中 w，— 对x轴的塑性净截面模量。

9.2.2 受弯构件的剪力v假定由腹板承受，剪切强度应符合〕

式要求 ：

                        V<-h,Vtwf.       (9.2.2

式中 h�,t— 腹板高度和厚度；

          了－一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9.2.3 弯矩作用在一个主平面内的压弯构件，其强度应符合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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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本章规定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在节点处直接少

接的钢管（圆管 、方管或矩形管 ）析架结构 。

10.1.2 圆钢管的外径与壁厚之比不应超过100(235/f,)；方9

或矩形管的最大外缘尺寸与壁厚之比不应超过40、  r2}3了万
10.1.3 热加工管材和冷成型管材不应采用屈服强度 /;超；

345 N/,,.,' 以及屈强 比 f/f.>0. S的 钢材，14钢 管壁库不 官大 －

z ins }e, trF ne，口：书 Ar丈 N:卜二「 n as  f 甘．它5月n2吕Fff 亩 久k仑 尹 25mmIn . 在满足下列情况下．分析析架杆件内力时可将节点视为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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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符合各类节点相应的几何参数的适用范围；

    2 在析架平面内杆件的节间长度或杆件长度与截面高度（或

直径）之比不小于12(主管）和24(支管）时

10.1.5 若支管与主管连接节点偏心不超过式（10. 1. 5)限制时，

在计算节点和受拉主管承载力时，可忽略因偏心引起的弯矩的影

响，但受压主管必须考虑此偏心弯矩M二△NXe(AN为节点两侧

主瞥轴力之差值）的影响．

                  一0. 55石e/h（或 ‘d)<O.25         (10.1.5)

式中 。— 偏心距，符号如图10.1. 5所示：

      d- 圆主管外径；

      h一 连接平面内的矩形主管截面高度．

焊缝的计算长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在圆管结构中，取支管与主管相交线长度：

    当d; /d镇0.65时：

‘一‘3. 25d;-0. 025d)（黯＋。·4661“。·3.2-1)
当d, I d >0. 65时 ：

        l．二（3. 81d‘一0. 389d)0.534+0.466 (10.3.2-2)
S-U ）

式 中 d,d

            0

分别为主管和支管外径；

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的夹角。

纂黔一韭蒸聋韭

    2 在矩形管结构中，支管与主管交线的计算长度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 ：

    对于有间隙的K形和N形节点：

    当 8;妻60,时 ：

      2h:

‘二sinO.十b; (10.3.23)

（a）有间瀚的 K形节点 (b)有问旅的 N形节点 当 9;<50。时 ：

_2h;sing.+ 26, (10.3.2-4)

当500<B,<60。时，t．按擂值法确定。

对于T,Y和X形节点（见图10.3.4),

（C）搭接的K形节点 (d)格接的 N形节点
＿ 2h
  sing

(10.3.2-5)

图10. 1. 5 K形和N形有节点的偏心和h1晾

                    10.2 构造 要求

10.2. 1钢管节点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管的外部尺寸不应小于支管的外部尺寸，主管的壁厚不

应小于支管壁厚，在支管与主管连接处不得将支管插人主管内；

    2 主管与支管或两支管轴线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300;

    3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节点处，除搭接型节点外，应尽可能避

免偏心；

    4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应沿全周连续焊接并平滑过渡；

    5 支管端部宜使用自动切管机切割，支管璧厚小于6mm时

可不切坡口。

10.2.2 在有间隙的K形或N形节点中（图10. 1. 5a,6)，支管间

隙a应不小于两支管壁厚之和．

10.2.3 在搭接的K形或N形节点中（图10. l. 5c,d)，其搭接率

0.=酬pX 100%应满足25%簇认提100%，且应确保在搭接部分
的支管之间的连接焊缝能可靠地传递内力。

10.2.4 在搭接节点中，当支管厚度不同时．薄壁管应搭在厚壁管

上；当支管钢材强度等级不同时，低强度管应搭在高强度管上。

10.2.5 支管与主管之间的连接可沿全周用角焊缝或部分采用对

接焊缝、部分采用角焊缝。支管管壁与主管管壁之间的夹角大于

或等于120“的伏域宜用对接焊缝或带坡目的角焊缝．角焊缝的

焊脚尺寸石不宜大于支管壁厚的2倍

10.2.6 钢管构件在承受较大横向荷载的部位应采取适当的加强

措施，防止产生过大的局部变形。构件的主要受力部位应避免开

孔，如必须开孔时，应采取适当的补强措施。

                    10.3 杆件和节点承栽力

10.3.1 直接焊接钢管结构中支管和主管的轴心内力设计值不应

超过由本规范第5章确定的杆件承载力设计值。支管的轴心内力

设计值亦不应超过节点承载 力设计值 ．

10.3.2 在节点处，支管沿周边与主管相焊，焊缝承载力应等于或

大于节点承载力。

    在管结构中，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按本

规范公式(7. 1.3-1）进行计算，但取汽二1·角焊缝的计算厚度沿
支管周长是变化的，当支管轴心受力时，平均计算厚度可取0. 7h�

式中 h,,b.-－一分别为支管的截面高度和宽度。

    当支管为圃管、主管为矩形管时，焊缝计算长度取为支管与主

管的相交线长度减去d。

10.3.3 主管和支管均为圆管的直接焊接节点承载力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其适用范围为：0. 2<19-,-i.0;ddt-60;d/t<100,0>300,
600< 0< 1200切为支管外径与主管外径之比；d,,t为支管的外径
和壁厚；d,t为主管的外径和壁厚;6为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之夹

角；0为空间管节点支管的横向夹角，即支管轴线在主管横截面所

在平面投影的夹角）．

    为保证节点处主管的强度，支管的轴心力不得大于下列规定

中的承载力设计值：

    1  X形节点（图10.3.3a):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PC.应按下式计
          算 ：

N一矢万-0. 81p) sin8Sb"
f       (10.3.3一1)

式中，一参数，、一，一。·3六一0.3(f’  .“节点两侧或－
          侧主管受拉时，则取ib。二1,

      f一一主管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f， 主管钢材的屈服强度；

      。— 节点两侧主管轴心压应力的较小绝对值。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应按下式计
          算 ：

N"x一。·78(-d-)0.' N (10.3.3-2)

2 T’形（或Y形）节点（图10. 3. 36和c):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应按 F式计

    算 ：

N";1111-51sinfl自 0.0,,'f (10.3.3-3 )

式中 叭． 参数；当p--O. 7时，$,。二0. 069 +0. 93p:当p>0. 7
          时，叭一2p一。．68.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应按下式计

          算 ：

      当,9c_0.6 时：
                      N界一1. 4N比 (1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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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06时

              N0',一（2一3) N�,
3  K形节点（图 10. 3. 3d)

(10.3. 3-5 )

等于K形节点相应支管承载力设计值N'K或N0K的。．9倍
10.3.4 矩形管直接焊接节点 （图 10.3.4)的承载力应按 下列规

定计算，其适用范围如表10.3.4所示．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应按下式计算：

        N0,c一黯 1 )},,"̂'PJo,t'j
式中 氏－一一受压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之夹角；

    0,一 参数按下式计算：

(10. 3.3-6)

 
 
一d
︸
t

弓

＋

2（
一
乃

0,二1
2. 19

5vL、二丛
（〕‘77口）

d

(10.3.3-7)

      两支管间的间隙：当。＜。时，取“二。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嵘应按下式计算

N,产                                    N,(a) T.YV}A                          (b  XBSVA
渔塞一半；yN,    N.                    {1&X'0'                   Ni

(c)有间跪的K、N形节点 (d)搭接的K、N形节a

畔
＿sin8,
  sin8.

(10.3.3-8)   图 10.3.4 矩形管直接焊接平面管节点

衰10.3.4 矩形，节点几何．傲的适用范日
嗽

式中 B, 受拉支管轴线 与主管轴线之夹角。

N1N
借截

  面

形式

节点几何．吸．‘二1成2．表示支管曰 盛示 被搭接的支管

节点形式

b,、 h,（‘     d,6,b      deb
b;令(A手
受压

h.b宁
  口或 （少

b,,b;,4/},

·率－
T,Y,X形 乡0.25

  ｝支｝＊，一‘
    ！ I ，， r月 日甘 口习

喜｛墓卜形和N形
二蕊0. 01 b一匀可35537  2/n 535

535
刀夕0.35

为｛矩
叫IF
州管
管｝

：a  .56会
G2

0. 5(1-p)-<舍乓
  15( 1 -夕7'
    a3n」一几

25%505 100%

X0.25   1533  235J. 蕊40

节点

俗接K形
  和 N形

音“，。
。、会，。

些
几

支，为回管 0. 45牛<-0. 81544
  用 d．取代b,之后，
仍应油足上述相应条件

夯兰 一N

(b) T形和Y形受拉节

      1-1

(e)仃形节点

二Ad｛j}   I d.
          (}) TffMYfr'MT1Ty)}} 二丰

逛塞乙支嗜

标注，处当.lb> 1. 5(〕一户，则按’r形或Y形节点计算

b, ,h.,,，分别为第 个矩形支管的截面宽度、高度和壁厚；

d;"．分别为第：个阅支管的外径和蟹厚书

b,h,,分别为矩形主管的截面宽度、高度和壁厚：

。为支昔间的间峨，见圈 10.3.4,

U。为搭接率 见第 10.2.3条

，为。。对I', Y, X形节点·，令或d,A'对K,N形节点·，

A, +h,+h,+h,4h ，一d, +d2h
          厂”为第 ：个支钾钥材的佃服强度．

    为保证节点处矩形主管的强度，支管的轴心力N．和主管的

轴心力N不得大于下列规定的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1 支管为矩形管的T,Y和X形节点〔图10.3.4a,6),

      I)当#<O. 85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罗应按下
          式计算

    2-2

fOKK形节点
衅一‘·8(若命十2）斋k （10.3.4-1)

                (d) K形节点

              图10. 3. 3 圆管结构的节点形式

4  TT形节点（图 10, 3. 3e)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算 ：

0一
0.25   a

  R                     f
；当主管受

N"', ,应按下式计

                        ‘＝（1一口）。5

式中 0}－一参数；当主管受压时。0。二

          拉时，I。一L．。；

N<rr = & N0r (10.3.3-9)

口－一 一节点两侧主管轴心压应力的较大绝对值

2)当R=1。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一，应按下
  式计算 ：

式中 0'e一，.28-0.64音司·，，、为两支管的横向间距。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斗应按下式计
  算 ：

N.-一2.0（  h,(sin8;斗一5！）tfkt)sin0,}'} （10.3.4-2 )

当为X形节点，B;<90。且h>h, /cosy;时，尚应按下式验算

Np）

N,'T二二N";
2htf,sinf 门 0 3＿4 3）

(10. 3. 3工0)

5  KK形节点 （图 10. 3. 31)：

受压或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N'KK或N,"KK应

式中 介一 主管强度设计值；当支管受拉时，fk-J；当支

            管受压时，对 T, Y形节点，fk 0 0. 8州 ；对

            X形节点，f、二（0. 65sino')9,f;q,为按长细比

四



  、一‘.73(少一2）（、12 ) } sir.H, )}“确定的轴心受压构
      件的稳定系数；

f、 主管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3)当0. 85<p< 1. 0时，支管在节点处承载力的设计值应按
  公式（10.3.4-1)与(10. 3.4-2）或公式（10. 3. 4-3）所得的

  值，根据R进行线性插值。此外，还不应超过下列二式的

  计算值 ：

            N0'=2.0(h,-2t,-卜 b,)t;j;        (10.3.4-4)

N" N例

              A, fn }-A沉
o, 支管为圆管的各种形式的节点：

(10. 3.4-17)

    当支管为圆管时，＿上述各节点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仍可使用，但

需用d取代b。和h;，并将各式右侧乘以系数耐4,同时应将式

(10. 3. 4-10）中的a值取为零

11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h�一10tilt·f,tf y7·b; Cb;
当0. 85-};;P-<‘一会昧

    N,"一2。（      h; f b, tf.. 0 sin8; .. ̀0 / sing
        b,，一10nit·6i }k

11. 1 一 般 规 定

(10.3.4-5)

式中 h、t、、关 分别为支管的截面高度、壁厚以及抗拉（抗压

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2支管为矩形管的有间隙的K形和N形节点（图10.3.40;
  1)节点处任一支管的承载力设计值应取下列各式的较小

    值：

  .N：一，·‘，b,:1-6, +h,-t-hz（ b）  0bsin0,     ( t ) St}f'}"（‘。3.4-6)
        N0。一A,fsin8;

    N0一2.0 (h,一2t, +粤) t,f
当形1    2tb时，尚应刁、于：

    'N"'一z.0(h  + b;.+b0sin),_）        rf.2   ,a}t}8,

11. 1. 1 本章规定一般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由混凝土翼板与

钢梁通过抗剪连接件组成的组合梁。

    组合梁的翼板可用现浇混凝土板，亦可用混凝上桩合板或压

型钢板混凝七组合板，其中混凝土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nGB 5001。的规定进行设计

11.1.2 混凝土又板的有效宽度瓦（图11.1.2)应按下式计算

                        b＝仓+b十伪 〔11.1.2)

式中 b。 一板托顶部的宽度；当板托倾角。<45，时，应按。=4:i0
            计算板托顶部的宽度；当无板托时 则取钢梁上翼缘

              的宽度 ；

    b, ,b"－一 梁外侧和内侧的翼板计算宽度，各取梁跨度l的1/6

            和翼板厚度h,的6倍中的较小值。此外，b尚不应

            超过翼板实际外伸宽度,} ; b,不应超过相邻钢梁仁

            翼缘或板托间净距、的112,当为中间梁时，公式
              (11. 1.2)中的 b 等于 b, ,

式中 A 弦杆的受剪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

            n 二（2 h +ab) t (10. 3. 4-10)

土
｜
J
七

。二//  3t' _V 3t' + 4a' (10.3.4一11)

      2)节点间隙处的弦杆轴心受力承载力设计值为：

                      N0'=(A一。A,)f            (10.3.4-12)

式中 a一 考虑剪力对弦杆轴心承载力的影响系数，按下式计

              算 ：

。＿1一厂 l v l;
        v一 1 vo）

(10. 3. 4-13)

                        Vp一n.厂

      v-－一 节点间隙处弦杆所受的剪力．可按任一支管的竖向

            分力计算 。

    3 支管为矩形管的搭接的K形和N形节点（图10.3.4d):

    搭接支管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根据不同的搭接率以 按下列公

式计算（下标7表示被搭接的支管）：

      1)当25％镇以（场。％时：

      N'0一2.。［‘”一2！·，0.5＋     2   I￡'（‘。·3.‘一，‘，
      b,,一10_, /t,冷b. 1b

豹当50％<以<80％时：

    N刊一2.。（、一2t,+b̀  bh
3)当 80%G0,<100％时；

t. f (10. 3. 4-15)

N"  2.。卜2t;+ b-' 2冲 (10. 3. 4-16)
被搭接支管的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图 11. I. 2 馄凝土拢板的计算宽度

    图11. 1. 2中，凡．为混凝土冀板的厚度，当采用压型钢板混凝

土组合板时，翼板厚度气、等于组合板的总厚度减去压型钢板的肋

高，但在计算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时，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的

翼板摩度人可取有肋处板的总厚度；h,为板托高度，当无板托

时，h,：二。·

11.1.3 组合梁（含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和钢梁与组合板构成的

组合梁）的挠度应按弹性方法进行计算，并应按本规范第 11.4.2

条的规定考虑混凝土翼板和钢梁之间的滑移效应对组合梁的抗弯

刚度进行折减

    对于连续组合梁，在距中间支座两侧各。151(1为梁的跨度）

范困内，不计受拉区混凝土对刚度的影响，但应计人翼板有效宽度

b范围内配置的纵向钢筋的作用、其余区段仍取折减刚度，除按

此验算其挠度外，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的规定验算负弯矩区段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二。：。

    在组合梁的强度、挠度和裂缝计算中，可不考虑板托截面。

    组合梁尚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混凝上典板的纵向抗剪验算。

11. 1.4 组合梁施工时，若钢梁下无临时支承，则混凝土硬结前的

材料重量和施工荷载应由钢梁承受，钢梁应按本规范第3章和第

4章规定计算其强度、稳定性和变形。施工完成后的使用阶段，组

合梁承受的续加荷载产生的变形应与施工阶段钢梁的变形相叠

加 。

11. 1.5 在强度和变形满足的条件下，组合梁交界面上抗剪连接

件的纵向水平抗剪能力不能保证最大正弯矩截面上抗弯承载力充

分发挥时 可以按照部分抗剪连接进行设计。用压型钢板做混凝

了0



土底模的组合梁，亦宜按照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设计。部分抗剪

连接限用于跨度不超过20M的等截面组合梁。

11.1.‘ 按本章规定考虑全截面塑性发展进行组合梁的强度计算

时，钢梁钢材的强度设计值i应按本规范第3.4.1和3.4. 2条的

规定采用，当组成板件的厚度不同时，可统一取用较厚板件的强度

设计值。组合梁负弯矩区段所配负弯矩钢筋的强度设计值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采用。连

续组合梁采用弹性分析计算内力时，考虑塑性发展的内力调幅系

数不宜超过15%,

    组合梁中钢梁的受压区，其板件的宽厚比应满足本规范第9

章第 9.1.4条的要求．

                      11.2 组合梁设计

11.2.1 完全抗剪连接组合梁的抗弯强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I 正弯矩作用区段：

      1)塑性中和轴在混凝土翼板内（图11. 2. 1-1),即Ay提

        b,h,} f,时 ：

                          M簇b. z五y               (11.2.1-1)

                        二，Af/(b关） (11. 2.1-2)

式中 M一一正弯矩设计值；

        A- 钢梁的截 面面积；

      x一一混凝土翼板受压区高度；

      Y 一钢梁截面应力的合力至混凝土受压区截面应力的合

              力间的距 离；

      f<--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矛 J b. I.Af
                                                              f

    图 11. 2. I-1 塑性中和轴在混凝土甄板内时的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塑性中和轴在钢梁截面内（图11. 2. 1-2),即Af >

        b, h,了、时：

                  M-<b,h�JIy, +A,fy,          (11.2.1-3)

                  A,.=O. 5(A一b,h 关/f) （11_ 2. 1-4)

式 中 A — 一钢梁受压区截面面积；

      y。 钢梁受拉区截面形心至混凝土翼板受压区截面形心

              的距离 ；

      y1 -... _钢梁受拉区截面形心至钢梁受压区截面形心的距

              离。

。b,.匆可                                fc   b<hc}fA<fAE---             M
                  一 f

      图11.2.1-2 塑性中和轴在钥梁内时的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 负弯矩作用 区段（图 11. 2. 1-3):

    阵三夫7-71一一
                              一一开一 占 M 、巨三三玉－一

      组合梁塑性中和轴 ｝｝ J            .  I二二二d

      钢梁塑性中和袖 n 卜二匕日
                  一 了

          图11. 2. 1-3 负弯矩作用时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M‘簇M+A� f., (y3十y,/2)       (11.2.1-5)
                          从 =(S,+S,)f (11.2.1-6)

  式中 M，— 负弯矩设计值；

    51、52一一钢梁塑性中和轴（平分钢梁截面积的轴线）以上和

              以下截面对该轴的面积矩；

        A,一一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 ；

        f.一一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Y3— 纵向钢筋截面形心至组合梁塑性中和轴的距离；
      Y— 组合梁塑性中和轴至钢梁塑性中和轴的距离 当组合

            梁塑性中和轴在钢梁腹板内时，取Ya二人f,. / (2t�户；
            当该中和轴在钢梁舞缘内时，可取Y,等于钢梁塑性中
              和轴至应板上边缘的距禽。

  11,2.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在正弯矩区段的抗弯强度按下列公

式计算（图 11.2.2);

                        z=n,从 /(b关） (11. 2.2-1)

                    A,=(Af-n, N,)/(2f)             (11.2.2-2)

            M_= n, N, y,+0.5(A(-n,N,)Y2                (11.2.2-3)
式中 M 了一 部分抗剪连接时组合梁截面抗弯承载力；

        n,-－一部分抗剪连接时一个剪跨区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N;一一每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按本规范第

              川.3节的有关公式计算。

字 、f     n,N;GGll11lVGGlA, fM,         I(A-A,)f
                                                            I

              图日．2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计算简图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在负弯矩作用区段的抗弯强度则按

n, N,和A五两者中的较小值计算。

11.2.3 组合梁截面上的全部剪力，假定仅由钢梁腹板承受，应按

本规范公式（(9.2.2)进行计算

11.2.4 用塑性设计法计算组合梁强度时，在下列部位可不考虑

弯矩与剪力的相互影响 ：

    1 受正弯矩的组合梁截面；

    2 人f.要。15A/的受负弯矩的组合梁截面

                11.3 抗剪连接件的计算

11.3.1 组合梁的抗剪连接件宜采用栓钉．也可采用槽钢、弯筋或

有可靠依据的其他类型连接件。栓钉、槽钢及弯筋连接件的设置

方式如图11.3.1所示；一个抗剪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由下列公

式确定 ：

                                                                  剪力方向

  3 :5 :5
        W 拴钉连接件 （n)槽钢连接件 （(c)9筋连接件

                  图 1).3.1 连接件的外形及设置方向

    1 圆柱头焊钉（栓钉）连接件：

              N＝。．43A、厉了毛0. 7人对 (11.3.1一1)
式中 E, 混凝土的弹性模星:

      A,- 圆柱头焊钉（栓钉）钉杆截面面积；

      J̀---m柱头焊钉（栓钉）抗拉强度设计值；

      7一 栓钉材料抗拉强度最小值与屈服强度之比。

    当栓钉材料性能等级为4. 6级时，取f=215(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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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槽钢连接件：

            N'二0.26(t+0.51.)1, ,厄万万 { 1 l. 3. 1-2 )

式中 t一一槽钢冀缘的平均厚度；

      t- - 摺钢腹板的厚度 ；

    I：一一槽钢的长度
    植钢连接件通过肢尖肢背两条通长角焊缝与钥梁连接，角焊

缝按承受该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N:进行计算．

    3 弯筋连接件：

                          N;=A.,f�               (11.3.1-3)

式中 A，一弯筋的截面面积；
      几一一弯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11.3.2 对于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皿板的组合梁（图

11. 3. 2 )，其栓钉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分别按以下两种情

况予以降低 ：

数 ，「，按下式计算 ：

                          n, =V ／N二 (11.3.4-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其连接件的实配个数不得少于，‘的

50%.

    按公式（11. 3. 4-2)算得的连接件数量，可在对应的剪跨区段

内均匀布盆。当在此剪跨区段内有较大集中荷载作用时，应将连

接件个数：，按剪力图面积比例分配后再各自均匀布置。

    注，当采用栓钉和摘俐扰菊件时，在困 11.1.4中可将剪踌区两 和 ．，、叭 和，、分

      别合井为一个区配_YLOY连接件，合并为一个区段后的V.-b,h,i f,十Aufu.建

        议在合并区内采用完全抗剪连接．

11.4 挽度计 算

(e）肋与用梁平行的组合粱彼面

11.4.1 组合梁的挠度应分别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和准水久组合

进行计算，以其中的较大值作为依据。挠度计算可按结构力学

公式进行，仅受正弯矩作用的组合梁，其抗弯刚度应取考虑滑移

效应的折减刚度，连续组合梁应按变截面刚度梁（见第n 1. 3
条）进行计算。在上述两种荷载组合中，组合梁应各取其相应的

折减刚度 。

11.4.2 组合梁考虑滑移效应的折减刚度月可按下式确定：

    E1.
月 牛 二－石‘于

    土一卜‘
(11.4.2)

下A.

‘b）肋与锅粱垂直的组合梁截面
            心，

(c)压型钥板组合板69面

          图11.3.2 用压型俐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砚板的组合梁

    1 当压型钢板肋平行于钢梁布里（图11. 3. 2a) , b一h,GI. 5

时，按公式（11. 3. 1-1)算得的N乞应乘以折减系数凡后取用。尽

值按下式计算 ：

尽一。．。b.,h,h,一he  h,

式中 E- 钢梁的弹性模量；

      1-- 组合梁的换算截面惯性矩；对荷截的标准组合，可将

            截面中的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除以钢材与混凝土弹

            性模量的比值口。换算为钢截面宽度后，计算整个截

            面的惯性矩；对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则除以2a；进行

            换算；对于钢梁与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构成的组

            合梁，取其较弱截面的换算截面进行计算，且不计压

            型俐板的作用；

      爹— 刚度折减系数，按11.4.3条进行计算。

11.4.3 刚度折减系数c按下式计算（当犷蕊。时，取C=0)

,<1 (11.3.2-1)
(11.4.3-1)

式中 b-- 混凝土凸肋的平均宽度，当肋的上部宽度小于下部

            宽度时〔图11, 3. 20 .改取上部宽度；

      h— 混授土凸肋高度；

      h,,— 栓钉高度。

    2 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钢梁布置时（图11. 3. 26)，栓钉抗剪

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按一F式计算：

：一，［。‘一_3(jl_)2
，，
36别 pA.

  11JhP
(11.4.3-2)

＿、。，/n�kA丁
一- " .o l    I ～ 一 、171777

        勺 乙宜‘户

A,

!s.一骊 ‘h. (J  h,  ) - 1
(11.3.2-2)

    AA

QM:A十A

＿I� -} A,d}

(11. 4. 3-3)

（11.4.3-4)

（11. 4. 3-5)

式中 。— 在梁某截面处一个肋中布置的栓钉数，当多于3个

            时，按3个计算

11.3.3 位于负弯矩区段的抗剪连接件，其抗剪承载力设计值NE

应乘以折减系数0.9(中间支座两侧）和。8(悬臂部分）

11.3.4 抗剪连接件的计算，应以弯矩绝对值最大点及零弯矩点

为界限．划分为若干个剪跨区（图11. 3. 4).逐段进行。每个剪跨

区段内钢梁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V 按下列方法确定：

      J气。

几一1+ 1, rI卜 4 3 6）

用， 1 附2 一 衍、 I用通 ｝ ，、

              图 11. 3. 4 连续梁剪跨区划分图

1 位于正弯矩区段的剪跨,V，取Af和b, h,,1、中的较小者。

2 位于负弯矩区段的剪跨：

                    V,=A,．人， 01.3.4-ll

按照完全杭剪连接设计时，每个剪跨区段内需要的连接件总

                                                              口 E

式中 A,,一一混凝土翼板截面面积；对）卜Tj钢板混凝土组合板的

              翼板，取其较弱截面的面积，日不考虑压型钢板；

        A一一 钢梁截面面积 ；

        r- 钢梁截面惯性矩；

      1,— 混凝土翼板的截面惯性矩；对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

              板的冀板 ，取其较 弱截 面的惯性 矩 ，且不 考虑压 型

              钢板 ；

      d,－一 钢梁截面形心到混凝上翼板截面（对压型钢板混凝

            土组合板为其较弱截面）形心的距离；

      h - 组合梁截面高度；

        I— 组合梁的跨度（mm) ;

      k- 抗剪连接件刚度系数，k=N; (NJmm);

        P— 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平均间F(mm);

      。。— 抗剪连接件在一根梁上的列数；

      u,－一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盘的比值

  注 当按荷趁效应的准水久组合进行计葬时，公式(11.4.3-4)和(11.4. 3-6)中的，
        应 哭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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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构造 要求
度不宜超过表A.1.1所列的容许值。

                    斑 A.1.1 受有构件搜度容许值

11.5.1 组合梁截面高度不宜超过钢梁截面高度的2.5倍；混凝

土板托高度h,不宜超过翼板厚度h,：的1. 5倍；板托的顶面宽度

不宜小于钢梁上翼缘宽度与 l. 5h,之和

11.5. 2 组合梁边梁混凝土翼板的构造应满足图11.5.2的要求。

有板托时，伸出长度不宜小于h,r；无板托时，应同时满足伸出钢梁

中心线不小于150mm、伸出钢梁翼缘边不小于50mm的要求。

：一添尹仁150_                                     u } 5p
                      图11.1".2 边梁构造图

11.5.3 连续组合梁在中间支座负弯矩区的上部纵向钢筋及分布

钢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的规定

设 置。

11.5.4 抗剪连接件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栓钉连接件钉头下表面或僧钢连接件上翼缘下表面高出

翼板底部钢筋顶面不宜小于30mm;

    2 连接件沿梁跨度方向的最大间距不应大于混凝土翼板 （包

括板托）厚度的4倍，且不大于400mm;

    3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与钢梁翼缘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rn;

    4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至混凝土翼板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I00mm;

    5 连接件顶面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15mm

11.5.5 栓钉连接件除应满足本规范第11.5.4条要求外，尚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栓钉位置不正对钢梁腹板时，如钢梁上奚缘承受拉力，

则栓钉杆直径不应大于钢梁上翼缘厚度的1.5倍；如钢梁L翼缘

不承受拉力，则栓钉杆直径不应大于钢梁上冀缘厚度的2.5倍。

    2 栓钉长度不应小于其杆径的4倍

    3 栓钉沿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6倍；垂直于梁

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4倍。

    4 用压型钢板做底模的组合梁．栓钉杆直径不宜大于

19mm.混凝土凸肋宽度不应小于栓钉杆直径的2. 5倍；栓钉高度

h,应符合（h,4-30)Gh,<(h.+75）的要求（图11. 3. 2),

11.5.6 弯筋连接件除应符合本章第 11. 5. 4条要求外，尚应满足

以下规定：弯筋连接件宜采用直径不小于 12mm的钢筋成对布

置，用两条长度不小于4倍（I级钢筋）或5倍（II级钢筋）钢筋直

径的侧焊缝焊接于钢梁翼缘上，其弯起角度一般为450,弯折方向

应与混凝土翼板对钢梁的水平剪力方向相同。在梁跨中纵向水平

剪力方向变化的区段，必须在两个方向均设置弯起钢筋。从弯起

点算起的钢筋长度不宜小于其直径的25倍（I级钢筋另加弯钩）．

其中水平段长度不宜小于其直径的10倍。弯筋连接件沿梁长度

方向的间距不宜小于混凝土冀板（包括板托）厚度的。.7倍。

11.5.7 槽钢连接件一般采用Q235钢，截面不宜大于［12.60

11.5.8 钢梁顶面不得涂刷油漆，在浇灌（或安装）混凝土翼板以

前应清除铁锈、焊渣、冰层、积雪、泥土和其他杂物。

│项次│ 构 件 类 别                                              │烧度容许值        │

│    │                                                      │〔。，〕  │［、」│

│l   │  吊 车 梁 和 吊 车 析 架 《按 自 重 和 起 直 t 最 大 的 一 台 吊 车 计 算    │1/500     │      │

│    │傀度）                                                │1/800     │      │

│    │  （］）手动吊车和单粱吊车（含瓜挂吊车）              │1/1000    │      │

│    │  （2）轻级工作侧桥式吊车                             │l/1200    │      │

│    │  (3》中级 「作制桥式吊车                              │          │      │

│    │  〔引吸级工作制桥式吊车                              │          │      │

│2   │手动或 电动葫 芦的软 道梁                                │1/400     │      │

│3   │ 有 重 轨 （重 f x 1'或 大 于 38kg/m )轨 遭 的 工 作 f 台 梁           │：：：：：│      │

│    │有轻软（贡Y等于或小于 24 kg/m)轨通的工作平台梁         │          │      │

│魂  │ 楼 (过 )盖 梁 成 价 架 、工 作 平 台 梁 （第 3 项 除 外 ）和 平 台 板      │1/ 400     │1/ 500 │

│    │(1)主梁或衍架〔包括设有悬挂起吸设备的粱和裕架）       │1/250     │1/350 │

│    │(2)抹灰顶栩的次梁                                     │1/250     │1/300 │

│    │(3)除(1). (2)欲外的其他梁（包括楼梯梁》               │1/150     │      │

│    │(4)屋盖旅条                                           │1/200     │      │

│    │    支承无积灰的瓦拐铁和石栩瓦崖面者                  │1/200     │      │

│    │    支承压型金月板、有积灰的瓦捞铁和石栩瓦等展面者    │1/150     │      │

│    │    支承其他屋面材料者                                │          │      │

│    │(5)平台板                                             │          │      │

│5   │  垃 架构件 （风 荷艘不 考虑阵 风系掀 ）                    │1/200     │1/400 │

│    │  (1）支柱                                            │          │1/1000│

│    │  （2）扰风衍架（作为连续支住的支承时）               │          │1/300 │

│    │  (3)确体幼的横梁（水平方向）                         │          │1/200 │

│    │  (4)支承压型金属板、瓦拐铁和石栩瓦姗面的橄梁（水平方 │          │1.'200│

│    │向）                                                  │          │      │

│    │  (5)带有玻确窗的橄粱（竖直和水平方向）               │          │      │

    注 1 为受专构件的跨度（对悬，梁和伸价粱为悬伸长度的 2倍）。

      2  [v.r〕为永久和可变荷映标准值产生的烧度‘如有起拱应减去拱度）的容许
        值 〔、〕为可变荷峨标准值产生的烧度的容许值

A.1.2 冶金工厂或类似车间中设有工作级别为A7, A8级吊车

的车间，其跨间每侧吊车梁或吊车析架的制动结构，由一台最大吊

车横向水平荷载（按荷载规范取值）所产生的挠度不宜超过制动结

构跨度的1/2200,

              A. 2 框架结构的水平位移容许值

A. 2. 1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框架柱顶水平位移和层间相对

位移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I 无桥式吊车的单层框架的柱顶位移 11/150

    2 有桥式吊车的单层框架的柱顶位移 H/400

    3 多层框架的柱顶位移 H/500

    4 多层框架的层间相对位移 人／4。。

    H为自基础顶面至柱顶的总高度；h为层高。

    注 I 对室内装修要求较离的民用建筑多层框架结构 尼间相时位移宜适当减
          小。无场壁的多层框架结构，层间相对位移可适当放宽

        2 对轻型框架结构的柱琪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均可适当放宽

A. 2.2 在冶金工厂或类似车间中设有A7,A8级吊车的厂房柱

和设有中级和重级工作制吊车的露天找桥柱，在吊车梁或吊车朽

架的顶面标高处，由一台最大吊车水平荷载（按荷载规范取值）所

产生的计算变形值，不宜超过表A. 2. 2所列的容许值

                衰 A Z．2 柱水平位称心计，谊 1的容许值

附录 A 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容许值

│项次│ 位移的种类                │按平面结构│ 按空间结构│

│    │                          │图形计算  │图形计算  │

│，  │ I_房 往 的 撰 向 位 移           │ H ,/1250   │ H . / 2000 │

│2   │ 月 天 栈 桥 柱 的 摘 向 位 移       │ H /2500   │          │

│3   │ 厂 房和月 天找 桥柱的纵 向位移│ 月 /4000   │          │

A. 1 受育构件的挠度容许值 注’；

A.1.1 吊车梁、楼盖梁、屋盖梁、工作平台梁以及墙架构件的挠

H 为基础顶面至吊车梁或吊车析架顶面的高度．
计算厂房或耳天栈桥柱的纵向位移时，可截定吊车的纵向水平制动力分配
在砚度区段内所有柱间支娜或纵向框架上。
在设有 AA级吊车的厂房中，厂房柱的水平位移容许值宜减小 10̀/0,
在设有 A6级吊车的厂房柱的纵向位移宜符合表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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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肤1

附录B 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B.且 等截面焊接工字形和轧制H型铜简支梁

等截面焊接工字形和轧制H型钢（图B. 1)简支梁的整体稳

定系数lpb应按下式计算：

│项 次│ 侧 向支承    │ 荷 叔                │F礴2.0│ F> 2.o         │适 用范围│

│5   │  跨 度 中点 有│  均布 荷载作│上月缘│ 1.15                  │    圈 B 1│

├──┤一个侧向支承│用在        ├───┼───────────┤山的所有│
│6   │点           │            │下 抓 缘 │ 1.40                  │截 面     │

│7   │            │  典巾荷 趁作用 在截 面│ 1.75                  │        │

│    │            │高度上任盘位里      │                      │        │

│a   │  跨 中 有 不 少 │  任 惫 荷 载 作 │ 上 皿 缘 │ 1.20                  │        │

├──┤于两个等距离│用在        ├───┼───────────┤        │
│9   │侧 向支承点  │            │下皿缘│ 【40                  │        │

│I0  │                                  │1．7卜 ：。5（Mz}M, ) +│        │

│    │                                  │0.3/瓷,/8-2.3         │        │
，、；为，，，。一1, t,b, h其中b,和八见本。M M 4.2-，；．

(a）双轴对称焊援
    丁字形截面

M 济儿为梁的端考矩，便梁产生同向曲率时M，和 Mt取同号，产生反向

曲率时取异号，｝M I冬！场 I

表中项次J、，和7的集中荷载是指一个或少数几个集中荷载位 于跨中央附

近的情况．对其他情况的组中荷载，应按表中项次 胜,2,5,6内的数值采用

表中项次8、9的夕‘。当集中荷艘作用在侧向文承点处时，取凡= 1. 20,
荷食作用在上抓缘系指荷峨作用点在拐服表面．方向指向截面形心；荷载

作用在下月缘系指荷载作用点在几旅表面 方向背向截面形心

对。‘）。8的加强受压抓睦工字形截面·下列悄况的R,值应乘以相应的系数

    项次1当e}1. 0时．乘以。.95

    项次3当K O. 5时 乘以。9。当。.5<K1.0 时，乘以。．95

B. 2 轧制普通工字钢简支梁

黯熊瞿}}豁 (d)轧制H型钢截面

图B．1 焊接＿f字形和轧制 H型俐截面

'p6民
4320

·W IV, +(4N-h,侧_2̀35    (B.J, ’一‘）
式中 民－一 梁整体稳定的等效临界弯矩系数，按表B. 1采用；

      1,— 梁在侧向支承点间对截面弱轴 .Y--Y的长细比，

          A，二Z, /i, .l,见本规范第4.2.1条，，，为梁毛截面对
            v轴的截面回转半径；

      A一一梁的毛截面面积；

    ha, - 梁截面的全高和受压翼缘厚度；

      alb－一 截面不对称影响系数；对双轴对称截面（图B. 1.,d);

          q,，一。；对单轴对称工字形截面（图B. lb,c)：加强受

          压冀缘11二认8(2a。一”；加强受拉翼缘：9, -?}一卜

      ah      -   II，式中，．和I分别为受压冀缘和受拉翼
            缘对Y轴的惯性矩。

    当按公式〔B. 1-1)算得的W,值大于0. 6时，应用下式计算的
式代替I'。值

    轧制普通工字钢简支梁的整体稳定系数SO、应按表B．2采用，

当所得的，、值大于“.6时，应按公式（B. 1-2)算得相应的式代替
lp、值·

              表s. z轧制普通工字钢简支粱的lpe

试、二1.070.282 ,.工．。
  中,

(B. 1-2)

注 公式（B. 1-1)亦适用于等彼面铆接（或高强度妞栓连接）简支粱．其受压月缘厚

    度r,包括盆缘角俐厚度在内。

      表S. 1“型钥和铭往面工字形简支梁的系傲凡

│项次│ 侧向 支准    │ 荷 载                │F气  Y.0      │E 20       │i6用 范N8  │

│1   │  跨 中 无侧 向│  均布 荷 载作│卜典缘│ 0. 69 +(). 13E│ 095       │  图 R. 1  │

├──┤支承        │用在        ├───┼───────┼─────┤一a、b和 d │
│2   │            │  集中 荷峨 作│「君缘│ 1. 73--0. 20C │ ｛        │的截面    │

│    │            │用在        │      │              │    1. 33 │          │

│3   │            │            │上 份 绝 │ 0. 73 十0. 1"  │ 1. 09     │          │

│4   │            │            │下 月 缘 ├───────┤ 1.67      │          ││    │            │            │      │2. Z3-0. 28若 │          │          │

│项次│l                   │工字钢  │ 白由长度 1,m）                                                             │
│    │！                  │型 号    ├───┬───┬───┬───┬───┬────┬────┬───┬───┤
│    │，                  │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 0    │

├──┼庭─┬───────┼────┼───┼───┼───┼───┼───┼────┼────┼───┼───┤
│l   │跨  │  ｝ ！｝！        │I0 20    │2 00  │夏．30│0．99 │0.80  │0．68 │0 58     │0. 53   │0.48  │4 43  │

│2   │ 中   │  ｝ L� 上｝ L∩�      │22--32  │2 40   │1.48  │1.09  │0. 86 │【， 72│0.62    │0.54    │0.49  │0．45 │

│5   │ 无   │ ｛ 、 一一 1 l      │ 3右～ 53 │2. 80 │1. 60 │1.07  │0 83   │0.68  │0.56    │0. 50   │0.45  │0.40  │

│    │们  �� 塑 ！塑 ！ 上        ├────┼───┼───┼───┼───┼───┼────┼────┼───┼───┤

│    │l句 浠 季  一 级        │I0 一20  │3. 10 │1.95  │1.34  │  L01 │0.82  │0. 69   │063     │0 污7  │0 52   │

│    │支  │              │22--40  │550   │2. 80 │1.召4 │  1.37│1.07  │0. 86   │073     │0. 64 │0. 56 │

│    │承  │              │4b- 63  │730   │360   │230   │｝    │1. 20 │0. 96   │080     │069   │0.60  │

│    │点  │              │        │      │      │      │11. 62│      │        │        │      │      │
│    │的  │              │        │      │      │      │｝    │      │        │        │      │      │

│    │粱  ├─┐          ├────┼───┼───┼───┼───┼───┼────┼────┼───┼───┤

│    │    │均│          │10卜一20│1. 70 │1.12  │084   │0．68 │0.57  │0. 50   │0刁5    │0．4工│0. 37 │

│    │    │布│          │22--40  │2. 10 │1.30  │093   │0.73  │0.60  │0.51    │0. 45   │0.40  │0. 36 │

│    │    │荷│          │45一63  │260   │1.45  │0．97 │0.73  │0. 59 │050     │1). 44  │0. 38 │0.35  │

├──┤    │妞├─────┼────┤26o   ├───┼───┼───┼───┴────┼────┼───┤042   │
│4   │    │ 作 │ 一 缘       │10 20   │4. 00 │t.55  │1.08  │0.83  │                │0. 52   │0.47  │厦L 46 │

│李  │    │ 用 │          │ 22 ～ 引 1 │ 5. 60 │ 2. 20 │ 1. 4 5  │I. 1U │                │0 . 6 0   │0 巧 2  │0 . 4 9 │

│    │    │于│          │45～63  │      │2.80  │1．80 │I25   │                │065     │055   │      │

│    │  跨中有侧向支承点  │10一20  │2. 20 │土．39│］．U1│079   │0. 66 │一       │0s2     │0 47  │042   │

│    │的粱（币论荷峨作用点│22--40  │3. 00 │1.80  │1. 24 │09右  │0. 76 │10.65   │056     │幻49  │0. 43 │
│    │在截面高度」的位蟹）│45一63  │4. 00 │220   │1. aft│LOl   │0.80  │一。。。│t1. 5书 │0．49 │0. 13 │

注 1 同表B．1的注3、5

  之 表中的W�适用于Q236钥·对其他钢号，表中数值应乘以236

B. 3 轧制抽钢简支梁

轧制槽钢简支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不论荷载的形式和荷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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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点在截 面高度上的位置 ，均可按下式计I 搜 右 r、

23
一人

气7n丙

v、一J．1丁h
（只 2

式中 h,b,t一一分别为槽钢截面的高度、翼缘宽度和平均厚度。

    按公式（B. 3）算得的甲、大于。.6时，应按公式（B. 1-2)算得胡
应的试代替lp、值。

B．4 双轴对称工字形等截面（含 H型钢 ）．甘纽

    双轴对称工字形等截面（含 H 型钢 ）悬臂 梁的整体稳定 系数

可按公式（B. 1-”计算，但式中系数凡应按表B. 4查得，A, -I八
(1,为悬臂梁的悬伸长度） 当求得的'P,，大于。.6时，应按公，

(B.1-2)算得相应的艺，值代替91。值·
      表 B. 4 双轴对称工字形等健面 （含 N型钥）是，架的系盆 民

│｝，次│1                             │｝）6簇.Y:12                │冬一l. 24 Gf51”‘│T- -- 3. 1( │
│｝】  │＿｛自由端一个集中“│1       │一0. 21 t0. 6762. 94 -0. 656│一＋。266         │一＋一‘    │
├───┤｝载作用在          │｝下具缘│                            ├─────────┼──────┤│｝2   │                    │        │                            │｛2.6咤一         │万5-0.156   │
│｝3   │一均“，作用“上，，          │一“十。826                 │一25＋。‘’‘    │一66+0’。‘│

│｛孟23' │厂    │厂        │万          │万        │万        │万        │万        │万        │万      │万          │

│一      │0. 714│  0. 706  │；0. 699    │｝0.691   │  0. 684  │「0.67E   │；0.668   │II0.661   │  0.653 │1110. 645   │
│        │0 63扫 │11 0.630  │卜1卜 0. 622│： 0.615   │  0. 607  │    0. 60C│》 0.592   │， 0. 585  │  0.577 │  0.570     │

│        │0.563 │110.55    │111 0.548   │｛0.541   │  0.534   │｛0.527   │  0.520   │11 0. 514 │  0. 507│  0.500     │

│        │0.494 │111 0.488  │111 0. 481  │  0.475   │  0. 469  │111 0. F6 │111 0.457 │  0. 151  │  0.445 │111 0.440    │

│        │0,434 │  0.42.   │1110.423    │111 0.418 │  0. 412  │｛0 魂07   │    0.402 │！0.397   │  0.392 │｛ 0. 387    │

│        │0.3吕3│11 0.378  │111 0. 373  │｛0.369   │    0. 36 │11 0. 36C │）0.356   │．0. 351  │  0. 347│    0.343   │

│        │0. 339│11 0.335  │  0. 331    │  0.327   │  0. 32:  │1[ 0. 32C │， 0. 316  │， 0.312   │  0.309 │！ 0.305     │

│        │0. 302│：0. 298  │111 0. 295  │。0.292   │  0.28：  │11 0. 285 │，0.282   │：o.279   │  0. 276│1110. 273   │

│        │0.270 │111 0.267 │  0. 264    │  0. 262  │  0.25｝  │1 10. 256 │；0. 253  │；0. 251  │  0.248 │；0. 246    │

│        │0. 24.│111 0.241 │  0238      │：0.236   │  0. 23:  │11 0. 331 │    0.229 │）0. 226  │  0.224 │  0. 222    │

│        │0.220 │f1f 0.218 │1110. 215   │    0.213 │  0.21    │    0. 209│11 0.207  │  0. 205  │  0.203 │111 0. 201   │

│        │0.19  │111 0. 198│111 0. 196  │  0. 194  │  0. 192  │｛ 0. 19C  │11 0. 18. │111 0. 187│  0. 185│， 0. 183    │

│        │0.182 │）0. 180  │111 0. 179  │  0. 177  │  0.175   │111 0. 174│I 10. 172 │）0. 171  │  0. 169│） 0. 168    │

│        │0. 166│．0. 165  │  0. 164    │  0. 162  │  0. 161  │  0. 159  │II 0. 158 │111 0. 157│  0. 155│「0. 154    │

│        │0, 153│｝0. 152  │｛0. 150    │  0. 149  │  0.148   │；0. 147  │    0. 146│    0. 144│  0. 143│1I1 (). 142 │

│        │0. 141│  0. 140  │111 0. 139  │  0. 138  │  0.136   │111 0. 135│    0.134 │  0.133   │  0. 132│： 0. 131    │

│        │0.130 │卜 —      │            │          │          │          │          │          │        │            │

注：见表 C4注

              弃 C-2  6份． 面 拍 心 砰 伟 抽 株 的． 常 耳肠 ‘

注：1 本表是按支承端为固定的悄况确定的 当用于由邻跨延伸出来的伸钾4

      时，应在构造「采取措施加强支承处的抗扭能力

    二 表中F见表11注1

B. 5 受变构件整体 棍定 系傲的近似计月

    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当A  '120丫2F, c       35了；时，其整体稳定w

数}o。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I 工字形截面（含 H型钢）：

    双轴对称时

爷
门’ x

4 4门n r J,9V- （百2 气 t

单轴对称H9

叭＝l. 0S ＿ w ．兰 ．五
(2a,+0.1)Ah   14000   23̀

（R 5-夕

    2  T形截面（弯矩作用在对称轴平面，绕x轴）

      1)弯矩使冀缘受压时：

      双角钢T形截面：

              91、一1-0.0017A,丫  f,/235          (B.5-3;
      剖分T型钢和两板组合‘r形截面

              'p6二1一0.0022x,了    f,/235          (B.5、：
      2)弯矩使翼缘受拉且腹板宽厚比不大于18V-2万5/万时：

              W。一1-0.0005x, ,/不X235           (B.5-5;
    按公式（B. 5-1）至公式（B. 5-5)算得的lp、值大于。6时，不需

按公式（B. 1-2)换算成；t值；当按公式（B. 5-1）和公式（B. 5-2)*
得的lF.值大于1.。时，取T.=1.0

│｝孟235V│万    │厂    │万      │厂    │厂    │万    │厂    │厂│万      │万    │
│  0     │L 000 │ 1.000 │  1.000 │ 0. 999│ 0. 999│ 0.998 │ 0. 997│一 │  0. 995│ 0.994 │

│  l0    │0. 992│ 0.991 │ 0. 989  │0. 987│ 0. 985│ 0.983 │ 0. 981│一 │  0. 976│ 0.973 │

│  20    │0.970 │0.967 │0. 963  │0.960 │0. 957│0. 953│0. 950│  │  0. 943│0.939 │

│  30    │0. 936│ 0. 932│ 0. 929  │0. 925│ 0.922 │ 0. 918│ 0.914 │  │  0.906 │ 0.903 │

│  40    │0.899 │ 0. 895│ 0.89 1   │0.887 │ 0.882 │ 0.878 │ 0. 874│  │  0.865 │ 0. 861│

│  50    │0.856 │0. 852│0.847   │0. 842│0.838 │0.833 │0.828 │  │  0.818 │0.813 │

│  6n    │0.807 │ 0.802 │ 0. 797  │0. 7引 │ 0.786 │ 0.780 │ 0.774 │  │  0.763 │ 0. 757│

│  70    │0. 751│ 0.745 │ 0.739   │0. 732│ 0. 726│ 0.720 │ 0.714 │  │  0. 701│ 0.694 │

│  80    │0.688 │0.681 │ 0. 675  │0.668 │0. 661│0. 655│0. 648│  │  0.635 │0. 628│

│  9O    │0. 62l│ 0. 614│ 0. 608  │0.601 │ 0. 594│ 0.588 │ 0. 581│  │  0.568 │ 0. 561│

│100     │0.555 │ 0.549 │ 0.542   │0.536 │ 0. 529│ 0. 523│ 0.517 │  │  0.505 │ 0. 499│

│I10     │0. 493│0.487 │0.481   │0. 475│0. 470│0.464 │0,458 │  │  0. 447│0．442│

│120     │0.437 │ 0.432 │ 0.426   │0.421 │ 0.416 │ 0.411 │ 0.406 │  │  0. 397│ 0 392  │

│130     │0.387 │ 0. 383│ 0. 378  │0.374 │ 0. 370│ 0. 365│ 0.361 │  │  0. 353│ 0．349│

│140     │0. 345│ 0. 341│ 0. 337  │0.333 │ 0.329 │ 0. 326│ 0. 322│  │  0.315 │ 0．311│

│    ．  │ 0 . 3 0 8 │ 0 . 3 0 4 │ 0 . 3 0 1  │ 0 . 2 9 8 │ 0 . 2 9 5 │ 0 . 2 9 1 │ 0 . 2 8 8 │  │  0 . 2 8 2 │ 0 ． 2 7 9 │

│150     │0.276 │0.273 │0.270   │0. 267│0. 265│0. 262│0. 259│  │  0. 254│0，251│

│160     │0.249 │0.246 │0.244   │0. 241│0. 239│0.236 │0. 234│  │  0. 229│0227  │

│170     │0. 225│ 0. 223│ 0. 220  │0. 218│ 0 21右 │0. 214│ 0.212 │  │  0.208 │ 0 206  │

│180     │0. 204│ 0.202 │ 0.200   │0.198 │ 0.197 │ 0. 195│ 0.193 │  │  0. 190│ 0 188  │

│190     │0. 186│0. 184│0. 183  │0.181 │0.180 │0. 178│0. 176│  │  0. 173│0172  │

│200     │0. 170│0. 169│0. 167  │0. 166│0.165 │0.163 │0. 162│  │  0. 159│0 158  │

│210     │0. 156│0.155 │0.154   │0. 153│0.151 │0. ISO│0. 149│  │  0.146 │0 145  │

│220     │0. 144│ 0. 143│ 0. 142  │0.141 │ 0. 140│ 0. 138│ 0.137 │  │  0. 135│ 0 134  │

│230     │0. 133│0. 132│0. 131  │0.130 │0.129 │0. 128│0. 127│  │  0. 125│0 124  │

│240     │0.123 │      │        │      │      │      │      │  │        │      │

│250     │      │      │        │      │      │      │      │  │        │      │

附录C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注 见 表 C4注

              班 c－ 3 c份 妞面 抽 心 移 伟 抽 件 的 自 官 班肠 口

表 C一1 ．类健面抽心受压构件的盘定系傲 ．

│＊孺  │U     │1     │2       │3       │4         │        │6           │7       │8       │9         │
│0     │1 000  │〕 000 │ 1 000    │】 000   │0．999    │0 999    │  0 998      │0 q98    │0 997    │0．996    │

│诩0   │ 0 995  │0 99魂 │0 993    │0 992    │0 9（｝1   │0 989    │  0 988      │0 986    │0 985    │0 983      │

│2（， │ 0 981  │0 979  │0．977  │0．976  │0．974    │0 972    │  0 970      │0，‘巧 8│ 0。966  │0 96咬     │

│30    │0 963  │0．961│ 0 959    │0 957    │0．沙55   │0．，52 │  0 95〔）   │0 948    │0。946  │0．94遭   │

│4〔〕 │ 0 9月1 │ 0 939  │0 937    │0．93弓 │0t932     │0 日29   │  0．927    │0 924    │0 921    │0．91性） │

│50    │0 916  │0 9生3 │ 0．91自 │0 907    │0 9（）4   │0 900    │  0．8〔）7 │ 0 894    │0 890    │0．886    │

│6（） │ 0 8吕3 │ 0 879  │0．8了5 │ 0 871    │（j．86甲 │0 863    │一：．蒸     │0．854  │0．8心9 │ 0 84礴     │

│7O    │0．839│ 0 83通 │0 829    │0 82魂   │0．818    │0 吕1万  │            │0．80 1  │0．795  │0 789      │

│80    │0 783  │0 776  │0 770    │0 763    │0．73了   │0 750    │            │0．736  │0 728    │0t721     │

│＊孺│0       │1     │2     │3     │生    │5     │6       │下       │8     │9     │
│  0 │ 1 000    │1．000│ 1 000  │0．999│ 0．999│ 0‘998│ 0．9，7 │ 0．996  │0 995  │0 993  │

│l0  │ 0 992    │0 990  │0 988  │Ot986 │ 0 983  │0 981  │0 978    │0t976   │0‘973│ 0 970  │

│2O  │ 0．966  │0 ，59 │ 0．953│ 0。947│ 0 940  │0．934│ 0。928  │0 921    │0．915│ 0 909  │

│30  │ 0 902    │0．896│ 0 890  │0．884│ 0 877  │0 871  │0．8石5 │ 0．858  │0．852│ 0．846│

│40  │ 0 839    │0 833  │0 826  │0 820  │0 a14  │0 807  │0、801  │0 794    │0 788  │0．781│

│50  │ 0．77石 │0．768│ 0 762  │0．755│ 0．748│ 0．742│ 0‘735  │0．729  │0‘722│ 0 715  │

│60  │ 0 709    │0 702  │0 695  │0 689  │0．682│ 0 676  │0．669  │0 662    │0。656│ 0 ‘49 │

│70  │ 0．643  │0 636  │0．629│ 0．623│ 0．616│ 0．610│ 0t604   │0 597    │0 59 1  │0＿584│

│8O  │ 0 578    │0 572  │0 566  │n 气只q│0 55只 │0 弓47 │0541    │0弓夕气 │n凡夕0│n叹夕q│

守‘



艘衰 c-3

│a'V z3s │0     │1     │2     │3     │4     │5     │6     │7     │8     │9       │
│9O      │0.517 │0. 511│0. 505│0.500 │0_494 │0. 488│0. 483│0.477 │0.472 │0.467   │

│100     │0.463 │ 0.458 │ 0.454 │ 0.449 │ 0.445 │ 0.44 1 │ 0.436 │ 0.432 │ 0.428 │ 0.423   │

│170     │0.419 │ 0.415 │ 0.411 │ 0.407 │ 0.403 │ 0.399 │ 0. 395│ 0.391 │ 0.387 │ 0. 383  │

│120     │0.379 │ 0.375 │ 0.371 │ 0.367 │ 0. 364│ 0. 360│ 0.356 │ 0.353 │ 0. 349│ 0.346   │

│130     │0. 342│ 0.339 │ 0.335 │ 0.332 │ 0.328 │ 0. 325│ 0.322 │ 0.319 │ 0,315 │ 0. 312  │

│740     │0.309 │ 0.306 │ 0.303 │ 0.300 │ 0. 297│ 0.294 │ 0.291 │ 0.288 │ 0.285 │ 0, 282  │

│750     │0.280 │0. 277│0.274 │0.271 │0.269 │0.266 │0.264 │0.261 │0. 258│0.256   │

│lfi0    │0. 254│ 0．251│ 0.249 │ 0. 246│ 0.244 │ 0. 242│ 0. 239│ 0.237 │ 0.235 │ 0.233   │

│170     │0. 230│ 0 228  │0.226 │ 0.224 │ 0.222 │ 0.220 │ 0. 218│ 0.216 │ 0.214 │ 0.212   │

│180     │0.210 │ 0．208│ 0 206  │0.205 │ 0 203  │0. 20 1│ 0. 199 │ 0,197 │ 0. 196│ 0 194    │

│ioo     │0.192 │ Q 190 │ 0. 189│ 0.187 │ 0.18石│ 0. 184│ 0. 182 │ 0.181 │ 0_179 │ 0,178   │

│2Q0     │0.176 │ 0. 175│ 0. 173│ 0.］72│ 0.170 │ 0. 169 │ 0. 168│ 0. 166 │ 0.165 │ 0.!63   │

│210     │0.162 │0.161 │0．159│0.158 │0. 157│0.156 │0. 154│0.153 │0, 152│O.ISt   │

│22眨少  │0.150 │ 0. 148 │ 0.147 │ 0.146 │ 0.145 │ 0. 144│ 0 143  │0.142 │ 0, 140│ 0． 139 │

│230     │0 138  │0.137 │ 0.］36│ 0.135 │ 0. 134│ 日 l33 │ 0. 132│ 0. 131│ 0. 130│ 0.129   │

│2h0     │0.128 │ 0.127 │ 0_126 │ 0.125 │ 0_124 │ 0. 124│ 0. 123│ 0.122 │ 0. 121│ 0.120   │

│250     │0.119 │      │      │      │      │      │      │      │      │        │

附录D 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衰。～． 无侧移权架柱的计耳长度系傲拜

│K,"T l│0     │0.05  │0_ 1    │0. 2    │0.3   │0. 4  │0.5     │I     │2       │3     │4     │5     │）10  │
│  0   │1.000 │〕 990 │0. 981  │0 964    │0.949 │0. 935│〕。922 │0.875 │9.820   │D. 791│0.773 │o. 760│      │

│0.05  │0.990 │〕9R胜│0. 971  │0.955   │0. 940│0.926 │0.914   │0.867 │).814   │0.784 │o. 766│0. 754├───┤

│0. 1  │0. 981│0.971 │0. 962  │心．946 │0.931 │0.918 │0．906  │0. 860│〕807   │0. 778│o. 76D│0.748 │0.了32│

│0.2   │0. 964│0.955 │0.946   │0.930   │0.916 │0.903 │0. 891  │0．846│9.795   │0, 767│0. 749│｝737 │0726  │

│0. 3  │0.949 │0.940 │0.931   │0. 916  │0.902 │0.889 │0878    │0.834 │3. 784  │0. 756│0. 739│0.728 │0.721 │

│0. 4  │0_935 │0.926 │0.918   │0. 903  │u.889 │0.877 │0 866    │0.823 │9. 774  │0.747 │0. 730│〕 719 │0.711 │

│O S    │0.922 │0.914 │0. 90石 │0.891   │0. 878│0.866 │0.855   │0.813 │）765   │0.738 │0. 721│9. 710│0.701 │

│  I   │0.875 │0. 867│0. 860  │0＿846  │0.834 │0.823 │0.813   │0,774 │） 729   │0.704 │0.688 │0.677 │0. 693│

│  2   │0.820 │0.814 │0.807   │0. 795  │0.784 │0. 774│0. 765  │0. 729│飞八Dr  │0.663 │0. 648│1638  │0.685 │

│  3   │0.791 │0. 784│0.778   │). 767  │0.756 │0.747 │0.738   │0. 704├────┤0.64C │o. 626│0.616 │0. 654│

│  魂  │0.773 │0.766 │0.760   │). 749  │0.739 │0.730 │0. 721  │0 686  │、产 、、│ 0. 625│0 611  │0.601 │0. 615│

│  5   │0.760 │0.754 │0. 748  │J 737    │0 .728 │0.719 │0,710   │0. 677│0.663   │0. 616│0.60 1 │0.592 │n．593│

│> 1o   │0.732 │0. 726│0. 721  │〕711   │0. 701│0.693 │0.685   │0.654 │0．64e  │0. 593│0.58C │0. 57C│0.580 │

│      │      │      │        │        │      │      │        │      │0. 638  │      │      │      │0.570 │

│      │      │      │        │        │      │      │        │      │0. 615  │      │      │      │0. 549│

注 1 表中的计算长度不数产值系按卜式算得

［（长）’十2(“一Kz)  4K,Kz〕于一合2〔(K,+K，（合）
+4K, Kz］一二+8K, K, =0

户

注：见丧〔二4件

          衰C-4  d类．面抽心受压构件的．定系傲，

│A   23Y5│O         │l     │2     │3       │4       │5       │6       │7       │8       │9       │
│  0     │  1.000   │］ 1100│ 0.999 │ 0.999   │0.998   │0 ，96   │0。994  │0．，92 │ 0 990    │0．98李 │

│10      │  0.984   │0. 981│ 0.978 │ 0.974   │0. 969  │0 965    │0 960    │0 955    │0 949    │0 944    │

│2O      │  0.937   │0.927 │ 0.'918│ 0.909   │0 900    │0 891    │0．883  │U 874    │0．865  │0．857  │

│311     │  0.848   │0.840 │ 0.831 │ 0.823   │0 8 15    │0 807    │0．799  │0 了90   │0．782  │0 ？7今  │

│40      │  口 766   │0. 759│ 0. 751│ 0.743   │0 735    │0 728    │0．720  │0．712  │0 705    │0．697  │

│5自     │  0.690   │0.683 │ 0.675 │ 0. 668  │O 66t    │0．654  │0 6魂6   │0 639    │0．‘32 │ 0 625    │

│6U      │  0.618   │0.612 │ 0.605 │ Q 598    │0．591  │0．5吕5 │ 0 57a    │0 572    │0 565    │0 559    │

│7O      │  0. 652  │0. 546│ 0. 540│ 0. 534  │0 528    │0 522    │0．匕16 │ 0 510    │0．50生 │口 4，8  │

│8O      │  0_493   │0. 48T│ 0.481 │ （） 476 │ 0 470    │0 465    │0．月60 │ 0 45今   │0 449    │0 今44   │

│Y11     │  0.439   │0.434 │ O} 4Z9│ 0.424   │0 419    │0 414    │0 410    │0＿405  │0．401  │0．397  │

│100     │  0．39今 │0. 390│ 0. 387│ 0 383    │0 380    │0 376    │0 373    │口．370 │ 0 366    │0 363    │

│110     │  0. 359  │0. 356│ 0 353  │0. 350  │0 346    │0．343  │0 340    │（） 337 │ 0 334    │0．331  │

│120     │  0. 328  │0_325 │ 0.322 │ 0. 319  │0 316    │0t313   │0 310    │0 307    │0 3（）4 │ 0 30！   │

│I30     │  0.299   │0.296 │ 0 293  │0.290   │0 288    │D．2日5 │ 0 282    │0 2吕0   │U 277    │0．27弓 │

│140     │  0 272    │0 270  │0_267 │ 0.265   │0 262    │0．260  │0 258    │0 2污5   │0‘253  │0．2只1 │

│160     │  0.248   │0 246  │0. 244│ 0 242    │0．240  │0．237  │（丁 235 │ 0．233  │0 23飞   │0 229    │

│】6〔） │  0. 227  │0. 225│ 0.223 │ 0. 221  │峨〕 2】9│ 0．217  │0．215  │0 213    │0．212  │0．210  │

│170     │  0 208    │0. 206│ 0.204 │ 0_203   │0 201    │0 199    │0 197    │0，196  │0 194    │0．】，2│

│1R0     │  O.IYI   │0.189 │ 0 上88 │ 0.186   │o lR唯   │0．1名3 │ 0．181  │0 180    │0，178  │0．177  │

│！g0    │一： 176162│ 0 174  │0.173 │ 0.171   │0 170    │0 168    │0．167  │q t66    │0 16改   │0 】63   │

│200     │          │      │      │        │        │        │        │        │        │        │

式中，K．、K 分别为相交 于柱 卜端、柱下瑞的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

之和的比值．当粱远端为铰接时 应将横妞线刚度乘以！阮当被粱远端为

嵌固时，则将彼梁线刚度乘以 2

当橄梁与往饮接时．取摘梁线刚度为零．

对底层根架柱 当柱与基础铰接时，取 K 二o（对平板支座可取 KZ二0．1）‘

当柱与基础刚接时．取K厂，1（）

当与柱刚性连接的徽梁所受轴心压力 N‘较大时 徽梁线刚度应乘以折减

系数。、：

梢粱远咱与柱刚接和核粱远端校支时口、 1一NzN“

核梁远端嵌固时 。、，IN‘八ZN防）

式中，N比＝砂El卜／l2，几为摘梁截面偷性矩 1为翻梁长度

      衰 D一2 有侧移格架柱的计算长度系她”

件 表CL今表C魂中的甲值系按「列公式算褥

当从专仄歌。．2，5时
中＝1 口砖

当盗＞0引5时

│议      │0         │005   │01    │0．2  │0．3  │04    │0．5  │】    │2     │3     │4       │        │〕10  │
│  O     │      王奋│ 6．02 │ 马．16│ 3 42   │3 01   │2 78   │2 64   │2 33   │Ztl7  │2 1t   │2 08     │2．07   │2 03   │

│0 05     │6．02     │4 互6  │3 47   │2「R6 │ 2．58 │ 2 4艺  │2 31   │2 07   │lt94  │1．90 │ 1，87   │1．吕6  │1．83 │

│0．1    │446       │34了  │301   │256   │2．33 │2 20   │2 11   │190   │lt79  │175   │173     │172     │170   │

│O2      │342       │2．86 │2三6  │223   │205   │194   │187   │1．70 │1．60 │1乃7  │135     │1．3魂  │152   │

│0 3      │3 0 】      │2 58   │2 33   │2 05   │1．90 │ 1．吕0│ 1 74   │lt58  │1 49   │1 46   │！．得5 │ 1．魂咭 │1。魂2│

│峨】 4   │乞．78    │2．准2│ 2 20   │1 94   │1．80 │ 1 7L   │1．65 │ 1＿50 │ 1．飞2│ 1 39   │1 37     │1 37     │三 35  │

│〔〕 5   │2．64     │2．31 │ 2 以    │1 87   │1．74 │ 1 55   │1．59 │ 1 今几 │I J7   │1 34   │万t32   │1 32     │1 30   │

│  1     │2．33     │2 07   │1．90 │ 1．？0│ 1 58   │1 50   │1．书5│ 1．飞2│ 1 2咭  │J 21   │1．20   │t l‘1   │1．17 │

│  2     │2 17       │1 9门  │1．79 │ 1 60   │1 49   │1．42 │ 1 37   │1 24   │1．16 │ 1．lj │ 1．12   │1．12   │1 10   │

│  3     │2 ！！     │1 90   │1．75 │ 1 污7  │1 46   │1．39 │ 1 34   │1 21   │1．14 │ 1 1！  │1 10     │1．09   │1 0？  │

│  4     │2 （｝8    │1 吕7  │1．73 │ 1 药5  │上 45  │1 37   │1 32   │1 20   │1。12 │ ！ IU  │1＿08   │1 08     │1 06   │

│  5     │2 0了      │1．8石│ 1 72   │1 54   │！．44│ 1 37   │（ 32  │1 19   │1．12 │ ｝ 侧 护│ 1．06   │1，07   │！ 05  │

│二要1（1│艺03      │183   │17（矛│152   │142   │135   │！30  │11？  │110   │10了  │1，06   │ltOS    │103   │

＊一击阶十咐、二 寸瓦下不；石百不二汀〕 注：1 表巾的汁算长度系教月俏系按下式算得

式中内、外、匀为系数 很据本舰范表5．1．2的截面分类，按表CS采用

当构件的孟刀 y乏j弓值超出衷cl至表C4的范围时·刚甲值按注1所列

的公式计算，
                班 〔5 拱． a。、．：、。，

「36“，“2（匀‘〕sln妇6‘“一‘’加价合‘，

│截面类别        │      一│｝    │ 口3   │

│a类             │04万    │ 0＿986│ 01污2 │

│b类             │065     │ 0965  │ 0t300 │

│吸类│ 孟蕊1．05 │ 073     │ 0906  │ 0595  │

│    │人二｝105 │        │ lt216 │ 0．302│

│d类 │ 离抓1．05 │ 135     │ 0868  │ 0 915  │

│    │人＞ 105   │        │ 1．375│ 0弓32 │

式巾，Kl、K 分别为相交于柱上端、柱 卜端的欲梁线刚度之和与杜线刚度

之和的比值。当欲梁远端为校接时，应将找梁线刚度乘以。5当横粱远端

为嵌固时 则应乘以2／3。

当俄梁与柱铰接时 取翻梁线刚度为零

对底层框架柱 当性与不础校接时 取 托2一。（对平板支座可取K ＝。1），

当柱与荃础刚接时 取 K 二！。

当与柱刚性连接的横粱所受轴心压力 N卜较人时 横梁线刚度应乘以折减

系致aN

橄梁远端与柱刚接时 。、！I N‘／（门N。）

椒梁远端铰支时： 气一1一超 N。

横粱远场嵌固时 。、二1一N‘／（ZN。〕

N伟的计算式见表DI注书

了石



弃 D一 林 卜端 为 自由 的 盖 阶 林 下 la的 计 t 长 户 旅肠 ，

│｝，图                        │N}xl e, │10.0      │6｛。一   │a n i                           │nIn  7      │2 0.1     │410. 1│6 0. 1          │8 0.2         │010. 2    │2 0.2   │4 0.2 │6 0.2     │8 0.        │0.                    │0.        │0.E         │下              │0. E││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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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产：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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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k,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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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D-S 往上场为自由的双阶柱下段的计耳长度疾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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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D-6 柱顶可移动但不转动的双阶柱下段的计茸长度系处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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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力；              │      │（  │〕．4 │ 197         │1．98     │2．00       │203   │205   ├2М58%┬─┐│211       │2．1：  │  │2．16     │2．19     │2．22     │1．95   │1．引 │  │1．97 │1．99                       │2O      │2．03   │2．05 │2．08                     │2．10                         │2．12                         │2．15                         │

│怕 下段往的轴                  │      │（  │〕6   │203         │208       │2．14       │221   │227   │i．i．�   │  ││240       │24f     │  │252       │258       │2．63     │2．00   │2O    │  │209   │2．14                       │2．2（  │2．26   │2．31 │2．37                     │2．42                         │2‘48                         │2．53                         │
│        心力                  │      │（  │〕吕  │2．13       │225       │2．37       │248   │2．59 │2．70 │  ││2．80     │2．9（  │  │299       │3．08     │317       │2，08   │2．11 │  │2．28 │239                         │2《     │2．59   │268   │277                       │2．86                         │2．95                         │3．03                         │

│                              │      │    │1（） │2．29       │249       │2．67       │283   │299   │3．13 │  ││327       │3．4（  │  │353       │3．64     │3t76      │2 22     │2 3：  │  │2．55 │2。71                       │2 8丁    │299     │3 12   │324                       │3 36                           │3 48                           │3．59                         │
│                              │      │    │l2    │2 52         │279       │3．02       │323   │3．43 │3．61 │  ││378       │3，乙   │  │410       │4．24     │4 39       │2 41     │2 6    │  │2．87 │307                         │3＿26   │3。43   │3。60 │375                       │3．90                         │4．04                         │4、18                         │

│                              │0 6    │（  │  2   │1．95       │l   │经5 │1 95         │195   │196   │1．96       │197       │1，7        │19吏  │  │198       │1．99     │1 93     │1．93     │192   │1‘ │）2                   │193     │1．93   │1‘93 │194                       │1牙4                          │1．95                         │1．95                         │
│                              │      │（  │．魂  │ 1 98         │2   │（O │ 2 （）2      │2．05 │ 2 08   │2、1（）    │2． 13     │2 16         │2．1｛│  │2．21     │2．24     │1．96   │1．97     │1．99 │ 2   │）l                   │2 03     │2．06   │2．08 │ 2．11                     │2t13                          │2．16                         │2 18                           │

│                              │      │（  │  6   │2 04         │2   │  O │ 2 17         │2 23   │2．30 │ 2．36       │2 42       │2 48         │2．5  │  │2 60       │2．66     │2．02   │2．06     │2．12 │ 2   │  7                   │2．23   │2．29   │2．35 │ 2．40                     │2 46                           │2 51                           │2‘57                         │

│                              │      │〔  │．8   │2．15       │2   │‘7 │ 2．39       │2．51 │ 2．62 │ 2t72        │2t82      │2 9艺        │3．0  │  │3．10     │3．19     │2．11   │2．2 1     │2．32 │ 2． │」2                   │2．52   │2．62   │2．7 1 │ 2．80                     │2‘89                         │2 98                           │3 06                           │

│                              │      │J   │．O   │2 32         │2   │亏2 │2 70         │2．86 │30！  │3。16       │329       │342         │3 5    │  │366       │3 78       │2．25   │2t42      │2．59 │2． │74                    │2．88   │302     │3。15 │3 27                       │3 39                           │350                           │3．61                         │
│                              │      │1   │．2   │2．55       │2． │呢2 │ 3．05       │3 26   │3t45  │3。63       │3 80       │3 96         │4 1    │  │4 26       │4．40     │2．44   │2t69      │2．91 │ 3   │l1                    │3t29    │3．46   │3 62   │3，78                     │3 93                           │4．07                         │4．20                         │

│                              │08    │（  │  2   │］，7       │1．97     │1．98       │198   │199   │1｛   │9   │200       │2．01       │2 01       │202       │2．03     │196     │1．95     │196   │1‘96                       │1．97   │1．97   │1‘98 │198                       │1，99                         │1．99                         │200                           │
│                              │      │（  │卜4   │ZtOO        │2．03     │2．06       │2‘08 │ 2 11   │2     │4   │2 二7      │2 20         │2 22       │2．25     │2 28       │1 99     │2．0 1     │2．03 │ 2．05                       │2．08   │2．10   │2 13   │2 15                       │2。18                         │2 2 1                           │2 23                           │

│                              │      │（  │  6   │2t08        │2． 14     │2 2 1         │2 27   │2．34 │ 2．   │0   │2．46     │2．52       │2．58     │2 6礴      │2．69     │2．05   │2．10     │2．16 │ 2．22                       │2．28   │2．34   │2 40   │2．45                     │2．51                         │2t56                          │2 81                           │

│                              │      │（  │  8   │2 1，        │2．32     │2t44        │2．55 │ 2．66 │ 2．   │6   │2．86     │2．96       │3．05     │3．13     │3 22       │2 15     │2．26     │2．37 │ 2．47                       │2．57   │2．67   │2．7‘│ 2．85                     │2 94                           │3 02                           │3 10                           │

│                              │      │    │  O   │2 37         │2t57      │2t74        │2 90   │3 05   │3     │9   │3 33       │3．45       │3．58     │3．69     │几81      │2．30   │2．48     │2t64  │2t79                        │2．93   │3．07   │3t19  │3。31                     │3 43                           │354                           │3．65                         │
│                              │      │    │．2   │2 61         │2，87     │3．（）9    │3．30 │3．绍9│3．吃 │6   │3．83     │3t99        │4．14     │4t29      │442       │250     │2t74      │2t96  │3 15                         │333     │3．50   │3‘66 │3，81                     │3．96                         │4．10                         │4．23                         │

│                              │1．0  │  │0．2    │2．01       │202       │2．。二 │  │2．03 │2＿04 │205         │2‘05     │20  │6     │2．07     │2．。 │  │2．08     │2‘01   │2‘02     │202   │2 03                         │204     │2 04     │2．05 │206                       │2．06                         │2．07                         │之0 │7                       │

│                              │      │  │0．4    │2．06       │209       │2．1    │  │2．14 │2 17   │220         │2 23       │22  │5     │228       │2 3    │  │233       │205     │2．08     │2．10 │2 13                         │2，16   │2．18   │221   │2 23                       │2．26                         │2．28                         │2 3  │l                       │
│                              │      │  │0 6      │2，14       │221       │22      │  │2 34   │2 咬0  │246         │2 52       │2肠 │8     │263       │2．6性│  │2．74     │2．13   │2．19     │2．25 │2．30                       │236     │2．42   │2．47 │2．53                     │2．58                         │2．63                         │2 6  │8                       │

│                              │      │  │0 8      │2．27       │2．39     │2．5    │  │262   │2 72   │282         │2 91       │3O  │0     │3．09     │3．1是│  │326       │2．24   │2．35     │2．45 │2 55                         │265     │2 74     │283   │2 92                       │300                           │3．08                         │3 l  │6                       │
│                              │      │  │l0      │2t4右       │2 64       │2．8    │  │296   │3 10   │3．24       │3．37     │3 5  │0     │〕．61    │3．7：│  │3R礴      │2 40     │2t57      │2．72 │2 8右                        │300     │3．13   │3．25 │3 37                       │3．48                         │3．59                         │3．7│0                       │
│                              │      │  │l2      │2．69       │2．9礴    │3．1    │  │3．35 │3．53 │371         │3 87       │动 0 │2     │4 17       │4．3二│  │446       │2．60   │2 83       │303   │3t22                        │3．39   │3，56   │3．71 │3．86                     │4．01                         │4 14                           │4 2  │8                       │

│                              │1．2  │    │  2   │2t    │13  │2．12     │2．12       │2．13 │2．13 │2．14       │2．1生    │2．15       │2 15       │2 16       │2．16     │2．17   │2 16       │2 16   │2 16                         │2．16   │Ztl6    │2t17  │2、17                     │2 18                           │2．18                         │2 19                           │
│                              │      │    │  门  │ 2     │l8  │2．19     │ZtZI        │2．24 │ 2 26   │2．29       │2．31     │2 34         │2 36       │2 38       │2 41       │2 22     │2．22     │2．24 │ 2 26                         │2 28     │2．30   │2‘32 │ 2 34                       │2‘36                         │2．39                         │2 41                           │

│                              │      │    │‘6   │2。   │27  │2 32       │237         │243   │2．49 │2t54        │2．60     │2 65         │270       │2 76       │2．81     │2 29     │2．33     │2．38 │2．43                       │2‘呜8  │2．53   │2．58 │262                       │267                           │272                           │277                           │
│                              │      │    │  8   │2     │4l  │2 50       │260         │270   │2 80   │2t89        │2 98       │3 07         │3．15     │3 23       │3．32     │2．41   │2．49     │258   │2 67                         │2．7日  │284     │2 92   │300                       │308                           │3．16                         │323                           │

│                              │      │    │．O   │2．｛ │59  │2。74     │289         │304   │3，17 │330         │3‘43     │3 55         │366       │3．78     │3t89      │2 56     │2 69       │283   │2．96                       │3 09     │3．21   │3．33 │3．44                     │355                           │3 66                           │3．76                         │
│                              │      │    │．2   │2l    │吕l │3．03     │3．23       │3．42 │3．59 │3 76         │392       │滩 07        │422       │4．36     │4 49       │2．74   │2 94       │3，13 │3 30                         │3．47   │363     │3 78   │3．92                     │4．06                         │4 20                           │433                           │

│                              │l4    │（│J‘2    │2．35       │2．31     │2．29       │228   │2 27   │2．27       │227       │2 27         │227       │228       │2．2：│  │2 45     │2．40     │2．37 │2 35                         │2t35    │2。34   │2 3月  │2．34                     │234                           │2．3遭                        │234                           │
│                              │      │毛│〕t4    │2 40         │2．37     │2，37       │2．38 │ 2．39 │ 2．41       │2 43       │2 45         │2．47     │2．49     │2 5    │  │2 48     │2．45     │2．44 │ 2．魔4                      │2 45     │2．46   │2．48 │2．49                     │2．51                         │2．53                         │2 55                           │

│                              │      │（│〕．6   │2 咭8        │2．49     │2 52         │2 56   │2．61 │ 2 65         │2．70     │2 75         │2．80     │2．85     │2 8｛  │  │2．55   │2．5今    │2．56 │ 2 60                         │2 63     │2．67   │2．71 │ 2‘75                     │2．80                         │2 84                           │2 88                           │

│                              │      │（│〕 8     │2 60         │2．66     │2．73       │2 82   │2 90   │2 98         │3．0？    │3 15         │3 23       │3．31     │3 31   │  │2．64   │2．68     │2 74   │2．81                       │2．89   │2，9‘  │3．04 │ 3．11                     │3．18                         │3 25                           │3 33                           │

│                              │      │  │岌．0   │277         │2t88      │3．01       │3。14 │3．26 │3．38       │350       │3．62       │3t73      │384       │3 9亡  │  │2，77   │2．87     │2‘98 │309                         │3．20   │3‘32   │343   │3 53                       │364                           │3．7峨                        │3t84                          │

│                              │      │  │l2      │297         │3‘15     │3．33       │350   │367   │3 83         │3．98     │4．13       │4 27       │4嘴1      │魂 SJ  │  │294     │3，09     │3．26 │3t41                        │3 57     │372     │386   │4 00                       │4 13                           │426                           │4 39                           │

注 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尸，值系按卜式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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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E

附录E 疲劳计算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衰E 构件和连续分类

│All次 │ 简 图                                    │说 明                                  │网 │

│1     │』 1-C } >-──────────┐          │无 连 接 处 的 主 体 金 属                     │1 │

│      │��一平卜一平卜                    │          │（”轧制型俐                          │I ││      ││月                        │          │(2)钥板                               │2 │

│      │└─────────────┘          │    a两边为轧侧边或创边               │  │
│      │                                        │    b．两侧为自动 半自动切侧边（切例   │  │

│      │                                        │      质t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
│      │                                        │      《钥结构工程旅工质t脸收规范矛   │  │
│      │                                        │        （；B50205)                   │  │

│2     │一 认 �� ┼�� 系 铱 ────────┐        │  徽 向 对 接 娜 缝 附 近 的 主 体 金 月           │：│

│      ││l   │l                     │        │  (1)符合现行国象标准《炯结构工程施工 │  │
│      │└──┼───────────┘        │质fik收规范)GB 50205的一级焊坡        │  │
│      │      │                                │  (2)经加工、磨平的一级娜脸           │  │

│3     │一 IM Iu 铱 ──────────┐          │  不 同 厚 度 （或 宽 度 ）彼 向 对 接 娜 健 附 近 的 │ 2 │

│      │一！I,KK！�----}--}}}一！I,KK！---}--}}}一       │          │主体金属．娜缝加工成平汾过渡井符合一  │  ││      │└──┴──────────┘          │级娜缝标准                            │  │

│a     │ 卜 一 11                                  │  纵 向 对 接 焊 缝 附 近 的 主 体 金 周 ，娜 缝 符   │2 │

│      ├────────────────────┤合二级娜缝标准                        │  ││      │阵自一二一                              │                                      │  │
│5     │‘ 霪 委 －──────────┐          │典 像 连 接 娜 缝 附 近 的 主 体 金 口             │2 │

│      │戈嘻甲哥胃甲哥胃局瑞端共二二二二韶│          │(1)具缘板与腹板的连接烽缝             │3 ││      │  ├────────────┤          │    a．自动坏，二级 T形对接和角接组    │a │
│      │  │阵一 一 一                 │          │      合 禅 缝                           │ 3 │

│      │  └────────────┘          │    b. 91动焊 角娜缝 外观质f标准符      │4 │
│      │  ┌────────────┐          │      合二级                          │  │
│      │  │                        │          │    c．手工娜，角焊健，外观质t标准符  │  │
│      │  └────────────┘          │      合二级                          │  │

│      │                                        │（2）双层耳缘板之间的连接焊缝         │  │
│      │                                        │    a．自动娜 角焊缝，外观质t标准符    │  │
│      │                                        │      合二级                          │  │

│      │                                        │    L手工娜 角娜雌，外观质t标准符      │  │
│      │                                        │      合二级                          │  │

│6     │( 匣 翟 求 晋 %────────�ぉ ぉ�        │横 向 加 劲 肋 峭 部 附 近 的 主 体 金 属           │：│

│      ││否”去                      │        │〔1）肋端不断弧〔采用回焊〕           │  │
│      │└──────────────┘        │（2）肋端断弧                         │  │

│7     │一 1} 等              60m mII         ,. ' Y │  梯 形 节 点 板 用 对 接 焊 缝 烽 于 粱 皿 峰 、腹   │勺│

│      │    卜～～～一．一－昌伙                │板以及析如构件处的主体金属．过渡处在  │  │

│      ├────────────────────┤焊后铲平，磨光‘圆滑过渡，不得有焊接起│  ││      │r;-60mm       s萝=h一                   │弧、天弧峡陷                          │  │

│      │；、胡黯二 11r260mm             II       │                                      │  │

│卜    │一 v%� ぃ － ──────────┐          │  知 形 节 点 板 娜 接 十 构 件 践 缘 或 业 板 处 的   │7 │

│      │仁毛手弓                    │          │主体金旧,1>150mm                      │  │
│      │└─t'───────────┘          │                                      │  │
│      │击I                                     │                                      │  │

│9     │ C峰 悉 ．        )                        │  其 缘 饭 中 断 处 的 毛 体 金 月 （板 端 有 正 面   │7 │

│      │                                        │焊缝）                                │  │

│10    │一 巴 特 带 ， －                             │向 正 面 角 焊 缝 过 渡 处 的 主 体 金 属           │6 │

│II    │      ┌────┐                      │两 侧 而 角 焊 缝 连 接 端 部 的 主 体 金 属         │3 │

│      │      │于王1   │                      │                                      │  │
│      │      │尸曰目 1 │                      │                                      │  │

│I2    │ 一 111 －                                  │‘ 面 朋 焊 的 角 焊 缝 瑞 部 主 体 金 属           │7 │

│网  │询 图                            │说 明                                  │画│
│I3  │  │ 喇 琴 喊 一                     │  三 面 圈 捍 或 两 侧 面 角 姆 缝 连 换 的 节 点 板   │7 │

│    ├─┼──┬───────────┤主体金月‘节点板计扭宽度按应力扩欣角0 │  │

│    │  │尸侧│                      │等于 300考虑 ）                         │  │

│14  │ ＿ i       │1 、心               │  K形 坡口 T形对接 与角接组 合焊缝处 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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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所有对接焊缝及T形对接和角接组合娜缝均需娜透．所有焊级的外形尺

      寸均应井合现行标准《俐结构娜缝外形尺寸）AJB 的舰定

  2 角禅脸应符合本规范第 8. 2. 7条和82R条的要求

  3 项次)6中的剪应力栩Or= r．一 二，．，其中：．‘的正负值为 与r、，同方向

      时，取正值 与 二反方向时，取负值

  A 第 17,18项中的放力应以净截面面积计耳 第 19项应以毛桩面面积计砚．

附录F 析架节点板在斜腹杆压力作用下

        的稳定计算

F. 0. 1 墓本假定。

    1 图F. 0, 1中E3-A-C-D为节点板失稳时的屈折线，其中万兀

平行于弦杆,CD止BAe

延                  }          hF                                                    MQ, - -2j     Q,- -, -----,75d                                           A nr. B,   } B:                   }, R l  B  J . Bz
(a)有竖杆时 (b 无竖杆时

                    图F. U. ) 节点板毯定计算简图

    2在斜腹杆轴向压力N的作用下，BA区（FBGHA板件）、
AC区（AIJC板件）和CD区(CKMP板件）同时受压，当其中某一

区先失稳后，其他区即相继失稳，为此要分别计算各区的稳定。

F. 2 计算方法

      BA区 ：

      h,

(bl +hr+h， )
Nsm), mil, Lzpi j (F. 0. 2-1）

AC区

4O



      b,

(b,＋b2 +b3 )
N-<1, t,p, f (F. 0. 2-2)

CD区 ： 本规范用词说明
      b,

(b, +b,＋b,)NcosO, <1;, tlp3 f
(F. 0. 2-3)

式中 t一一节点板厚度；

N一一受压斜腹杆的轴向力；

1,,1,,1、一一分别为屈折线BA,A乙刃D的长度；
W, ,gyp,、 T3— 各受压区板件的轴心受压稳定系数，可按b类截

              二、， 廿如 、 ‘ 。＊ ． 八口，．、 ，＿。。 QR
            四宜袱；共lb11W11CM比万b7刀’人’一‘·“丁 ’

A,一2. 77琴,A,一2. 77UVt；式中QR,ST,UV为
            RA-, A C, CD三区受压板件的中线长度；其中

            百了=c;b,(W入),6z(万乙）、b,坟）2）为各屈折线段在
              有效宽度线上的投影长度。

    对l,/t>60v     235/j；且沿自由边加劲的无竖腹杆节点板（(1,
为节点板自由边的长度），亦可用上述方法进行计算，只是仅需验

算BA区和AC区，而不必验算CD区。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 面词采用“应 卜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二要求（或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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